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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論文根據 2009 年至 2022 年間的國際氣候談判，試圖從結構的角度解釋美

國、歐盟、中國三方談判立場的變遷，以及三方態度的變化對於國際氣候建制的

影響。 

  依據次級資料分析法，本文蒐集了與美國、歐盟、中國氣候談判相關的官方

與非官方文件，包含闡述國內氣候目標、UNFCCC 氣候大會論述與談判立場的政

府文件、UNFCCC 正式公佈的文件與記述、涉及氣候議題的國際場合所產生的公

報、前人對美國、歐盟、中國氣候談判的研究，以及這些場合的相關報導與評

論。 

  本研究提出「氣候談判三角」的分析框架，說明即便是在尋求國際合作的議

題上，行為者仍然會出於利益考量而利用彼此進行制衡，產生近似於戰略三角理

論的分析結果。研究結果顯示，美國、歐盟、中國之間在氣候議題上的互動如框

架所述。三方都會去評估自身的談判立場是否偏離另外兩者，以致有可能在談判

上被孤立，使得國際氣候建制的走向不如自己的偏好。當行為者認為自己被孤

立，或是另外兩者密切合作的可能性較高時，行為者會更傾向於在談判立場做出

讓步，或尋求與另外兩者的合作；反之，當行為者認為自己的立場能得到反映，

或者另外兩者難以合作時，行為者則更傾向於捍衛既有的談判立場與成果，也欠

缺與另外兩者合作的誘因。 

  本研究的貢獻在於為氣候研究補足「結構」的角度，提出簡化的三角模型，

說明氣候談判的大趨勢實則攸關美國、歐盟、中國之間的權衡。同時，也說明戰

略三角理論可以擴大運用至氣候談判，也因此也可能適用於其他談判議題上。 

 

關鍵字：氣候變遷、國際建制、氣候談判、戰略三角、氣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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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from 2009 to 2022, this thesis 

attempted to explore a structural explana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s negotiation stances, while also elaborated how the triangular 

relation among them also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regime. 

  This thesis used the Secondary Data Research method, analyzing the data and 

materials collected from 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resources, including the climate policy 

targets from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their discourses and 

negotiations in UNFCCC COP, UNFCCC COP’s official documents, the communique, 

joint statement, announcement from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occasions, such as G8 or 

Major Economies Forum, and past research, news articles, and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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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osing the “climate negotiation triangl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research 

attempted to explain that, in seeking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limate change, 

main actors would still try to gain the advantage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non-

cooperation, like the analysis of strategic triangle. Result showed that in the triangular 

relation among them, the three actors would reevaluate and adjust their negotiation 

strategies in accord with the relationship they have with the other two actors. If they felt 

relatively isolated by the other actors, they would show more tendency of cooperation 

or concession,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y felt they weren’t isolated in this triangle, they 

would show less tendency of cooperation or concessi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thesis is that it complemented 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with the sight of “structure”. Utilizing a simplified triangle model, 

the trend of climate negotiations was actually the power play among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Thus, the strategic triangle theory can be applied to climate 

negotiations and other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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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15 年 12 月 12 日通過的《巴黎氣候協定》訂下了「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

在工業革命前水準以上低於 2℃之內，並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準以

上 1.5℃之內」的宏大目標。然而，2021 年 8 月，由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

委員會（IPCC）所公布的第六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IPCC AR6）卻顯示本世紀

暖化不斷加速，使得《巴黎氣候協定》所提出的 1.5℃目標越來越難在本世紀結

束前達成，而要兼顧人類與未來世代發展所需與氣候目標，唯一的途徑是於 2050

年前達成淨零排放。 

  淨零排碳以國家的角度而言，是國內透過減緩或是碳匯、碳捕捉等技術減少

國家的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形成排放與移除到達均衡的狀態；從全球的觀點來

看，則是全球的排放與移除到達均衡的狀態，所以就算有些國家可能短時間內難

以達成國內均衡，擁有先進技術的國家能在減緩與除碳方面抵消前者的份額，則

全球仍然能達成淨零。而 IPCC AR6 不僅以明確的科學證據說明人為活動對氣候

變遷的影響，也為全球氣候合作設下了死線，越晚走向淨零排碳則各國在未來面

臨的減緩幅度就會更大，代價也會更高(Levin et al. 2020)。 

  這也使得淨零排碳成為了當前的國際趨勢，在 2021 年全球三分之二的經濟

體都提出了淨零排碳的目標，不僅有如瑞典將目標寫入法律之中，也有如中國提

初 2030 碳達峰、2060 碳中和的目標(林子倫，2021; Black et al. 2021)。然而，趨

勢雖然形成，但氣候變遷議題終究是一個仰賴國際合作的公共財議題，欠缺壟斷

合法暴力的中央權威。因此難保國家不會選擇以鄰為壑的政策，讓他者承擔減緩

的負擔，結果一同承擔氣候環境惡化的苦果。所以，氣候合作仍然需要能夠帶動

全球趨勢的行為者扮演領袖，而美國、歐盟、中國作為全球三大經濟體，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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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合也將近全球 46%，似乎具備氣候領袖的資格，也應當承擔對應的責任。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美國、歐盟、中國長期存在競爭與合作關係，尤其

美國川普政府上台之後採取的美國優先政策，更是進一步擴大了彼此的競爭。美

中貿易戰不僅將美中競爭關係推向另一波高峰，也因為美國川普政府對多邊建制

的傷害，在北約、經貿、氣候、疫情等議題也與歐盟衝突，讓歐盟重新藉由貿易

戰審思自己在美中之間的戰略地位。但在這樣的競合關係下，氣候變遷議題在美

國、歐盟、中國之間也是特殊的存在。 

  2019 年 11 月 4 日，美國川普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儘管早在

競選之初就早有端倪，美國正式退出的行為仍然引來了全球抨擊。因為作為主要

排碳國之一，加上又是主要資金提供國家，美國的退出無疑讓全球氣候合作的努

力大打折扣，而關心氣候議題的行為者也會擔心其他國家追隨美國的腳步接二連

三放棄履行在《巴黎氣候協定》的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然而，中國與歐盟都在美國退出之後強化了氣候承諾，而

《巴黎氣候協定》也沒有因為美國的退出引發連鎖反應。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趨

勢的存在，但同時也顯示重要行為者對於協定的支持產生的安定作用。而儘管歐

盟在 2019 年的 “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 報告中將中國定調為全面性的競

爭對手（systemic rival），但彼此仍然在氣候議題上強化合作。 

  隨著美國拜登政府上台，美國重新回歸《巴黎氣候協定》。為了緩和與歐

盟、中國在川普政府時期惡化的關係，也同樣選擇在氣候議題著手。美國先是與

歐盟解決了鋼鋁關稅的衝突，乍看之下這是個貿易議題，但雙方針對汙染較高的

「骯髒鋼材」做出了限制，劍峰似乎直指中國。而歐盟近年提出了碳邊境調整機

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意圖對進入歐洲市場，但排

碳量高於歐盟標準的水泥、鋼鐵、鋁、肥料、電力產品課徵碳稅，美國也展現了

跟進的意願。另一方面，美國也派出特使凱瑞（John Kerry）與中國外長王毅會

面尋求氣候合作，雖然起初中方的態度認為美中關係不能與氣候合作分開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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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求美國應該停止對中國的圍堵。但在 2021 年的格拉斯哥氣候會議期間，

雙方仍然就強化氣候行動達成了《美中格拉斯哥聯合宣言》。 

  根據上述的討論，氣候議題是美國、歐盟、中國之間的公約數，而三者又都

是氣候議題中的重要行為者，那麼三者的作為與彼此之間關係的好壞也很可能會

影響國際氣候合作，甚至也可以變成另一個三方競逐權力的場域。 

  傳統上，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不太關心氣候變遷議題，因為對於現實主義

者而言，真正影響國家行為的關鍵是牽涉軍事與經濟、戰爭與和平、競爭與合作

的傳統安全議題，而氣候變遷作為一種跨境的非傳統安全議題也就相對受到漠

視。然而，從權力競逐的觀點視之，現實主義的啟示何嘗不能用於氣候議題？ 

  歐盟與美國比較偏向被歸類為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

擁護者，而歐盟又在軍事安全上依附於美國所主導的北約組織（NATO），因此其

戰略獨立性也往往有可議之處。但在氣候議題上，歐盟並不依附於美國，反而在

過往被研究者視為提出積極目標的領袖。同樣的，美國與中國也曾經在《巴黎氣

候協定》被譽為促成協定的關鍵角色。但美、歐、中勢必有各自的國家利益，也

會對國際氣候協定友各自的偏好，所以理論上並不會聽任另外兩個行為者主宰協

定的內容，而甘願做為一個橡皮圖章，這就讓三者都有動機形塑國際氣候合作的

型態，繼而可能面臨與他者論述衝突、妥協、合作的可能性。也因此，從權力競

逐的角度出發，本文結合現實主義的啟示，重新看待美國、歐盟、中國在氣候變

遷議題的競爭與合作。 

第二節  研究問題 

  Charles F. Parker & Christer Karlsson 自 2008 年開始陸續透過問卷訪談聯合國

氣候變遷大會（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的

與會者，試圖了解在氣候議題上，是否存在「領袖」。如表 1-1 所示，國際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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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特定國家或行為者是公認的領袖，作者稱之為「領導地位分裂的場域」 

（a ‘fragmented leadership landscape’）。但調查同樣也顯示，在諸多國家行為者之

中，最常被認為扮演領袖角色的是美國、歐盟與中國，當中歐盟從 62%的受訪者

認可為領袖，自 2009 年後開始出現下滑，到 2015 年只有 41%的受訪者認可。美

國則是在 2008 年僅 27%受訪者認可，在 2009 年上升至 53%，在 2012 年曾出現

明顯下降，到了 2015 年則迎來另一波 59%受訪者認可的高峰。而中國則是在

2008 年就已經有 47%的受訪者認可，一直到 2015 年都沒有出現大幅度的變化，

並擁有 54%受訪者的支持。 

表 1-1 2008 年～2015 年，與會代表與非代表們對領袖的認可（單位：%）。 

 EU as leader 

Year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Delegates 58 42 50 51 54 49 51 36 

Nondelegates 66 48 41 49 49 47 45 44 

All respondents 62 46 45 50 51 48 48 41 

 US as leader 

Year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Delegates 19 47 48 37 31 38 46 48 

Nondelegates 32 58 51 46 45 46 57 67 

All respondents 27 53 50 42 39 42 52 59 

 China as leader 

Year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Delegates 50 50 51 46 49 46 44 46 

Nondelegates 44 45 52 55 47 42 51 59 

All respondents 47 48 52 50 48 44 48 54 

資料來源：Parker and Karlsson (2018: 529) 

  但同樣是國家行為者，為什麼印度、俄羅斯、澳洲等同樣作為排碳大國的國

家就未被視為領袖，同時在 Parker 與 Karlson 早期的研究中也曾針對 G77 做詢

問，但同樣是多個國家凝聚，但各個國家又各自有代表權，G77 就不若歐盟一般

視為領袖。 

  所以這可以延伸出兩個問題。其一是，什麼樣的條件讓歐盟、美國、中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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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行為者能脫穎而出，在國際氣候議題展現領袖風範？其二是，既然三者地位

相當而沒有一個公認的領袖，而行為者在氣候變遷議題這樣的公共財問題，仍難

免從自利角度出發，推動有利於己，或者自己認為適當的制度，那麼是否也會如

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者們所描述，形成一種權力競逐和權力平衡？ 

壹、 國際氣候建制中的領袖 

  在構成領袖的條件上，Oran R. Young 曾在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me 

Form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一文中指出霸

權與領袖概念的差異，並提出了結構性領袖（Structural Leadership）、企業型領袖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知識型領袖（Intellectual Leadership），分別對應領

袖在實力、協調手段、創造概念上的能力。而領袖理論的發展，之後亦指出「身

先士卒」產生的領導作用，也因此發展出示範型領袖（Exemplary Leadership）概

念。而 Parker 與 Karlson 亦曾以此衡量過美國與歐盟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

與 2015 年巴黎氣候會議之間展現的領袖功能，唯並沒有進一步評估美國川普政

府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讓美國中斷義務和氣候領導功能產生的衝擊(Parker, 

Karlsson, and Hjerpe 2015; Parker and Karlsson 2017; 2018)。 

  以這樣的標準檢視，歐盟、美國、中國理當也展現了這四種領袖功能，才能

在國際氣候場域得到較多人認可為領袖。 

  然而，即便是氣候議題這樣一個需要各國合作的公共財議題，作為領袖的歐

盟、美國、中國也不可能利益完全一致，否則就不會有美國要求中國等新興經濟

體必須加入減緩行列，而中國則以歷史責任、人均排碳量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

任原則」（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Principle, CBDR）為回應，

也不會有 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歐巴馬「闖會」迫使「基礎四國」的巴

西、南非、印度、中國做出政治承諾，並排除歐盟的參與而做成《哥本哈根氣候

協定》(Jayaraman, 2009; Christoff, 2010; Rapp, Schwägerl, and Traufetter, 2010)。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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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被譽為成功並涵蓋 195 個締約國與全球 96%總排碳量的《巴黎氣候協定》，也

仍然能夠看到歐盟、美國、中國三方的角力，例如歐盟希望針對各國提出的自主

貢獻目標進行審查，就遭到了美國與中國的反對，而美國也主張沒有強制拘束力

的目標能促成協定的成功(Clemencon, 2016; A. Li, 2016; Eckersley, 2020; Froggatt 

and Quiggin, 2021)。 

  換言之，歐盟、美國、中國三方在國際氣候議題上，也無可避免地陷入了權

力鬥爭。然而，不同於現實主義的邏輯，三方的權力競逐並非為了在無政府狀態

下尋求生存，繼而累積權力鞏固自己的地位不受他人挑戰，或者影響他人採取特

定行動。實際上，三方在國際氣候議題所累積的權力，更接近於國際法所談論的

名譽（Reputation），或者奈伊（Joseph S. Nye Jr.）談論的軟實力，而競逐權力的

目的則是為了競逐領袖地位。而之所以應當追求領袖地位，從結果性邏輯（logic 

of consequences）的角度檢視，基於利益極大化或成本極小化的理性思維，成為

氣候議題領袖不僅能帶來名譽，也能主宰國際氣候建制的走向，讓建制以符合自

身利益的方式呈現，或承擔較低的義務而讓其他行為者履行其責任。從妥適性邏

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的觀點分析，如果行為者的願景國際氣候減緩目標

的實現，或是 2050 淨零排碳的落實，則必然也會對於理想的達成有所規劃，也

需要領導、說服其他行為者朝同樣的方向邁進。為此，既然有成為領袖的資格和

能力，行為者也勢必要與他人一爭。 

貳、 結構對行為者的制約 

  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環境下，國家為了生存，只能自利自助，因為任何國家

都具備侵略他者的力量，而他國的意圖永遠不可知，也因此國家必須攫取權力、

擴增實力(Morgenthau, Thompson, and Clinton, 1985; Mearsheimer and Alterman, 

2001b)。結構現實主義則指出結構受體系的原則決定，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

國家作為體系中的單元（units）功能近似，唯一能變化的僅有行為者的能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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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多極、雙極、單極之分。一旦國家行為違逆國際體系的原則，就會遭到體系

懲罰而受害，但也會從中學習，了解自己在當前的結構中應該採取何種行動以達

成利益極大化，所以國家的行動受到結構所制約(Waltz, 2010)。 

  如同前述，歐盟、美國與中國被視為是國際氣候建制的領袖，除了檢視其作

為領袖的功能展現和彼此的互動，也要判斷如果有結構的作用，則三者應當是處

於何種結構。根據羅德明（Lowell Dittmer）所提出的戰略三角理論，戰略三角的

成立有三要件：「具有戰略密切性且主權互相獨立的行為者、構成的三組雙邊關

係，任一組雙邊關係都會受另外兩組雙邊關係的影響、任何一個行為者都會利用

與另外兩個行為者的合作或對抗以趨利避害。」歐盟、美國、中國三方對於營造

國際氣候建制各有其理想方案，而彼此在提出論述時，也必須考慮另外兩方的立

場，如果難以產生共識，則必然會落入互相否定，無人可被視為領袖的僵局，反

之，則可以尋求妥協，讓自己的部分立場得到支持，共同扮演領袖角色。因此，

初步判斷，歐盟、美國、中國在國際氣候議題的互動，似乎可與戰略三角的前提

相符(Dittmer, 1981; 沈有忠，2006) 。 

  然而，儘管都展現了權力的競逐，現實主義所描述的國際體系與國際氣候建

制呈現的體系仍然有所差異，關鍵在於思維邏輯不同。現實主義指出國際無政府

狀態下，國家關心的是「生存」。而國際氣候建制下，同樣欠缺壟斷合法暴力的

中央權威，也無法強迫各國一同減少碳排放並強化調適氣候變遷的能力，所以仍

然是一種無政府狀態，但行為者不需要為了生存而憂心，他們關心的是能否從中

取得「領導」地位。在現實主義強調安全的邏輯下，大國即便不展現權力，基於

他人意圖不可知的假設，也仍然會是其他國家的威脅來源；但在國際氣候建制的

邏輯下，有能力作為領袖的主要行為者，卻可以選擇暫時中止能力的展現並退出

領袖之爭。這些反映將過往強調國家安全的結構理論套用到國際氣候建制時，需

要做出修正才能適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透過三角理論詮釋美國、歐盟、中國三方在國際氣候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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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論述當三方展現自己的領袖能力並推動國際氣候建制的前進時，也會受

到三方所處的結構所制約。同時，藉由將理論應用於國際氣候建制的分析，嘗試

納入軟實力的競逐並擴大三角理論的討論。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首先，過去對歐盟、美國、中國在參與國際氣候建制

的策略，偏重於說明國內政策的演進，或者說明在國際行為的轉變。也因此，這

是一種偏重於行為者單元層次的分析方式。本文則是以戰略三角作為思考的起

點，研究美國、歐盟、中國三方是否也會在國際氣候談判中，藉由議題的妥協和

推動而與另外兩方產生合作與競爭，從而在國際氣候場域競爭有利的談判地位。 

  其次，過去的文獻對戰略三角的應用，偏向於分析國家在軍事與經濟議題上

的競合，討論三個行為者之間如何取得權力地位上的優勢。因此，本文延續「軟

實力」作為權力概念的延伸，透過美國、歐盟、中國三方在國際氣候建制的競合

為例，希望探索三角理論分析軟實力競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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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文以次級資料分析法做為主要研究方法，以既有文獻與二手資料驗證本文

的假設，即美、歐、中在國際氣候議題的合作，因為出於自利動機，反而受制於

結構而形成了三角關係。因為任何一個行為者都不可能忽略另外兩方的談判立

場，這也就給予行為者誘因與其他行為者合作妥協，避免自己成為被孤立的一

方，反而無法讓談判結果反映自己的偏好。但另一方面，與越多行為者妥協，則

意味著談判結果會偏離自己的偏好越多。也因此，行為者必須在競爭與合作之間

做出取捨。 

  透過資料的收集，本文先說明美國、歐盟、中國確實在國際氣候談判中擁有

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這點將反映在他們的排放量、應對氣候變遷的能力、談判能

力、論述力、建立聯盟的能力等層面上。其次，則是說明他們的談判立場及與另

外兩個行為者的氣候合作，研究在本文所設定的時間跨度內，何時出現增強或減

弱的趨勢。最後，則是依據三角理論，對此現象提出解釋。 

壹、 研究對象 

  本文所研究的對象是美國、歐盟、中國之間在氣候議題上的三角互動關係，

也因此會以這三者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所以蒐集的資料也以這三者的政府公開資

訊、談判立場、聯合聲明等為主，但同時也會將與他們有合作的氣候談判團體納

入考量，例如美國與傘狀集團（Umbrella）、歐盟與小島嶼國家聯盟、中國與基礎

四國（BASIC）和「立場相近的發展中國家」（LMDC）。 

  藉由呈現這三者在氣候議題上的影響力，才能說明研究這三者之間的三角互

動關係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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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資料來源 

  本文採取的資料來源大致包含下列： 

 

一、內部減緩政策與目標：三個行為者的官方資料理論上最能夠反映在氣候變遷

上的努力與關切的方向。例如美國的白宮、國情咨文提及的氣候目標，歐盟執委

會訂下的目標，中國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的報告等。 

 

二、雙邊的聯合聲明：雙邊的聯合聲明的存在或缺乏，能夠反映一段雙邊關係在

特定時間內，於氣候變遷議題上的合作意願是上升或是下降，也能夠作為他們對

特定議題的觀念，以及是否可能有妥協的空間。例如對於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

看法、控制增溫的目標應該要以 2℃或 1.5℃為目標。 

 

三、UNFCCC 以外的多邊機制：例如 G20、G7、Major Economies Forum、APEC

等，都是美國、歐盟、中國進行部分或是全部參與的重要國際場合，會議後的聯

合聲明也通常會對氣候、能源目標有所表示。這些資料可以協助了解當時國際上

的趨勢，以及美國、歐盟、中國對於不同氣候議題的態度。 

 

四、國際氣候談判的立場：文獻來源將包含官方在談判前明示的立場，也會透過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官方網站、國際永續發展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SD)、CarbonBrief 等來源對大會會議、各方談判立場、

提交的文件、辯論焦點的記述。 

 

五、專家評論與學術研究：考量到筆者欠缺氣候變遷政策科學性研究的相關學術

知識，在評估三個行為者提出的政策與目標之效力評估可能有所不足，所以也會

參考學者們既有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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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時間跨度 

  本文以 2009 年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做為起點，分為四個時期討論美國、歐

盟、中國在氣候建制中的三角關係。 

  之所以挑選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為起點的原因有二。其一，本文認為 2009 年

美中推動哥本哈根氣候協定是三邊結構的起點，因為在此之前，歐盟在氣候場域

面臨的是近似「一超多強」的格局，美國在歐巴馬政府前並未在國際氣候談判扮

演領袖角色，而中國雖然排碳量逐漸增加， 也仍未主動與印度等國家形成

BASIC 集團，相形之下顯得被動。其二，表 1-1 的數據也顯示美、歐、中被共同

視為領袖的起點始於 2009 年。   

  第二個時間點則是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到 2012 年德班氣候會議。德班氣候會

議的最大成果是建立了德班平台，目的是讓各方在 2015 年產生一份適用於所有

締約方的法律拘束力協定。本文預計從結構的觀點說明為何歐盟在 2009 年作為

被美國、中國排擠的一方，在此時把握機會推動了德班平台，重新作為氣候領

袖。 

  第三個時間點是 2013 年到 2016 年美國歐巴馬總統卸任，川普總統上任。這

一時期美國與中國都恰好迎來了政治上的變動，習近平接任中國國家主席，而歐

巴馬則連任美國總統，彼此之間的氣候合作也逐漸增強。最終也因為美國、歐

盟、中國在氣候議題上的努力而迎來了巴黎氣候協定的成功。但延伸的一個問題

是，如果三者的關係相對和諧，那為何美國與中國會反對歐盟將航空排碳納入碳

交易體系的努力？本文認為從結構的觀點可以對此有所解釋。 

  第四個時間點是 2017 年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到 2020 年美國川普總統卸任，拜

登總統上任。這段時期美國宣佈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對於國際氣候建制產生了重

大衝擊，也讓美國淪為各國抨擊的對象。當時觀察者擔心美國的退出會產生骨牌

效應，加上巴黎氣候協定僅對各國「提出減緩目標」有法律拘束力，但對於「減

緩目標的落實」並無強制力，所以可能導致其他行為者又回到自行其是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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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國際氣候合作。然而，隨著歐盟和中國相繼強化了對巴黎氣候協定的承諾，

巴黎氣候協定得以存續。本文預計解釋這段時期歐盟與中國為何維持合作，但氣

候談判卻陷入談判僵局，而這一階段美國的退出如何影響日後重返氣候建制時的

策略選擇。 

  最後一個時間點則是 2021 年美國拜登政府上台到 2022 年 COP27 結束。美

國隨著拜登政府勝選，確立了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定，也形同進一步鞏固了既有

的氣候建制模式。然而，美國、歐盟、中國三方在氣候建制的關係不若巴黎氣候

協定成形的 2015 年，也因此本文認為這也會影響三者間的互動。當中最具代表

性的就是歐盟提出碳邊境調整機制後，美國雖然不滿，但沒有明確反對，中國則

站在反對的立場。同樣是歐盟提出的單邊行動，但歐盟將航空排碳納入碳交易體

系的計畫在 2012 年遭到美、中與諸多國家反對，碳邊境調整機制卻是一國反對

一國立場相對模糊，除了國內遵從歐盟單方的規範產生的利弊得失之外，本文認

為三者間的結構也是一大關鍵。 

肆、 研究架構 

  本文的研究分為兩個階段。首先，為了探討美國、歐盟、中國在氣候議題的

競合關係，必須調整戰略三角理論，並設想行為者在結構下的行為動機與模式，

討論可能形成的三角關係以及其意義。 

  而所謂三角關係，是建立在「三組雙邊關係」之上，所以三組雙邊關係的好

壞自然也需要判定基礎。本文以雙邊在氣候議題的合作，以及是否在氣候相關議

題做出妥協，作為判斷雙方氣候合作關係的依據。舉例來說，如果雙方先前宣布

要在清潔能源上推動合作研究，事後卻因其他政治因素而停擺，就可以視為雙方

合作下降的現象。或者，如果雙方過去在要求對方提高減緩目標僵持不下，之後

卻發布雙邊聲明各自闡述減緩目標，就可以視為雙方在此議題形成了某種共識，

可以視為彼此做出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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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為了方便判斷三角關係，本文也以作圖方式呈現。首先，為了表達雙邊氣

候合作的程度高低，本文將使用「線段的長短」做為表示，如圖 1-1 所示，線段

越短，代表雙邊關係越緊密，如左半邊的線段𝐀𝐁̅̅ ̅̅ ，反之則代表雙邊關係越疏遠，

更欠缺氣候議題的合作或妥協，如右半邊的線段𝐀’𝐁’̅̅ ̅̅ ̅̅。 

 

 

圖 1-1 範例 1：以線段呈現「雙邊氣候合作關係」的緊密或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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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則可以便於辨認哪個行為者是這個氣候三角關係中被疏遠的一方，如

圖 1-2 所示，行為者 A 與 B、C 之間的距離分別為𝐀𝐁̅̅ ̅̅ 與𝐀𝐂̅̅ ̅̅ ，而這兩個線段明顯

長於𝐁𝐂̅̅ ̅̅，這也意味著 A 的立場與另外兩者更為不同，也欠缺氣候合作關係。但

「線段的長度是基於質化資料，為方便表示行為者的合作關係而做圖，但本文尚

未建立可量測的具體標準，所以線段長度並不具備量化上的實際意義。」 

 

圖 1-2 範例 2：氣候三角關係中被排擠的行為者 A 

 

  第二，研究的第二階段則是對前述所列出之資料進行整理，分析美國、歐

盟、中國三組雙邊關係的變化，以及在氣候議題合作與妥協的立場如何改變，是

否符合新的三角理論所預測。最後則是如同研究目的所述，說明三個行為者的自

利形成了結構，而行為者會依據結構調整競爭與合作的策略，繼而促成結構的改

變，而結構的變化也會影響國際氣候建制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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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文共計有六章。第一章為緒論，陳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以

及研究方法。第二章為文獻回顧，分別對美國、歐盟、中國既有的三角互動、戰

略三角理論、國際法與氣候建制、軟實力概念與國際氣候建制、國際氣候建制的

演進、領袖理論、國際氣候談判團體進行研究後，選擇以結構的角度對美國、歐

盟、中國在氣候議題的競合關係提出新的解釋。第三章則是對戰略三角理論做出

調整，說明重要的氣候領域行為者在面臨三角結構時的行為動機與模式，以及可

能形成的幾種三角結構及其意義。第四章則是對本文的研究對象，即美國、歐

盟、中國在氣候議題的重要性做介紹，以說明三方的氣候三角關係具備研究意

義。第五章則是對本文界定的時間範圍，也就是 2009 年到 2022 年的氣候談判進

行分析，說明他們彼此之間的三角結構如何產生、如何轉變，又如何影響了國際

氣候建制的走向。第六章則是結論，探討三角結構對於美國、歐盟、中國在氣候

議題的競合是否具有解釋力，並提出未來展望與可能的延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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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美國、歐盟、中國的三角關係 

  當代討論美國、歐盟、中國三方互動關係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為中

國崛起的角度討論美、歐、中的三方關係，並論及美中貿易戰的背景下，歐盟應

當在兩者之間做出什麼選擇。其二則是氣候議題中三者的互動。 

  第一類文獻指出美國與歐盟作為傳統盟友，不僅在人權與民主價值上觀念近

似，又有 NATO 在軍事上的合作關係，所以理論上歐盟與美國應當聯手面對中國

的崛起。然而，美國與歐盟也不見得利益一致。因為美國強調自身主導的單極秩

序，希望中國成為秩序維護者，並以人權議題抨擊中國。但歐盟雖然也重視人權

議題，但更希望世界走向多極，加上重視軟實力的發展和跨國界議題，所以相對

願意與中國合作，這也讓美歐在解除對中的軍事裝備禁運議題上出現分歧。尤其

歐、中之間的貿易互賴程度也高，在能源安全上也有共同利益，這使得美國與歐

盟在對待中國議題上有所差異，也反映了歐盟儘管軍事依賴美國，但在其他議題

具備一定的自主性(Shambaugh, 2005; Umbach, 2007; Xu and Firdos, 2017)。 

  但隨著美中貿易戰爆發，歐盟也陷入了兩難。因為傳統上，歐盟對於自由秩

序與多邊建制支持，但美國川普政府卻展現了對秩序的挑戰。從貿易的角度來

看，全球生產鏈與各國的互賴，讓歐盟不可避免的也會受到影響，從好處來看，

歐盟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這也讓歐盟更加掌握取得中國市場的機會，然而

疏離美國這個傳統盟友，對於歐盟也並非有利的選項。但從維護多邊建制與自由

秩序的角度，歐盟則陷入了困境，因為同時面臨美國川普政府對自由民主秩序的

挑戰，以及有人權紀錄缺陷，又對國有企業的貿易補貼造成競爭不公的中國，讓

想要獨挑自由秩序大樑的歐盟左右為難(Garcia Herrero, 2019; González and Véron, 

2019; Besch, Bond, and Schuette, 2020; Borrel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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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所述，美中的衝突雖然讓歐盟的自我定位陷入危機，但也是歐盟重新檢

視自己，並獲得更多的能動性的轉機。首先是美中的衝突使得雙方都需要爭取歐

盟的支持，這使得歐盟能在三角關係中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在 2019 年的 “EU–

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中，歐盟執委會同時將中國定調為夥伴與全面性的競

爭對手（systemic rival），顯示歐盟無意因為美國對秩序的破壞或與中國的貿易互

賴程度高而倒向中國，而是會根據不同的議題判斷與中國的競合，也因此保有較

大的彈性。而研究者們也認為在當今美中對峙的格局下，歐盟要展現自主性，堅

持自由民主秩序，並善用自己的外交能力協調美中，避免雙方的衝突加劇。同

時，歐盟也應當凝聚內部並建立共識，才能在面對美、中衝突時，明確讓另外兩

者知道歐盟所欲為何(Besch, Bond, and Schuette, 2020; Borrell, 2020; Brown, 2021; 

Y. Li and He, 2022)。 

  但如果將歐盟拆解為個別歐洲國家看待，則美、歐、中的三角格局又會產生

不同的視角。因為從攻勢現實主義的角度，美國作為美洲霸權，會希望避免歐洲

與亞洲地區出現區域型霸權，在這樣的觀點下，美國關心的是能否卸責歐洲國家

彼此制衡，卸責亞洲國家制衡中國。沒有歐盟的龐大市場與影響力支撐，歐洲國

家在美、中之前可能僅能算是次級國家，不得不在兩強之間採取避險

（hedging）、平衡（balancing）或者扈從（bandwagoning）的策略。從這樣的觀

點，歐洲國家在價值取向上還是親近美國，加上對於國際既有秩序的支持，無疑

限縮了歐洲國家的戰略選項，也因此是否真的構成戰略自主性值得商榷

(Mearsheimer, 2001a; Cook, Ohle, and Han, 2021)。 

  第二類文獻則是從氣候議題討論美國、歐盟、中國的互動關係，同時也討論

了各自參與國際氣候建制的理由。 

  歐盟長期作為國際氣候議題的領導者，特別是在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之後，

在《馬拉喀什協定》中出力甚多，維繫其他已開發國家的減緩承諾。然而，歐盟

如此積極參與氣候議題，自然也是因為符合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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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歐盟是一個眾多會員國組成的實體，是一種多邊建制的延伸產物，這也

使得歐盟執委會和歐洲議會都直言對於多邊建制的支持。其次是氣候議題提供歐

盟施展軟實力的機會，讓歐盟可以在國際上取得影響力，也藉由共同的目標強化

歐盟內部的向心力。第三，歐盟內部公眾相信氣候變遷帶來的威脅，也讓歐盟具

備較高的正當性推動氣候政策。第四，歐盟在內部推動氣候政策、採用清潔能源

而成為了先行者，但是石油與天然氣仍然是一種相對便宜的能源，如果僅有歐盟

放棄使用汙染較高的能源，長此以往反而會讓歐盟的企業陷入競爭劣勢，繼而讓

歐盟龐大的市場產生的政經影響力衰弱。也因此，歐盟需要在國際上推動重視氣

候變遷議題的觀念，作為領袖帶領各國也採取清潔能源，達成利於歐盟也利於地

球環境的結果。第五，從能源安全的角度，歐盟也需要發展替代能源，除了低碳

經濟帶來的利益之外，過於仰賴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也會讓歐盟喪失戰略自主

性。第六，強調人權理念，並正視小島嶼國家、低度開發國家遭受氣候變遷衝擊

的事實，也讓歐盟取得道德制高點(林子倫，2010；Oberthür and Roche Kelly 

2008; Romano, 2010; Van Schaik and Schunz, 2012; Adelle, Biedenkopf, and Torney, 

2018)。 

  綜上所述，歐盟之所以在氣候變遷議題表現積極，同時兼具妥適性邏輯與結

果性邏輯的思維。然而，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歐盟儘管作為長期的氣候

領袖，卻面臨了中國崛起和美國歐巴馬政府的回歸，結果遭到孤立，希望在大會

上推動法律拘束力的減緩目標也無法達成。關鍵在於歐盟的目標並不務實而遭到

牴觸，加上又沒有建立聯盟取得其他行為者支持，而歐盟內部也出現不夠團結的

現象，而且為了勉強凝聚歐盟的共識，也讓歐盟難以在談判場合作出條件交換與

權衡，最終坐失良機，反而讓美國與中國展現了作為氣候議題領袖的可能性

(Jayaraman, 2009; Christoff, 2010; Hunter, 2010; Bäckstrand and Elgström, 2013)。 

  2009 年的挫敗也讓歐盟開始重視與其他行為者的互動，並擴大領袖的角色，

同時兼具協調者的功能（“leadiator”）。不僅強化了與中國的互動，也與小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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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聯盟等建立了「雄心壯志聯盟」（High Ambition Coalition），同時也和美國隱

約有種「分工」的默契，最終也與美、中兩國推動了巴黎協定的成功(Van Schaik, 

2012; Biedenkopf and Walker, 2016; Parker and Karlsson 2017; Belis et al., 2018; 

Froggatt and Quiggin, 2021; Schunz, 2021)。 

  美國的氣候政策則高度受黨派之爭和利益團體的遊說，相較於歐盟和中國比

較欠缺一致性，也因此較難判斷參與國際氣候建制的原因。在歐巴馬政府任內，

美國展現了對氣候變遷影響的重視，但受制於 1997 年的 Byrd-Hagel Resolution 

和參議院的共和黨多數，氣候變遷議題被型塑為公眾健康議題，並以發展低碳經

濟作為擺脫金融危機困境的解方，同時將清潔能源作為與中國競爭的產業看待。

而歐巴馬政府不僅在國內強化承諾，在國際上也提出以 2005 年為基準年，在

2025 前減緩 26~28%等目標，同時也與中國、歐盟維持合作關係，例如與中國在

2014 年的美中共同聲明展現承諾，也在 2015 年的巴黎氣候大會上加入了雄心壯

志聯盟(Roman and Carson, 2009; Kincaid and Roberts, 2013; Davis, Landler, and 

Davenport, 2016; Workman et al., 2020)。 

  但也因為美國的氣候政策高度黨派化，也因此川普政府上台之後，美國走向

了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也與歐盟、中國在氣候合作上漸行漸遠。而川普政府不願

意合作，引發的就是其他國家也放棄配合，形成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骨牌效應。

但有賴於歐盟與中國強化承諾，加上對氣候變遷議題的重視也成為趨勢，並沒有

發生這樣的情形。此外，研究者也指出美國的氣候政策特色在於州政府、城市、

企業等非國家行為者積極，也因此儘管聯邦政府在川普任內走向消極，也不見得

對美國的減緩實質上產生重大影響。但美國的退出，無疑在國際上也讓中國有了

強化軟實力的空間(Deese, 2017; Rhodes, 2017; H. B. Zhang et al., 2017; Urpelainen 

and Van de Graaf, 2018; Selby, 2019)。 

  中國的參與理由大致可以歸類為國內對氣候變遷和環境污染的重視提升，加

上對能源安全與低碳經濟的重視。從「五年計畫」的發展歷程來看，「第十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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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計畫」（2001~2005）與「第十一個五年計畫」（2006~2010），目標在於實現人

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早期沒有提及氣候變化的因應，對於資源和環境的保

護也是基於資源可能短缺，以及環境出現惡化為考量。提及要建設「資源節約

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也是以節能、再利用為主。但 2005 年通過的《可再生

能源法》與 2006 年《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開始重視能源安全

問題，指出中國過度依賴煤炭而需要進行能源結構的調整，並將可再生能源、能

源節能等列為重點發展項。到了「第十二個五年計畫」（2011~2015）與「第十三

個五年計畫」（2016~2020），不僅首次在五年計劃中將應對氣候變化的計畫與節

能、發展低碳技術、環境的保護等目標結合，也表示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

則為基礎積極參與國際談判，同時也促進交流和技術、資金轉移(Heggelund, 

2007; Wiener, 2007; A. Li, 2016)。 

  2009 年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中國與印度雖然被抨擊為協定淪為政治承諾的

元兇，但美、中在哥本哈根政治協定的合作，也象徵中國的崛起成為事實，在氣

候議題上也能取得更多影響力。而中國崛起一直為美國所忌憚，也讓中國在取得

大國地位的過程中需要一個能夠避免與美國直接衝突的場域，而國際氣候建制也

因此成為一個足以展現「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的舞台(Karakir, 2018; Rauchfleisch 

and Schäfer, 2018)。也因此，儘管美、中在南海議題和中國的一帶一倡議上有所

衝突，仍然得以在氣候議題上尋求合作，2014 年美中共同宣言也被認為有助於巴

黎協定的產生(Leal-Arcas and Carafa, 2014; Christoff, 2016; Eckersley, 2020; Lewis, 

2020)。與此同時，中國也與歐盟在氣候議題上維持了合作關係，不僅國內的中國

碳交易體系得到了歐盟的協助，隨著美國川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歐盟與中國雙

雙強化了承諾，在 2018 年歐中第二十屆峰會上，共同表示對巴黎協定的支持以

及在氣候變遷與清潔能源領域的合作(Adelle, Biedenkopf, and Torney, 2018; Schunz,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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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戰略三角理論 

  戰略三角理論的可操作型定義源自學者羅德明，他指出戰略三角的成立有三

要件：具有戰略密切性且主權互相獨立的行為者、構成的三組雙邊關係，任一組

雙邊關係都會受另外兩組雙邊關係的影響、任何一個行為者都會利用與另外兩個

行為者的合作或對抗以趨利避害。而根據三個行為者的友好或敵對關係，可以形

成四種戰略三角關係，如圖 2-1 所示，分別為三方彼此友好的三邊家族型

（Ménage à trois）、其中一方與另外兩方交好，另外兩方卻彼此敵對的羅曼蒂克

型（Romantic）、其中兩方交好，但皆與剩下一方敵對的結婚型（Marriage）、三

方彼此敵對的單位否定型（Unit-veto）（Lowell Dittmer, 1981）。吳玉山（1997）

則進一步根據四種三角關係中，產生的六種角色，透過與自己的親善關係數目，

還有另外兩個行為者間的關係好壞，判斷這六種關係的偏好排序，指出羅曼蒂克

型中與另兩者交好的「樞紐」為優先，其次分別為三邊家族型之「朋友」、穩定

婚姻型中的「夥伴」、羅曼蒂克型中的「側翼」、單位否定型的「敵人」，最後則

為穩定婚姻型中的「孤雛」，如表 2-1 所示。包宗和則是透過加減分計算各角色

的效益，以關係的親善為+1 分，關係的敵對為-1 分，然後加總己方的雙邊關係得

分，減去另外兩個行為者之間的得分，如表 2-2 所示（涂志堅、唐欣偉，

2001）。 

 

圖 2-1 戰略三角的四種類型 

資料來源：沈有忠，(2006)，美中臺三角關係: 改良的戰略三角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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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戰略三角中的角色與優越順序 

 

資料來源：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正中書局。 

 

表 2-2 戰略三角角色偏好及效益得分 

 

資料來源：涂志堅、唐欣偉，「從總體觀點看柯林頓時期的美中臺戰略三角」，遠景季刊(第 2 卷第

2 期，2001 年)，頁 172。 

 

  此外，吳玉山也針對戰略三角，提出「非自願的樞紐」（Unintending pivot），

這是因為傳統戰略三角論述皆以「樞紐」為最有利的角色，認為其與另兩者親

善，而另兩者卻彼此敵對，最有利於在三角關係間牽制其他行為者，獲取最大利

益。但實際上以美中台三方關係來看，作為樞紐的美國，卻反而被中國與台灣所

牽制。而美國的選舉，也會影響對外立場，在大選時期容易偏向理想主義而向台

灣傾斜，但選舉過後則偏向現實主義而親近中國（吳玉山，2000）。 

  而三角關係的任一組雙邊關係中都可能出現權力不對稱，或親善關係不對稱

的問題，即一方抱持友好態度但另一方抱持敵對態度。於是沈有忠也提出「安全

利益友善度」與「經濟利益友善度」加權計算國家親善關係，得出改良過後的美

中台三角關係。這種做法可以反映單邊友善或單邊敵對對雙邊關係的影響，也能

從行為者的角度，但判斷最適宜的角色提升策略（沈有忠，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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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國華與張昌吉也針對台灣在美中台小三角的角色做出分析，認為羅德明的

戰略三角理論沒有處理權力不對等問題、後冷戰既友善又敵對的複雜格局、軟實

力逐漸取代硬實力為國際行為準則，加上使用的術語有文化獨特性。於是提出戰

國時期「徐州之戰」的齊、楚兩強，魏國夾於兩強之間，為了生存而「雙邊暗

和」的作法，並主張這更接近於美中台小三角的關係，提出台灣有發揮軟實力、

與美中雙邊暗和的可能性（初國華、張昌吉，2010）。 

  除了前述對理論發展的貢獻，從理論的實際應用來看，研究者討論三個行為

者間的關係時，有時未必使用羅德明的四種三角關係或相關的用詞，三個行為者

間的權力也不見得完全對稱，但只要彼此皆保持一定的戰略獨立性，就仍然會以

戰略三角的觀點進行分析，例如美中台1、美中紐2、美中日3、美中越4、美中印、

美中俄5、美中歐6、中俄印7等三個行為者間的互動關係。 

 

1 詳見包宗和，1999，〈戰略三角角色轉變與類型變化分析—以美國和台海兩岸三角互動為例〉，

《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頁 337-364；吳玉山，2000，〈非自願的樞紐：美國在

華盛頓─台北─北京之間的地位〉，《政治科學論叢》，12，頁 189-222；沈有忠，2006，〈美中臺三

角關係: 改良的戰略三角分析法〉，《展望與探索》，4(3)，頁 20-40；涂志堅、唐欣偉，2001，

〈從總體觀點看柯林頓政府時期的美“中”臺戰略三角〉，《遠景季刊》，2(2)，頁 163-195；袁鶴

齡、沈燦宏，2012，〈從美中台戰略三角的演變看兩岸信心建構措施的建立〉，《東吳政治學報》，

30(3)，頁 52-108 

2 詳見 Reuben Steff & Francesca Dodd-Parr. 2019. Examining the immanent dilemma of small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the strategic triangle between New Zealand, the US and China, The Pacific Review, 

32(1): 90-112 

3 詳見何思慎、楊雯婷、陳舜仁，2016，〈為何日本無法追求樞紐位置：美、中東亞角力的政策選

擇〉，《遠景基金會季刊》，17(4)，頁 43-98 

4 詳見左正東，2017，〈中國因素對美越軍事合作的影響：美國角度之分析〉，《遠景基金會季

刊》，18(1)，頁 1-58 

5 詳見 Burakov, D. 2013. The Strategic Triangle in the 21st Century: Implications for Sino-

Russian Relations. 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 

6 詳見 Shambaugh, D. 2005. The new strategic triangle: US 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8(3), 5-25. 

7 詳見 Dongxiao, C., & Shuai, F. 2016. The Russia-India-China trio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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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法與國際氣候建制 

  從國際法的角度看待國際氣候建制，關心的是氣候建制為什麼得以成形，以

及如何讓國家遵守相關的規範。 

  國際關係學者經常以「無政府狀態」描述國際場域欠缺凌駕於各國之上又壟

斷合法暴力的權威，使得國家自利、自助的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下，國家之間的

合作理論上奠基於各自的利益，唯有利益有所交集時，合作才能產生。而所謂利

益考量，則可以區分為信譽（Reputation）、互惠（Reciprocity）、報復

（Retaliation）。以氣候議題為例，信譽是對一個國家的評價，而重視氣候議題、

提倡目標、遵守協定規範等，都會有利於國家營造氣候領袖形象或強化與他國的

合作。互惠則容許國家針對他者的行動做出回應，一旦對方選擇不遵守協定，我

方也可以選擇退出以維護利益。報復則是針對他者違背協定的行為晉形懲罰，也

藉此增加對方背叛行為的成本，從而鼓勵其選擇合作（Guzman, 2008; Koremenos, 

2001b）。 

  但就算有共同的利益，合作也並不容易，因為會面臨「公共財」的問題。這

通常是因為雙方面臨需要進行合作才能應對的議題，例如本文討論的氣候變遷，

理論上全球所有國家都會受到氣候變遷衝擊，因此有動機進行合作。但從個別國

家的觀點而言，最有利的情況其實是讓他人付出而自己坐享其成，然而對方做為

理性行為者，自然也會作出同樣的推斷，結果反而雙雙走向「搭便車」的策略，

無法合作而坐視情況惡化、互相譴責而反受其害。換言之，雙方面臨的是一種典

型的「囚徒困境」。再考慮到現實面，過去許多國家主張氣候變遷具有科學上的

不確定性，而以需要更多研究與資訊的累積為名義希望暫緩行動，或者各個國家

實際上受到的衝擊深淺不一，有些國家也出現某些區域因暖化而受惠，另一區卻

為極端氣候所困的窘境，使得國家在是否參與氣候建制的利益計算更為複雜。 

 

system.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2(04), 43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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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上述的問題以促進國際間的合作即成了許多國際法學者關心的議題。有

學者主張可以藉由條件的變動，將原本會產生「搭便車」作為理性選擇的囚徒困

境，變成重視合作但關心利益分配的協調賽局。例如透過額外的報酬或提高不合

作的成本強化國家配合的誘因。也有學者主張，長期的互動下，囚徒賽局會成為

重複賽局而轉變成協調賽局，也因此長期的互動也能促成合作的產生(McAdams, 

2009)。 

  但另一些學者則是透過建制本身尋找讓國家合作的可能。例如有學者從法制

化的觀點，主張可以從義務（Obligation）、精確性（Precision）、授權

（Delegation）判斷國際協定的法制化程度。義務關乎的是對締約方的要求以及強

制力，較高的義務要求通常不會容許國家太多主張例外的可能，反之，若對義務

的要求較低，則條約的性質接近勸戒、建議。精確性則關乎條文對於締約方的要

求是否明確，或是留下許多詮釋空間，若足夠明確能讓國容易事前判斷也相對不

容易違背，反之則是具有模糊性，保有較多國家自主性。授權則是交由一個行政

單位或是仲裁者、法庭監督。授權程度越高，則第三方擁有的權限越高，裁決的

強制力和明確性也相對高，授權程度低，則國家比較可能透過條件交換、政治協

商解決爭端。而綜合上述三者進行判斷，若法制化程度越高，通常會使得締約國

較難逃避責任，可是也會因此讓許多國家在一開始就不願意加入協議，因為這會

使得國家的自主性下降，也因此協約就算能夠推動，可能也無法使得大量的國家

成為締約方。反之，法制化的程度較低會讓國際協定的性質偏向軟法，而由於責

任較輕又能取得較大自主性，這類的協定容易取得國家支持，可是未必能夠誘使

國家產生足夠的動力調整自己的作為以符合協定指示的方向(Abbott et al., 2000)。 

  例如，《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更像是在建立基本原則，因為儘管公約

訂下各締約方都應該推動計畫降低排碳的義務，並指出附件一國家的目標是在

「本十年末」（end of the present decade）回到 1990 的水準，但是並沒有明確的時

間表，即便有授權給締約方大會這個第三方機構，其主要功能根據《聯合國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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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綱要公約》是促進信息交換、審議和改進目標，並不具有強制力。但對於附

件一國家而言《京都議定書》就相對明確，法制化程度有所上升，但《議定書》

也改透過「手段彈性」（means flexibility）的方式維持了彈性機制的存在，而有論

者認為這是因為《公約》本身性質偏向軟法，所以《議定書》相對需要彈性機制

的存在（Von Stein, 2008）。 

  由上述，法制化的程度高低存在著權衡關係。希望達成讓多數國家參與，又

讓國家能夠履行國際協定的義務，就成為國際法學者企圖解決的重要問題。而研

究指出國際協定的彈性不僅能夠促進國家的合作，也能調解上述的困難。 

  國際協定之所以需要彈性建制的存在，主要是由於牽涉的議題，或者利益的

分配存在著不確定性。假定國家作為一個理性的行為者且關心長期利益，那麼國

家就算當下評估能夠從簽訂協定得到效益，也不免會考慮未來這樣的效益是否能

夠延續，或者條件產生變化是否會讓原本的效益逐漸無法為成本所彌補。也因此

國際建制容許彈性機制的存在，例如設下協定的時效（Duration）和重新談判

（Renegotiation），讓國家可以在履行義務結束之後，基於對議題和利益分配的熟

稔，重新談判利益的分配並讓合作繼續延續，以此避免一開始就拒絕加入協定的

損失。此外，國際協定也可能在取得新資訊時，利用新資訊降低不確定性，調整

締約國的義務和行為，或者可能額外設定條件，容許一些行為者成為例外，讓條

約架構不至於瓦解（Helfer, 2012; Koremenos, 2001a; Thompson, 2010; Von Stein, 

2008）。 

  而根據學者對國際協定的檢驗，也發現對於世界的真實情況具有不確定性、

締約方存在嚴重的分配問題、或者締約方的數量增加，都會讓國際建制的彈性增

加，以維持國家在國際協定下的合作行為。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貿

易組織（WTO）等貿易相關的國際協定也同樣顯示彈性的重要性，因為在一個多

邊協議下，重新談判的成本與難度皆高，此時彈性機制不僅能達成一種「再平

衡」的效果。彈性機制也能夠為國家所用，例如反傾銷（Anti-dumping）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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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抵制外國商品在本國市場傾銷的手段，也會成為國家用以說服國內保守團體的

方式，繼而走向自由貿易。而研究者也同時發現彈性機制可能有助於國家學習，

因為彈性機制通常有附帶的條件，而國家為了讓自己能夠運用彈性機制，勢必需

要付出努力讓自己符合資格，才能從彈性機制獲利。同時，彈性機制本身能夠強

化國家參與國際協定的意願，而隨著參與的時間越久，國家也越有可能從學習和

社會化的過程改變自己的偏好，而更加願意遵守國際協定（Kucik & Reinhardt, 

2008）。 

  綜上所述，建制的彈性主要目的在於降低遵從成本（compliance cost）或提

供額外的利益，並以此提升參與者的意願。 

第四節  軟實力與國際氣候建制 

  從國際法的觀點，行為者參與建制從理性計算的角度是因為符合國內利益，

或是爭取國際聲譽。而國際聲譽的角度也與國際關係上另一個觀念相關，即為軟

實力。 

  奈伊（Joseph S. Nye Jr.）根據權力的定義：「影響他者執行原本不會採取的行

動」，指出傳統軍事力量作為影響他者的權力有其侷限，於是進一步說明硬實力

與軟實力的區別。軟實力可以簡單定義為一種運用文化吸引力、政治意識形態，

或外交政策的正當性和道德權威，使得他者自願受到我方吸引，繼而採取我方所

欲的行動。也因此性質與傳統軍事力量相比則顯得無形，也不同於純粹的威脅或

利誘，企圖使他者的利益計算產生變化(Nye, 1990; Nye Jr, 2015; Nye, 2021)。由

此，軟實力的累積有助於國家政策目的的達成，但也因為軟實力強調「吸引」他

者的能力，所以必須留意他者如何看待自己。所以國家最好要以行動展現自己對

文化、意識形態或外交政策的支持，而非僅訴諸於言談，同時也要留意最能讓他

者信任自己的手段，如果他者更相信其他媒介，如非政府組織（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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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則國家也應適時退居幕後，藉由援助來改善他

者對自己的印象(Nye Jr, 2008)。但也因此，國家在增進自身軟實力時，找到一個

能同時說服國內和國外群眾的論述，最有利於國家軟實力的累積。 

  由此，隨著氣候變遷、極端氣候變成全球共同關心的議題，即便仍然有氣候

懷疑論者，或是反對氣候政策的利益團體存在，積極展現應對氣候變遷議題的姿

態也不可作為國家爭取軟實力的一種手段。對於新興經濟體如基礎四國（Brazil, 

South Africa, India, China, BASIC）更是如此，因為政治與經濟的影響力增強，這

些國家也會希望強化自己的國際地位。但從奈伊歸納的三種軟實力來看，從外交

政策增進軟實力或許相對可行，以中國為例，雖然孔子學院能作為一種對傳統文

化的提倡，但儒家文化在過往的榮光不見得能成功轉換為當今的影響力，而且成

效似乎也不如大眾文化能快速傳播或改變人們的生活型態。從政治價值而言，自

由民主國際秩序仍然為西方民主國家所重視，這也使得中國往往反過來成為被檢

視的一方，希望中國能像西方國家一樣重視人權，而非反過來由中國對外輸出政

治意識形態。也因此，藉由氣候變遷議題展現積極性似乎也成了中國爭取軟實力

的最後希望(Rauchfleisch and Schäfer, 2018; Chatin and Gallarotti, 2016; Petrone, 

2019; McBeath and Wang, 2008)。 

  軟實力最終關乎的是一個國家的可信度（Credibility），也因此，當一個國家

的言行一致，且行動具連貫性，對於軟實力的累積有所助益。也因此，歐盟之所

以能成為氣候議題的領袖，即在於對內作為先驅提倡積極的氣候政策目標，對外

又展現對多邊建制和法律拘束力目標的支持，同時也透過氣候外交參與「雄心壯

志聯盟」(Biedenkopf and Walker, 2016; Adelle, Biedenkopf, and Torney, 2018; Belis 

et al., 2018; Schunz, 2021)。 

  美國則因為川普政府上台後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遭遇了國際抨擊。

雖然論者對美國的退出產生的影響各有看法，但退出的舉動無疑影響了美國的信

譽，也留下了真空地帶，讓其他行為者有了競逐軟實力的空間(Rhode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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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pelainen and Van de Graaf, 2018)。 

  中國從第十個五年計畫強調對能源的節約，到第十二個五年計畫時將氣候變

遷的應對與國際合作納為一環，顯示在國家發展上對於氣候變遷的關注逐漸提

升。而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之後，中國不僅強化了承諾，更在 2020 聯合

國大會上表示「力爭於 2030 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

種種作為，也讓中國在氣候議題上成為重要行為者，也為其贏得信譽。此外，也

有學者認為過去 IPCC 的研究報告話語權多為西方國家所掌握，並強調中國透過

提升科研能力掌握話語權的重要性（李強，2019）。 

第五節  國際氣候建制的演進 

壹、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簡稱《公約》）在 1992 年於里約舉辦的地球

高峰會與《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二十一世紀議程》一同通過，可以發現這三

者所談論的原則展現了類似的邏輯。例如都同樣強調了生態與環境發展的永續

性，也都認可消除貧窮與協助最低度開發國家的重要性。而在《公約》內也同樣

可以發現面對前述的三項爭議中的後兩項採取了比較彈性的作法。  

  《公約》第三條引出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使得以《公約》為基

礎的《京都議定書》、《巴黎氣候協定》等重要協定和締約方大會（CoP）的決議

都區別了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責任。雖然公約強調締約各方都應當採取政

策限制人為溫室氣體排放並促成永續發展，同時也強調了各方的合作。但實際訂

定減緩目標的對象卻是附件一（Annex I）的工業化國家，由其帶頭遵循《公

約》，其餘非附件一國家不僅沒有被要求減緩目標，還獲得公約承認可以考慮其

特殊情況與發展需求，《公約》也提及應當提供資金、技術給開發中國家，協助

其應對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Cullet, 1999; United Nations and United N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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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1992; Von Stein, 2008) 

貳、 《京都議定書》 

  除了強調《公約》內的原則外，不同於《公約》只訂出了籠統的目標，《京

都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在要求附件一國家做出減緩時訂下「在 2008

年至 2012 年承諾期內這些氣體的其全部排放量從 1990 年水平至少減少 5%。」

而非附件一國家雖然仍然有訂定國內減緩政策義務，但仍然沒有被要求明確的減

緩目標。 

  對附件一國家可採取的減緩達標方式加以概括，大致有五種方式： 

1. 減少國內碳排放。 

2. 創造碳匯（carbon sink），例如造林。 

3. 通過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與開發中國家合

作，在降低其排碳的時候累積「經驗證的減緩額度」（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ER）。  

4. 透過共同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 JI）投資另一附件一國家的減碳計畫。 

5. 通過碳排放交易機制購買其國家的減緩額度。 

  後三者作為《京都議定書》提供給附件一國家的彈性機制，讓附件一國家在

提出減緩目標時擁有更多方式可以選擇。而理論上，這種做法讓在本國推動減碳

計畫成本較高的附件一國家，可以選擇在開發中國家投資 CDM，優先減少成本

較低的碳排放，從而達成付出成本較少、全球碳排放總量也減少較多的利益極大

化選項，而開發中國家也能從 CDM 中受惠，降低未來的排碳量(Cullet, 1999; 

Thompson, 2010; Von Stein, 2008; UNITED NATIONS, 1998)。 

參、 《峇里島行動計畫》 

  2007 年 COP13 通過了《峇里島行動計畫》，雖然內容同樣要求已開發國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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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可量測、可申報、可查證(Measurable, Reportable and Verifiable, MRV)的減緩目

標和承諾，但不同於過往開發中國家沒有被要求減緩目標，此時訂定的國內適當

減緩行動(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NAMAs)雖然容許基於永續發

展的考量實施，但如果減緩行動得到國際資金與技術的助益，則多了由國際介入

審查的可衡量、報告的義務，反之則無需國際介入。但與此同時，開發中國家也

要求已開發國家的資金援助和技術轉移必須有可量測、可申報、可查證的機制

(Wu, 2013; UNFCCC, 2007; Hunter, 2010)。而值得留意的是，《峇里島行動計畫》

打破了過去 Annex I 國家與 non-Annex I 國家的分界方式，改以已開發國家和開發

中國家稱呼。雖然維持了兩個群體減緩「承諾」與減緩「行動」的區別，但國家

的開發程度能夠轉變，開發中國家也總有躋升為已開發國家的一天而承擔更多減

緩責任，不若 Annex I 是一種強硬、難以轉換的身分(Hunter, 2010)。 

肆、 《哥本哈根協議》 

  2009 年產生的《哥本哈根協議》通常被視為沒有法律拘束力的政治文件，最

終締約方大會也僅表示留意到（takes note of）該文件。當時在會議期間流出的

「丹麥文本」（Danish text）顯示會將開發中國家更加細分為開發中國家與脆弱國

家，並讓開發中國家承擔減緩義務，卻沒有讓開發中國家取得與已開發國家同等

的人均排碳資格，結果讓開發中國家備感不公而表示不滿(Christoff, 2016)。但作

為一種政治共識，《哥本哈根協議》也奠定了未來協商的基礎。開發中國家在協

議中再次承認將實施並提交國內的減緩行動，但與此同時，已開發國家也承諾將

每年提供 1,000 億美元協助開發中國家因應，更同意在 2010~2012 之間籌措 300

億美元作為起步的資金，而日後的綠色氣候基金也在哥本哈根協議中得到確立

（Christoff, 2010, 2016; United nation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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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巴黎氣候協定》 

  《哥本哈根協議》產生之後，國際氣候談判迎來了「去京都」與「保京都」

的辯論，因為俄羅斯、加拿大、日本等工業化國家皆無意願加入京都議定書的第

二承諾期，而在 2011 年的德班氣候會議上，儘管弱化了法律拘束力的字眼，但

終於在歐盟力主推動下，寫下在 2015 年前完成涵蓋所有成員的全球氣候協定，

並自 2020 年起生效執行的成就(林子倫，2012a)。 

  在第二十一次締約方大會（COP21）上通過的《巴黎氣候協定》，雖然同樣

提及了公平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並提及已開發國家的優先減緩、協

助開發中國家與最脆弱國家的責任。但《協定》訂下了「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

制在工業革命前水準以上低於 2℃之內，並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準

以上 1.5℃之內。」的目標，同時改變了過去由締約方協商固定減緩目標的做

法，改為由國家自行決定減緩目標，是為「國家自定貢獻」（NDC）。而由此，雖

然包括開發中國家在內都與已開發國家一樣需要提出減緩目標，卻因為是基於自

願性質設立，所以讓國家擁有較高的自主性，仍然可以依據國家國情和發展所需

做出調整。由此，僅有減緩目標的提出和每五年檢驗一次具有法律拘束力，但目

標的內容並不具有法律拘束力(Clemencon, 2016)。但國家自定貢獻並非在此會議

突然出現，而是在哥本哈根會議讓開發中國家提交國內可量測、可申報、可查證

的國家適當減緩承諾時即有跡可循，而在該年，中國、印度等開發中國家也做出

了減緩承諾（Christoff, 2016）。此外，在祕魯利馬舉辦的 COP 20 也已經要求各國

提出「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DC），打下《協定》的基礎。 

  在此之中，《哥本哈根協定》與《巴黎氣候協定》被視為國際氣候建制發展

的重要轉折。因為《哥本哈根協定》的產生是美國與 BASIC 國家所敲定，顯示

BASIC 國家在氣候談判的重要性上升，不只能揚言「退出」（walk-out）而讓已開

發國家必須正視他們的權益，也讓歐盟一貫的領袖地位受到了嚴重衝擊(Rapp, 

Schwägerl, and Traufetter, 2010; Z. Zhang, 2010)。其次則是扭轉了過往國際協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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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下（top-down）設定法律拘束力目標，開啟日後由下而上（bottom-up）提交

目標的模式。第三則是政治承諾凌駕科學研究，雖然國家自訂目標的優點在於具

備彈性，但不見得符合科學建議(Hunter, 2010; Bodansky, 2010; Jayaraman, 2009; 

Christoff, 2010)。 

  《巴黎氣候協定》除了確立由下而上自訂減緩目標，也顯示當美國、歐盟、

中國扮演的領導角色如何為氣候談判的推進帶來成功。美國與中國在 2014 年的

美中共同宣言，率先宣示減緩目標以作為領袖更被認為居功甚偉(Clemencon, 

2016; Eckersley, 2020; Parker, Karlsson, and Hjerpe, 2015; Parker and Karlsson, 2018; 

Schreurs, 2016)。而歐盟與小島嶼國家聯盟、低度發展國家等所組建的「雄心壯志

聯盟」，雖然必須在法律拘束力目標妥協，不僅確保《巴黎氣候協定》在透明度

與檢驗機制不被過度稀釋，同時也將 1.5℃的氣候目標寫入巴黎協定，所以同樣

扮演重要角色(Belis et al., 2018; Parker and Karlsson, 2017; Schunz, 2021)。然而，

國家自定貢獻欠缺法律拘束力，僅能透過透明度的提升和五年檢驗一次減緩貢獻

的機制，加上「點名批評」（naming and shaming）的機制給予國家遵從的誘因，

這點也讓論者質疑國家自定貢獻就算全部達成，可能也因為各國目標不夠積極，

反而無法達成在本世紀前將增溫控制在 2 度內的最終目標(Clemencon, 2016)。 

第六節  領袖理論 

  如同前述，環境議題是一個跨國境的公共財問題，所以需要被形塑為一種協

調賽局並推動行為者的合作。但所謂合作，其方案甚多，如果行為者們本身的利

益就不存在交集，會使得合作的可能性因此破滅，也因此需要「領袖」的存在推

動合作並營造「焦點」（focal point），讓合作成為可能。 

  如何可以稱之為領袖？如果從「功能」的角度分析，大致有四種領袖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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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型領袖（Structural Leadership）：這類行為者通常因為本身的軍事、政

治與經濟實力，而具備形塑方案的能力與資源，也相對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繼

而能改變方案的成本效益並創造誘因。例如美國與歐盟都具備先進的技術與資

金，所以作為已開發國家在國際氣候建制的發展中承擔減緩的主要責任，並提供

開發中國家資金與技術。另一種結構型領袖，是因為待解決的問題與該行為者密

切相關，例如中國在 2007 年超越美國成為最大排碳國家，而長期以來中國的能

源來源以煤炭為主，這些條件讓中國即便技術與資金無法與美、歐並駕之時，仍

然在談判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任何欠缺中國支持的國際氣候協定，其效力必然

大打折扣。 

  工具型領袖∕創業型領袖（Instrumental Leadership/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這類領袖重視的是協調溝通的能力，所以需要具備外交與談判手

腕，通常也包含制定議程的能力，最終要能營造焦點，推動協定的產生。例如歐

盟在氣候議題上，於 2009 年後轉型成為兼具領袖與協調能力的行為者

（leadiator）（Bäckstrand & Elgström, 2013），或如美國與歐盟都發揮氣候外交的

能力，分別與開發中國家、小島國國家與脆弱國家建立氣候議題的合作

(Biedenkopf and Walker, 2016)。 

 

  認知型領袖∕概念型領袖（Cognitive Leadership/Ideational Leadership）：雖

然同樣與工具型領袖具備議程設定的能力，但此類領袖更著重於形塑「概念」、

設定目標，以及提倡新穎的方案。例如提倡去碳化與低碳經濟（Low-carbon 

economy），指出經濟成長不必然伴隨高能源消耗或環境的犧牲。又如歐盟執委會

於 2021 年 7 月提出「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立意不乏防止碳洩漏問題、促進他國高汙染產業轉型、保護國內競爭

力等，但也因為他國受影響的產品外銷至歐盟的成本都會隨之增加，所以不僅引

起他國的批判、質疑是否實質上是一種不當貿易保護措施而違背 WTO 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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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迫使他國評估受影響的程度（Kardish et al., 2021）。這也代表認知型領袖必須

承擔風險，因為他提出的方案如果對於其他行為者產生的負面效果較大，就可能

遭遇反彈，甚至傷害自己的領袖地位。 

 

  示範型領袖∕指向性領袖（Exemplary Leadership/Directional Leadership） 

：意即率先採取行動以說服他者合作，同時也因為其開路者的特性，讓之後的行

為者有跡可循。例如歐盟長期以來透過積極的內部氣候目標作為先驅，或者在碳

交易體系作為先行者，也讓歐盟與中國在合作推動中國國內的碳交易體系時留下

了寶貴的參考經驗（Torney, 2018）。而示範型領袖，也可以再細分為「有意」領

導的「領袖」（Leader），與「無意」領導而純以行為者自身利益考量的「先驅」

（Pioneer）（Wurzel et al., 2019）。 

 

  而除了上述四種分類，也可以考量行為者內部與外部的環境目標再加以區

分。所謂外部誘因例如其他國家給予的政治壓力或追求國際上的聲譽，內部誘因

則如政治壓力或國內環境問題。由此也可以另外區分出幾種行為者。例如毫無誘

因的「落後者」（Laggard）、有外部誘因但內部誘因較低的「象徵型領袖」

（Symbolic Leader）、內部誘因高但外部誘因低的「先驅」（Pioneer）、內外誘因皆

高的「實質領袖」（Substantive Leader）（Liefferink & Wurzel, 2017）。而隨著多元

行為者以參與了氣候治理，領袖概念也並不局限於主權國家。 

第七節  國際氣候談判團體 

  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框架下進行的談判，許多會員國欠缺資金

與技術，或者本身的相對權力較小，繼而在國際談判上容易處於劣勢，所以選擇

透過形成談判團體的方式強化自己的談判優勢。例如 G77、基礎四國（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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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島嶼國家聯盟（AOSIS）、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最低度開發國家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研究者們也指出這些談判團體確實對國際氣候談判

有所貢獻。 

  G77 在國際談判中通常以 G77+China 的形式出現，其發展起源是鑒於北方國

家多為規則制定者，而南方國家的權力不如北方，所以為了取得足夠談判籌碼而

在氣候談判中也以 G77 的集體身分參與，並確立國際氣候談判中的公平原則、共

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並要求已開發國家應當承擔其歷史責任而作為主要的減

緩國家，同時也應用 IPCC 的報告作為科學證據以強化自己的論述能力。儘管

G77 內部過於龐大，難免存在內部利益分歧的情況，加上新興經濟體如中國、印

度成長快速，排碳量也大增，使得 G77 內部較弱勢的 LDC、AOSIS 等團體也開

始要求新興經濟體承擔減緩責任。但南北國家的對立仍然存在，而 G77 作為第三

世界國家的代表團體也仍然需要為開發中國家爭取北方國家的資金與技術轉移、

協助能力建設、並為新規定落實於南方國家爭取較寬鬆的時限。因此，G77 仍然

是國際氣候談判中的重要談判團體(張瀚文，2012；Najam, Huq, and Sokona, 2003; 

Williams, 2005; Kasa, Gullberg, and Heggelund, 2008; Masters, 2014)。 

  BASIC 則是由巴西、南非、印度、中國這四個新興經濟體所組成，儘管傳統

上依附於 G77，但 BASIC 的經濟發展與排碳量都使得他們逐漸與其他 G77 成員

有所區別，所以一方面想強化自己的地緣影響力，另一方面也要抗衡來自已開發

國家與小島國聯盟、最低度開發國家等團體的壓力，因為這些團體要求新興經濟

體承擔更多減緩責任。BASIC 的基本立場接近 G77，同樣講求維持多邊談判並追

求永續發展，但也強調已開發國家的歷史責任，堅持自《峇里島行動計畫》以來

的雙軌制。但研究者也同樣指出 BASIC 內部存在意見分歧，例如巴西代表就曾

表示 BASIC 並不是談判團體，南非也相較於中國、印度更願意接受有拘束力的

承諾。此外，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在四國當中較為突出，加上又被視為與美

國、歐盟在《巴黎氣候協定》中扮演種要角色，也因此經常被獨立檢視(Hal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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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1; K. A. Hochstetler, 2012; Tabau and Lemoine, 2012; Schreurs, 2016)。 

  AOSIS 是許多小島國所組成的談判團體，也成為了國際氣候談判中的主要行

為者。小島國同樣面臨了權力的不對稱性與談判弱勢，而且遭受氣候變遷的威脅

遠高於其他國家，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海平面上升，讓島國直接面臨生存威脅。

較高的脆弱性也使得小島國重視調適能力的強化，並希望排碳大國的減緩目標能

夠提升。也因此，小島國的談判策略強調公平正義概念，呼籲大國強化目標，並

以科學證據強化自身的論述力，同時也以其受害者身分訴諸人權與道德觀念。在

巴黎氣候大會的談判過程中，AOSIS 也與立場相對近似的歐盟組成了臨時的「雄

心壯志聯盟」，並成功將增溫努力控制在 1.5℃內的氣候目標寫入《巴黎氣候協

定》（趙偉婷，2011；Betzold, Castro, and Weiler, 2012; Garibaldi and Araya, 2012; 

Van Schaik, 2012; Benjamin and Thomas, 2016; Biedenkopf and Walker, 2016）。 

第八節  小結 

  過往的文獻談論美國、歐盟與中國的三角互動時，往往放在中國崛起挑戰美

國主導的秩序之脈絡下，並討論歐盟對於自由民主秩序的支持和戰略自主性的抉

擇。然而這種霸權國、崛起國與第三勢力的互動論述是基於國際關係現實主義所

強調的生存與威脅而建構的世界觀，也因此忽略了在跨國界議題的領導地位，也

是行為者可以競逐權力的場域。 

  軟實力的概念揭示了行為者可以透過非軍事、非威脅手段增加影響力，而氣

候變遷又恰好是一個威脅全人類，需要各國尋求合作的議題，但在各國難免陷入

搭便車思維的情況下，一個能提供方案並促進各國合作的領袖就至關重要，而這

也提供了美國、歐盟與中國一個角力的空間。領袖理論在解釋行為者如何發揮影

響力主導跨國界議題的走向時，提供了分析的工具，但理論並未考量當國際場域

出現複數領袖時，領袖之間可能存在權力鬥爭關係。因為正如現實主義指出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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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稀缺性，所以國家為了有限資源和生存而競爭；國際場域的論述空間也同樣

具有稀缺性，所以行為者也理當會為了主宰論述而競逐領袖地位。當美國、歐

盟、中國都在氣候變遷議題上具備論述的自主性，也擁有足夠的能力追求領袖地

位時，也自然而然會陷入結構的制約。 

  也因此，本文在下一章調整三角理論，並以此說明美國、歐盟、中國三方在

國際氣候建制的互動，也同樣應該納入結構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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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氣候談判中的三角關係 

  本文選擇以戰略三角關係為基礎討論美國、歐盟、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上的

互動，但氣候談判講求的是國家之間的合作，為何講求競爭、衝突、國家利益的

戰略三角理論可能可以作為分析工具，討論三個行為者在國際氣候建制的演進中

採取的策略，就需要先進行釐清與說明。 

第一節  戰略三角理論的啟示 

  在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一文中

(Putnam 1988)，Putnam 以兩個行為者之間的談判提出了雙重賽局的概念，指出一

個國際協定的成敗取決於談判者是否能在國家間的「第一賽局」與對方達成共

識，同時在國內的「第二賽局」讓談判內容得到批准。也因此談判者需要留意國

內局勢與對方的國內局勢，並了解對方談判者的偏好與難處，才能認知彼此的

「勝利組合」（win-set）是否有交集，甚至可以進一步以論述影響勝利組合，以

達成有利於己的結果。 

  然而，國際氣候談判也與雙重賽局有著相似性，因為氣候談判中的主要行為

者既有自己偏好的立場，但也需要重視國際社群這個龐大的聽眾。誠然，主要行

為者不可能滿足所有聽眾，但也不會完全背離各方的期望，尤其是立場與其相信

的談判團體與締約方，好比中國自詡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就無法無視 G77 團體

的意見，或者跳脫 LMDC、BASIC 等團體；歐盟想作為非洲聯盟與小島嶼國家的

夥伴，也必須透過對這些團體的偏好表示支持以取得他們的信任。 

  此外，當一個議題同時牽涉許多談判者，則談判的複雜性也會隨著談判者的

數量提升。因為此時談判的結果會影響到所有行為者的利益分配，而不僅限於特

定兩個行為者的雙邊關係之間。但行為者也因此可能發揮合縱連橫的本事，藉由

與其他行為者的關係左右最終談判最終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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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戰略三角理論，羅德明指出三角關係的成立應該要滿足三個基本條件，

分別為三個戰略上密切而獨立的行為者，彼此構建三組雙邊關係、任何一組雙邊

關係都會受到另外兩組影響、行為者會利用與另外兩個行為者的關係進行合作或

對抗，從而達到有利於己的結果。 

  傳統戰略三角理論依據三組雙邊關係的好壞，區分出四種三角結構及六種角

色。如下圖 3-1 所示，為三邊彼此友善的「三邊家族型」、兩邊親善但一邊敵對

的「羅曼蒂克型」、一邊親善而兩邊敵對的「結婚型」，以及三邊彼此敵對的「單

位否定型」。所謂六種角色，則如下表 3-1，依據行為者與另外兩個行為者的雙邊

關係，可區別出樞紐、朋友、夥伴、側翼、敵人、孤雛等角色。 

 

圖 3-1 戰略三角的四種類型 

資料來源：沈有忠(2006)，美中臺三角關係：改良的戰略三角分析法。 

表 3-1 戰略三角角色偏好 

 

資料來源：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 

   

  從前述的觀點來看，美國、歐盟、中國在氣候談判中也可能存在這樣的關

係，即任何一方都有動機強化與另外兩方的氣候合作，並希望另外兩方在氣候議

題上難以合作，從而讓談判的結果利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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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調整戰略三角理論的論述 

壹、 國際氣候談判與三角關係 

  首先，這樣的三角關係真的存在於美國、歐盟、中國之間的國際氣候談判上

嗎？從理論上，本文認為這是存在的，這是因為國家都是「理性、自利的行為

者」，會盡可能極大化利益或最小化成本。也因此，國家參與氣候談判，會設法

在去碳化、承擔減緩責任、提供資金、取得名譽、理想與道德論述等諸多牽涉的

議題上加以衡量，形成自己的談判空間，並希望談判的結果接近自己的立場。但

由於美國、歐盟、中國都如此希望，也可以透過與另一方達成協議，讓談判的結

果盡可能符合自己所願，這就會造就彼此競合的三角結構出現，因為他們都會關

心一件事： 

 

「我是否有在氣候談判被邊緣化，繼而難以維護利益的風險。」 

 

  如果以三角形和重心概念作為比喻，那麼可以先做如下假設： 

 

1. 假設三角形的頂點 A、B、C 分別代表三個行為者的偏好，而 D 則是他們之間

的均衡點。 

2. AD̅̅ ̅̅ 代表 A 為了與另外兩方達成共識所做出的妥協程度。 

3. AD̅̅ ̅̅ 越長代表妥協越多，反之則妥協越少。 

 

  假定以正三角形比喻行為者之間本來並無合作，也並無立場上妥協的情況。

我們可以據此討論以下兩種情況： 

  從行為者 A 的視角出發，在第一種情況下，B 和 C 達成了妥協，這時候談判

可能的交集變得接近 B 和 C 的立場，A 反而因為遭到邊緣化而較難捍衛自己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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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以數學的三角形重心概念表示，則如下圖 3-2，D 點作為三者立場的均衡

點，則線段AD̅̅ ̅̅ 就代表 A 與談判結果的立場差距，也可以說是妥協的程度。而既

然𝐀𝐃̅̅ ̅̅ <𝐀′𝐃′̅̅ ̅̅ ̅̅ ，那就代表行為者 A 會因為行為者 B 與 C 的合作增加而處於不利地

位。 

 

 

圖 3-2 行為者 B 和 C 出現合作，使得 A 處於談判劣勢 

 

  反之，在第二種情況下，B 和 C 陷入互相指責，使得合作難以發生，這就反

而給了 A 更多機會爭取自己想要的方案。如下圖 3-3 所示，𝐀𝐃̅̅ ̅̅ >𝐀′𝐃′̅̅ ̅̅ ̅̅ ，那就代表

行為者 A 會因為行為者 B 與 C 的合作困難而處於有利地位。因為 B 和 C 無法合

作，只能由 A 擔任協調者，即便 A 單邊推動方案，B 和 C 也較難聯手牽制。 

 

 

圖 3-3 行為者 B 和 C 難以合作，使得 A 處於談判優勢 



doi:10.6342/NTU202302318

43 

  也因此，當今天有三位談判者時，一旦行為者發現另外兩方的關係較為密

切，則會有較高的動機與另外兩位合作或妥協，反之，若行為者認為另外兩方的

關係較為疏遠，談判立場不會受到威脅時，則與另外兩方合作或妥協的動機較

低。 

  既然如此，那為何三位談判者不直接進行妥協就好，反而需要透過繁複的談

判手段，時時揣摩另外兩個談判者的關係？這是因為如同前述，行為者是極大化

利益或最小化成本的自利行為者，所以妥協者越多，也意味著談判結果越遠離自

己的理想結果，其次，所謂三方合作或妥協，也必須建立在三個行為者彼此有合

作基礎的情況下。  

  但是，誠如 Putnam 也曾提及，有時候談判的破局是因為對於其中一方而

言，維持現狀的「沒有協議」並不一定是個糟糕的結果。那麼同樣放在這個三方

談判之中，如果一個行為者在三角關係中相對孤立而難以取得有利於己的談判結

果，那麼破局何嘗不是一種選項？對此，本文並不否認有這種可能性，就如同

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一般，涵蓋中國的「基礎四國」就曾表示共進退，不惜

要脅退出談判，對於美、歐而言，有意義的國際氣候協定也少不了中國的參與。

然而，隨著行為者和國際共識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重視程度提升，退出談判的可

能性也會隨之下降，因為退出的代價逐漸高於留在談判內，並嘗試取得有利成果

的成本，而理由大致有三個： 

  首先，退出國際氣候談判，會讓行為者遭受國際譴責，遭受聲譽損失。根據

UNFCCC 官方網站的紀錄，一共有 198 個締約方在聯合國框架下參與國際氣候談

判。本文之所以挑選美國、歐盟、中國作為研究對象是基於概念上的簡化，加上

根據過往學者研究指出這三個行為者對於有意義的國際氣候協定具有舉足輕重的

影響力。但也不能因此完全忽略其他行為者對於這三個行為者產生的牽制作用。

作為最應該在氣候議題有所付出的三個行為者，除非完全不在乎主導氣候建制走

向能獲得的潛在利益，也無視退出談判可能招致的批判，否則留在建制之內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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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其走向才是上策。 

  其次，乍看之下，退出等同於「沒有協議」，而沒有協議代表現狀的維持。

然而，由於國際氣候談判的結果產生的建制會適用於所有締約方，也因此，即便

行為者不滿意談判的結果而選擇退出，但當大多數的締約方都接受了特定的規

範、觀念時，退出的行為者就算一時不受規範約束，也無力扭轉現狀已經改變的

既成事實。 

  第三，承上所述，一旦行為者曾經退出，日後又轉變氣候談判的態度而重返

談判桌，那麼不只需要更積極展現承諾以博取其他行為者的信任，也必須先認可

其他行為者已經構築的現狀。  

  基於上述的理由，本文在探討美國、歐盟、中國三個行為者在氣候談判上的

互動時，主張他們不會輕易選擇破局而退出談判，除非行為者重視其他議題勝過

對氣候議題的關心。也因此三個行為者要在氣候談判上取得有利於自己的立場，

就不得不與另外兩個行為者溝通、合作和妥協。而如果如同前述，三角關係會影

響談判的結果，那麼三角理論似乎就能為了解美國、歐盟、中國氣候談判給予啟

發。 

貳、 國際氣候談判與傳統戰略三角關係的概念差異 

  戰略三角理論如同前述，可能可以協助我們以結構層次理解美國、歐盟、中

國在氣候議題上的策略。但是戰略三角理論所描繪的是國家基於生存為目的而行

動，氣候變遷卻講求各國基於公共財而合作，也因此，在討論戰略三角理論的適

用性時，也必須針對氣候談判的特殊性做出調整，才能更好的三個行為者在氣候

談判上的三角關係。 

  首先，傳統戰略三角理論重視的是「三組雙邊關係」的關係變化，並以關係

的「好」或「壞」表示兩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這種做法的難處在於建立方法篩

選重要的自變項，然後判斷總體而言雙邊關係的好壞。但因為行為者可能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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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上合作與對立，例如在貿易上依賴，國家安全上卻彼此戒備，也有可能其中

一方單方面的示好，卻得不到對等的回應。也因此，判斷關係的好壞也是戰略三

角理論的難題之一。然而，在談論氣候議題的三角關係時，雖然同樣是由三組雙

邊關係所構成，但氣候作為一種公共財，需要各國合作才能解決，而行為者合

作、妥協的意願不僅影響氣候建制的發展，也會影響氣候建制的內容，所以本文

在討論三組雙邊關係時，「藉由行為者之間是否出現雙邊氣候合作的展開或中

斷，如開啟共同研究項目、共同表達氣候目標、中斷氣候合作等方式；或者出現

在氣候談判上互相指責或做出讓步，如談判取得共識、指責對方未履行承諾、談

判立場相左等方式」，呈現彼此在氣候合作上的「親」與「疏」。 

  其次，傳統戰略三角理論的討論下，行為者關心的是生存與競爭，是一種零

和賽局，所以三個行為者無意建立一個適用於三者的建制，只是三者自利的行為

促成了一個特定的三角建構，並影響了三者的利益分配。但氣候議題是一個公共

財，所以氣候建制是一個基於締約方合作、談判的結果有意產生的，而三個行為

者不僅是在嘗試建立一個符合自己偏好的秩序，也必須要顧及其他國家、政府與

非政府組織、公民團體、地方社群等「聽眾」，成為他們心目中的氣候領袖。回

顧領袖理論的發展即已經指出，所謂領袖並不僅侷限於積極做出減緩、調適等貢

獻且以身作則者，領袖同樣也可以是促成談判、長袖善舞的工具型領袖

（Instrumental Leader）。所以縱使談判的結果不可能盡如人意，一旦行為者能讓

自己的偏好更能在氣候建制中被反映，並得到其他締約方的支持，那麼就可能被

視為領導氣候議題的領袖，獲得額外的聲譽。 

  綜上所述，本文討論美國、歐盟、中國在氣候談判上的三角關係時，重視的

是雙邊關係如何影響了立場的焦點並推動氣候建制的發展，而為了讓「焦點」更

進一步接近自己的偏好，行為者又會如何改變既有的三組雙邊關係構成的三角結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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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氣候建制與三角結構 

  參照戰略三角理論，本文在討論美國、歐盟、中國的氣候談判互動時，也設

想了幾種可能的三角結構描述三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實際上談判的三方不太可

能出現等距，只是為了方便起見暫時以等邊三角形進行表示。而如同先前所述，

三角結構下的行為者基於自利而重視行為者之間的關係，而越是擔心被孤立的一

方，其合作與妥協的意願也會越高。 

  為了作圖的簡便，先假定一個三角形的框架以描繪三方關係最為疏離的極

限，如下圖 3-4 的淺色外框所示，這是為了讓三角關係的呈現有既定範圍存在，

以方便衡量彼此之間的距離。 

 

圖 3-4 三角關係的作圖邊界 

 

  以下皆以行為者 A 為主要視角進行說明： 

  首先如下圖 3-5 的「左右逢源型」所示，可能是行為者 A 扮演了橋樑作用，

或是 B 與 C 之間存在合作困難，促成了這種三角形。在這種三角結構下，理論上

的談判結果 D 比較可能接近 A 的立場，而在三個行為者之中，行為者 A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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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自己被孤立，所以在往後的合作或讓步意願會低於另外兩個行為者。 

 

圖 3-5 左右逢源型的三角關係 

 

  第二種可能性如圖 3-6 的「雙邊合作型」，則是 A 與 B 建立更多合作或曾經

妥協而促成，並對 C 形成了壓力。在這種三角結構下，理論上的談判結果 D 比較

可能接近 A 和 B 的立場。而 A 和 B 由於已經出現過讓步，日後彼此之間進一步

合作或讓步的意願也會低於 C，因為他們不用擔心自己被孤立的可能性。但 A 有

可能接受來自 C 的讓步，因為這可能使得三角結構變化為第一種三角形，使得 A

處於更有利的談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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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雙邊合作型的三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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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前述雙邊妥協的可能性外，更進一步就是如圖 3-7 所示的「攜手共進

型」。這是因為三邊的立場越趨接近，彼此作出讓步妥協。這種三角結構顯示了

三個氣候領袖的共識，理論上最能產生有意義、三方都願意配合的國際氣候建

制，也就是理論均衡點 D。但由於其結果必然是三方的妥協，所以不見得最進

步、積極。而在這個結構下，行為者 A 看到 B 和 C 有合作的可能性，會擔心 B

和 C 的合作超過自己與另外兩方的合作，結果導致自己在未來的談判中被孤立，

也因此在未來仍然會有意願加深與另外兩方的合作，並探討是否有必要進一步讓

步。 

 

圖 3-7 攜手共進型的三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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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種三角結構則如圖 3-8 的「順從型」， A 曾經遭到 B 和 C 的孤立，或者

說是 B 和 C 之間有較多合作或讓步，使得他們的立場得到彼此的支持。在這個結

構下，理論上談判結果 D 比較接近 B 和 C，而 A 有鑑於此，在日後尋求合作或

妥協的意願是最高的，因為他要設法避免自己在未來的談判中難以反映自己的偏

好。 

 

圖 3-8 順從型的三角關係 

 

  最後一種可能性，則是如圖 3-9，三個行為者之間都無法產生共識，也因此

作圖以虛線表示，同時理論上的均衡點 D 也跟著消失。其結果當然是引起各界的

失望，也嚴重影響國際氣候建制的發展。但正所謂危機也是轉機，在三個主要行

為者欠缺共識的情況下，反而也考驗了主要行為者能否發揮工具型領袖的能力，

為氣候建制的焦點找到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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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欠缺共識型的三角關係 

 

  上述的討論指出戰略三角理論雖然用於國際關係的分析時，經常用於國家安

全、競爭與合作等現實主義思維的議題，但有鑑於氣候談判的各方也會希望國際

氣候建制能夠反映自己的偏好，所以雖然是一個講求合作的公共財，也仍然可能

帶有現實主義的競爭色彩。也因此，本文嘗試提出將氣候議題納入三角結構加以

分析的可能性，並進一步探討下列的命題： 

  「當美國、歐盟、中國都在乎氣候談判的結果時，美國、歐盟、中國應該會

有動機利用與另外兩個行為者的關係，尋求有利自己立場的結果。而在三角關係

中，曾經與其他行為者合作或妥協，預期談判結果越接近自己立場者，越沒有動

機去進一步改善關係，或是在立場上做出妥協。反之，預期談判結果越偏離自己

立場者，越有動機改善與另外兩者的關係，並積極做出承諾和妥協。而國際氣候

談判的結果，會受到這三組雙邊關係所影響。」而行為者的決策流程則如圖 3-10

所示。 

  這種分析方式將氣候談判與氣候建制的發展濃縮為三個主要行為者的互動，

無疑是過度簡化了繁複的談判流程，也淡化了其他行為者的色彩。但如同前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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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所闡述，美國、歐盟、中國無庸置疑是國際氣候談判中最重要的行為者，也視

彼此為最重要的溝通對象。當國際都期許他們扛下領導對抗氣候變遷的重擔時，

他們的立場也會成為其他締約方與國際社會的指引：當三方密切合作時，會為國

際氣候建制帶來前進的動力，當三方欠缺共識時，也會讓其他行為者手足無措。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本文將先介紹美國、歐盟、中國在氣候談判中的重要

性，說明為何本文選擇探討他們之間的三角關係。之後再依據國際氣候建制的發

展區分成幾個重要的時間點，然後分析美國、歐盟、中國處於何種三角結構，以

及他們是否如同上述的分析一般，依據其在三角結構中的地位，而在改善關係的

積極程度上有所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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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行為者在「氣候三角關係」的決策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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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歐、中在氣候談判的重要性 

  參與國際氣候談判的行為者眾多，而有能力影響國際氣候建制的行為者更

多，除了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締約方外，公民團體、城市、企業、研

究氣候變遷的科學家等非國家行為者也能透過概念的形塑，成為重要的概念型領

袖，並進一步影響大眾對氣候變遷的看法，了解控制全球增溫的急迫性，並可能

轉變國家的立場。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強調美國、歐盟、中國為氣候議題的主

要行為者，那麼這三者的特別之處為何？以下分別從溫室氣體排放量、應對氣候

變遷的能力、與氣候談判團體的關係等層面進行說明。 

第一節  作為主要溫室氣體排放國 

  領袖理論所定義的結構型領袖，指涉的是本身的軍事、政治、經濟等實力，

擁有推動方案的能力和資源，或者改變成本效益而創造誘因的本事（Wurzel, 

Liefferink, and Torney, 2019）。另一種則是因為本身對議題的影響力較大，所以任

何有意義的相關協定都需要其參與。從這樣的觀點來看，美國、歐盟、中國無疑

是氣候議題當中的結構型領袖。 

  美國、歐盟8、中國仍然在溫室氣體排放量位居前三。因此，任何有意義的國

際協定都需要三者的參與，這也是為何歐盟與美國長期主張包含中國、印度在內

的新興經濟體也應該要做出減緩承諾，因為即使美國、歐盟願意做出減緩承諾，

甚至盡速做到碳達峰，但新興經濟體仍然在為了經濟發展而增加碳排放量。 

8 有鑑於英國於 2020 年 2 月 1 日正式離開歐盟，所以以下關於歐盟的數據都是以歐盟 27 國為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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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 4-1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可以看到，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 2006 年超

越了美國，並在 2021 年時占據了全球 32%的排放量，隨後則是占比 14%的美國

與 8%的歐盟，三者加總仍超過全球一半。 

 

圖 4-1 中國、歐盟、美國的化石燃料排放量 

資料來源：Global Carbon Budget 20229  

  

 

9 National data: Friedlingstein, P., O’Sullivan, M., Jones, M.W., Andrew, R.M., Gregor, L. et al. (2022): 

Global Carbon Budget 2022,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Available at: Friedlingstein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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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 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則顯示美國雖然有逐年下降的趨勢，但仍以每

人平均 14.7 公噸遠高於世界平均與其他國家。中國則逐漸上升，並於 2012 年與

歐盟出現了交叉，首次超越了歐盟。這也讓人均排碳量逐漸上升的中國越來越難

表示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排放量不如已開發國家，而中國直到 2007 年都仍然主張

人均排碳量應該作為重要衡量基準，但到了 2010 年就不再對此堅持了。（Haibin 

& Morton 2013）。 

 

圖 4-2 中國、歐盟、美國的人均碳排放量 

資料來源：Global Carbon Budget 202210  

 

  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一大分歧在於歷史責任。因為已開發國家自工業

革命以來所造成的碳排放量遠高於發展中國家，但發展中國家不僅為此承擔苦

果，也欠缺足夠的資金與技術應對氣候變遷造成的種種危害，其中小島嶼國家更

是直接面臨了海平面上升所造成的生存問題，而已開發國家卻因為累積了先進的

 

10 National data: Friedlingstein, P., O’Sullivan, M., Jones, M.W., Andrew, R.M., Gregor, L. et al. (2022): 

Global Carbon Budget 2022,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Available at: Friedlingstein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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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與大量的資金而能進行減緩與調適。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如果現在放棄使

用價格相對較低的煤炭、石油、天然氣，會因此放慢國家發展的腳步，對於人民

擺脫貧窮也不見得有所助益。也因此，在國際氣候談判上主張已開發國家需要提

供資金與技術給發展中國家，同時率先做出減緩。如圖 4-3 所示，美國與歐盟的

歷史責任仍然高居全球第一與第二，分別累積了 4,169 億噸與 2,904 億噸的碳排

放量，相當於全球總碳排放量的 25%與 17%。 

 

 

圖 4-3 中國、歐盟、美國的累積歷史排碳量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11 

  

 

11 取自 Who has contributed most to global CO2 emissions?: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ntributed-

most-global-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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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中國碳排放量在 2005 年超越美國，人均排碳於 2012 年超越歐盟，中

國的總碳排放量也急遽增長，到了 2021 年已經累積了 2,378 億噸的碳排放量，相

當於全球的 14%，是全球歷史責任第三大的國家。圖 4-4 也顯示如果以 1990 年

為基準年，中國的排碳變化量增長速度遠超過美國、歐盟與世界平均。與 1990

年相比，中國的歷史排放量增長了 448%，而美國與歐盟則分別是 67%與 55%。

所以已開發國家也同樣呼籲包含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由於其碳排放量速度逐

年增加，所以也應當承擔責任。 

 

圖 4-4 中國、歐盟、美國與全球的歷史排碳變化量12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13 

  

 

12 以 1990 年為基準年，計算 1990～2021 年每一年與基準年的比值。 

13 取自 Who has contributed most to global CO2 emissions?: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ntributed-

most-global-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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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數據顯示無論美國、歐盟或是中國都對限制排放、控制全球增溫責無

旁貸。特別是 2022 年的全球碳預算報告顯示，從 2023 年 1 月 1 日開始，在 50%

成功率的情境下控制增溫於 1.5℃內，則全球碳預算僅剩下 380 Gt；控制增溫於

1.7℃則剩下 730 Gt；控制於 2℃內則剩下 1230 Gt。但如果維持當前的排放量而

不增加減緩力度，則碳預算分別會在 9 年、18 年、30 年耗盡（Friedlingstein et 

al., 2022）。這也意味著世界更需要美國、歐盟和中國承擔責任並扮演領袖角色，

合作推動國際氣候建制。 

 

圖 4-5 將增溫控制在 1.5 度、1.7 度、2 度的情境下，碳預算的餘額 

資料來源：Global Carbon Project (2022) 

第二節  作為主要經濟體 

壹、 對國內的投資 

  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極端氣候對許多國家造成了損失，然而，要解決氣候變遷

問題雖然並非一國力所能及，而需要國際間各個行為者的合作，無論是國家、企

業、區域組織、國際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城市、或者個人。實際上，能源

轉型的成本已經逐漸下降，而各國也開始走向去碳化，試圖打破傳統對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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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的結構（林子倫，2019）。但是擁有足夠的資金與技術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要

素，也唯有如此才能改善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威脅，甚至面對轉型過程中的潛在

問題。 

  從衡量一國實力最常見的指標來看，圖 4-6 顯示美國、中國與歐盟在 2021

年的 GDP 分別佔了全球 23.9%、18.4%與 17.8%，得而並列前三大經濟體。這也

讓他們擁有豐沛的資金可以投資於清潔能源和其他替代能源的發展。 

 

圖 4-6 中國、歐盟、美國的 GDP 

資料來源：World Bank Open Data - GDP (curren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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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7 顯示在 2021 年，針對清潔能源，中國、歐盟、美國分別投資了 3,800

億美元、2,600 億美元、2,150 億美元，是為全球前三大清潔能源投資者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2）。 

 

圖 4-7 中國、歐洲、北美洲投資於清潔能源的資金金額14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2) 

 

  核能作為一種替代能源，近年因為歐盟將天然氣與核能納入永續分類標準

（EU Taxonomy Regulation for sustainable energy）而備受矚目，因為核能本身伴

隨著核能安全與核廢料問題。所以儘管碳排量較低，是否應該被納入綠能一直爭

議不斷。但不可否認的是，核能確實帶來了龐大而相對低碳的發電量，圖 4-8 顯

示中國對核能的投資逐漸提升，而實際上美國、歐盟、中國也是當前全球前三大

核電投資者，分別占了全球 29.3%、26.1%、14.6%。  

 

14 國際能源署的數據資料是以「區域」表示，僅中國被特別列出，並沒有個別表示美國與歐盟的

投資金額。故製圖時所呈現的是「中國」、「北美洲」、「歐洲」對清潔能源的投資金額。但國際能

源署的報告有說明中國、歐盟、美國分別是全球前三大清潔能源投資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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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中國、歐盟、美國的核能發電量 

資料來源：British Petroleum (2022) 

  另外從圖 4-9 的水力發電來看，中國仍然是當今全球最大的水力發電國，發

電量高達 1,300 Tw/h，將近全球水力發電的 30%之多，而美國與歐盟的發電量雖

然遠不及中國，但也相當於全球的 6%與 8.2%。 

 
圖 4-9 中國、歐盟、美國的水力發電量 

資料來源：British Petroleum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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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核能與水力發電之後，由風力、地熱、太陽能、生質能源等來源所構成

的再生能源數據也同樣顯示美國、歐盟與中國領先全球。如圖 4-10 所示，當中

中國以 1152 TW/h 居冠，佔了全球 31.5%的再生能源發電量。歐盟與美國則分別

以 730.2 TW/h 與 624.5 TW/h 的發電量，占了全球 20.0%與 17.1%的份額。 

 

圖 4-10 中國、歐盟、美國的再生能源發電量 

資料來源：British Petroleum (2022) 

 

  圖 4-11 的太陽能發電量，中國也擁有 327 TW/h 的發電量，佔全球

31.67%，而美國 165.4 TW/h 與歐盟 160.4 TW/h 則分別大約佔了全球 17.1%與

15.53%，因此美國與歐盟太陽能發電量加總才相當於中國的太陽能發電量。而圖

圖 4-12 的裝置容量同樣是由中國領先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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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中國、歐盟、美國的太陽能發電量 

資料來源：British Petroleum (2022) 

 

圖 4-12 中國、歐盟、美國的太陽能裝置容量15 

資料來源：British Petroleum (2022) 

 

15 British Petroleum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的資料當中，歐盟的 27 國資料中缺少了 11 國，分

別為克羅埃西亞(Croatia)、塞浦路斯(Cyprus)、捷克共和國(Czechia)、愛沙尼亞(Estonia)、匈牙利

(Hungary)、拉脫維亞(Latvia)、立陶宛(Lithuania)、盧森堡(Luxembourg)、馬爾他(Malta)、斯洛伐

克(Slovakia)、斯洛維尼亞(Slov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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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從圖 4-13 的風力發電來看，中國的發電量也有 655.6 TW/h，美國與歐盟

則分別是 383.6 TW/h 與 389.5% TW/h，分別相當於全球 35.21%、17.10%與

20.92%的風力發電量。 

 

圖 4-13 中國、歐盟、美國的風力發電量 

資料來源：British Petroleum (2022) 

 

圖 4-14 中國、歐盟、美國的風力裝置容量 

資料來源：British Petroleum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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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這些數據和資料可以發現，美國、歐盟與中國在再生能源的投資和發展上

擁有相對其他行為者充沛的資金與技術，也願意投資於這些領域促進其發展，並

帶來能源結構上的改革。理論上，作為當今最大的三個排碳行為者，對於再生能

源的投資不僅象徵著他們對氣候變遷問題可能得助益，從中累積的寶貴經驗也提

昇他們指引其他國家的能力。 

貳、 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氣候資金 

  除了對內的投資之外，美國、歐盟、中國也同樣是國際氣候資金的重要貢獻

者。根據 UNFCCC 及京都議定書對成員國權責義務的劃分，向發展中國家提供

氣候資金的義務主要落在已開發國家身上，美國與歐盟自然也被期待履行相關的

承諾。但中國雖然並無義務，也仍然基於自願，透過雙邊與多邊機制對其他發展

中國家提供協助。 

  然而，國際氣候資金的計算相當複雜，因為國家可以透過雙邊關係直接給

予，也可以捐給第三方的多邊基金，如綠色氣候基金、全球環境基金、多邊發展

銀行推動計畫。貸款可以是捐贈（grants）、優惠性貸款（concessional loans）、非

優惠性貸款（non-concessional loans）等形式。而資金也可以用於情節能源發展、

減緩計畫、調適計畫等諸多目的。而不同的國家又可能採用不同的計算方式，或

者在不同時期更換計算方式，使得統一衡量各國的貢獻與短缺變得極為困難

（Weikmans & Roberts, 2019）。 

  也因此，本文也僅能根據政府公布的資料、第三方根據政府預算案進行的資

料整理、多邊氣候基金公布之資料等來源，將美國、歐盟、中國捐獻的氣候資金

整理為下方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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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 

  根據 Climate Funds Update 對各個國家透過多邊機制捐獻氣候資金的紀錄， 

美國儘管在川普政府時期的對外援助出現下滑，仍然位居多邊機制氣候資金貢獻

第二名。而拜登政府上台之後，也宣布將加倍提供氣候資金，預計將氣候資金增

加為歐巴馬時期的四倍16。 

 

表 4-1 美國提供的氣候資金 

年份 宣示目標、提及成果 金額 資料來源 

2010 國會批准預算達 15

億 8,800 萬。 

15 億 8,800 萬

美元 

Overview of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 U.S. 

Climate Finance 2010–20151718 

2011 國會批准預算達 18

億 8,400 萬  

18 億 8,400 萬

美元 

Overview of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 U.S. 

Climate Finance 2010–2015 

2012 國會批准預算達 12

億 6,200 萬 

12 億 6,200 萬

美元 

Overview of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 U.S. 

Climate Finance 2010–2015 

  

 

16 2021 年 4 月，拜登宣布將氣候資金提升為歐巴馬--拜登(2013-2016)時的兩倍，為 57 億美元，

但之後於 9 月再次宣布加倍，增加至 114 億美元。 

17 2010 年到 2015 年的氣候預算數據，沒有涵蓋美國對 World Bank 與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 的捐款，所以實際上與氣候相關的資金應該高於表上的數字。 

18 Overview of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 U.S. Climate Finance 2010–2015 in  

https://2009-2017.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50737.pdf 



doi:10.6342/NTU202302318

68 

2012 美國在 2010~2012 間

提供的 fast start 

finance (FSF)為 75 億

美元19 

75 億美元 The U.S. Contribution to Fast-

Start Finance: FY1220 

2013 國會批准預算達 12

億 400 萬  

12 億 400 萬

美元 

Overview of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 U.S. 

Climate Finance 2010–2015 

2014 國會批准預算達 12

億 6,100 萬。 

12 億 6,100 萬

美元 

Overview of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 U.S. 

Climate Finance 2010–2015 

2015 國會批准預算達 14

億 9,600 萬。 

14 億 9,600 萬

美元 

Overview of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 U.S. 

Climate Finance 2010–2015 

  

 

19 不過根據 World Research Institute 的估計，實際上應為是 51 億。 

20 The U.S. Contribution to Fast-Start Finance in  

https://www.wri.org/research/us-contribution-fast-start-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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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歐巴馬政府宣布向綠

色氣候基金挹注 30

億美元的資金。但到

2017 年僅兌現了 10

億美元，剩餘 20 億

美元在川普政府任內

並未兌現。 

10 億美元 FACT SHEET: United States 

Support for Global Efforts to 

Combat Carbon Pollution and 

Build Resilience21 

 

STATEMENT: WRI Welcomes 

U.S. Funding for Green 

Climate Fund22 

2015 美中聯合宣言重申

30 億美金 

同上。 2015 US-China joint statement  

2016 針對多邊環境基金達

3 億 8,900 萬+多邊發

展銀行 18 億 2,000

萬+給國際政府間組

織 3 億 3,900 萬  

共 25 億 4,800

萬美元 

WRI 2020 Budget Shows 

Progress on Climate Finance, 

But US Continues to Fall 

Behind Peers23 

  

 

21 FACT SHEET: United States Support for Global Efforts to Combat Carbon Pollution and Build 

Resilience in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11/15/fact-sheet-united-states-support-

global-efforts-combat-carbon-pollution- 

22 STATEMENT: WRI Welcomes U.S. Funding for Green Climate Fund in  

https://www.wri.org/news/statement-wri-welcomes-us-funding-green-climate-fund 

23 WRI 2020 Budget Shows Progress on Climate Finance, But US Continues to Fall Behind Peers in  

https://www.wri.org/insights/2020-budget-shows-progress-climate-finance-us-continues-fall-behind-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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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針對多邊環境基金達

1 億 4,700 萬+多邊發

展銀行 15 億 7,000

萬+給國際政府間組

織 3 億 3,900 萬 

共 25 億 4,800

萬美元 

WRI 2020 Budget Shows 

Progress on Climate Finance, 

But US Continues to Fall 

Behind Peers 

2018 針對多邊環境基金達

1 億 4,000 萬+多邊發

展銀行 13 億 5,000

萬+給國際政府間組

織 3 億 3,900 萬 

共 20 億 5,600

萬美元 

WRI 2020 Budget Shows 

Progress on Climate Finance, 

But US Continues to Fall 

Behind Peers 

2019 針對多邊環境基金達

1 億 4,000 萬+多邊發

展銀行 13 億 5,000

萬+給國際政府間組

織 3 億 3,900 萬 

共 18 億 2,900

萬美元 

WRI 2020 Budget Shows 

Progress on Climate Finance, 

But US Continues to Fall 

Behind Peers 

2020 針對多邊環境基金達

1 億 4,000 萬+多邊發

展銀行 15 億 2,000

萬+給國際政府間組

織 3 億 9,100 萬 

共 20 億 5,100

萬美元 

WRI 2020 Budget Shows 

Progress on Climate Finance, 

But US Continues to Fall 

Behind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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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 拜登政府宣布在

2024 年時，美國的

公部門氣候資金援助

會提高為歐巴馬—拜

登(2013-2016)時的兩

倍，並會將當中用於

調適資金的部分提高

為三倍。  

57 億美元 EXECUTIVE SUMMARY: 

U.S.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Plan24  

 

STATEMENT: US Announces 

New Finance Pledge for 

Developing Country Climate 

Action25  

2021/9 拜登宣布要將氣候資

金再次翻倍，在

2024 年高達每年 114

億美元 

114 億美元 Biden pledges to double U.S. 

climate change aid; some 

activists unimpressed 26 

2021/11 拜登政府在 COP26

上，首次向

Adaptation Fund 宣布

會供應 5,000 萬美元 

5,000 萬美元 Adaptation Fund Raises 

Record US$ 356 Million in 

New Pledges at COP26 for its 

Concrete Actions to Most 

Vulnerable27  

 

24 EXECUTIVE SUMMARY: U.S.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Plan i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22/executive-summary-u-s-

international-climate-finance-plan/ 

25 STATEMENT: US Announces New Finance Pledge for Developing Country Climate Action in 

https://www.wri.org/news/statement-us-announces-new-finance-pledge-developing-country-climate-

action 

26 Biden pledges to double U.S. climate change aid; some activists unimpressed in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vironment/us-seeks-double-climate-change-aid-developing-nations-

biden-2021-09-21/ 

27 Adaptation Fund Raises Record US$ 356 Million in New Pledges at COP26 for its Concrete Actions to 

Most Vulnerable in https://www.adaptation-fund.org/adaptation-fund-raises-record-us-356-milli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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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美國提供的氣候資金—GEF 與 GCF (單位：美元) 

項目 宣示金額 兌現金額 資料來源 

GEF-5 1 億 8,500 萬 1 億 8,500 萬 Climate Funds Update 

Data Dashboard - 

Contributors28 

GEF-6 2 億 2,200 萬 2 億 2,200 萬 Climate Funds Update 

Data Dashboard - 

Contributors 

GEF-7 8,100 萬 8,100 萬 Climate Funds Update 

Data Dashboard - 

Contributors 

GEF-8 1 億 1,000 萬 1 億 1,000 萬 Climate Funds Update 

Data Dashboard - 

Contributors 

GCF Initi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30 億 10 億 Green Climate Fund 

Resource 

Mobilization29 

GCF-130 N/A N/A Green Climate Fu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new-pledges-at-cop26-for-its-concrete-actions-to-most-vulnerable/ 

28 Climate Funds Update Data Dashboard - Contributors in 

https://climatefundsupdate.org/data-dashboard/ 

29 Green Climate Fu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in  

https://www.greenclimate.fund/about/resource-mobilisation 

30 代表第一增資期，下方也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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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 

  歐盟在 2021 年就捐贈了高達 230 億 4,000 萬歐元。這還不包含歐盟國家另外

透過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形式所提供的資金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這也讓歐盟的機構與成員國成為向發展中國家提

供氣候資金的最大捐獻者。 

表 4-3 歐盟提供的氣候資金 

年份 宣示目標、提及成果 金額 資料來源 

2013 歐盟對快速啟動資金

應貢獻 72 億歐元，實

際達成 73 億 4,000 萬

歐元。 

73 億 4,000 萬歐元 EU exceeds its fast start 

finance pledg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2013 歐盟提供 96 億歐元給

發展中國家31。  

96 億歐元 Infographic - Europe's 

contribution to climate 

finance (€bn)32 

2014 歐盟提供 145 億歐元

給發展中國家。 

145 億歐元 Infographic - Europe's 

contribution to climate 

finance (€bn) 

2015 歐盟提供 176 億歐元

給發展中國家。 

176 億歐元 Infographic - Europe's 

contribution to climate 

finance (€bn) 

2016 歐盟提供 202 億歐元

給發展中國家。 

202 億歐元 Infographic - Europe's 

contribution to climate 

 

31 包含歐盟機構、歐盟成員國(含英國)，及歐洲投資銀行的資金 

32 (European Counci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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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bn) 

2017 歐盟提供 204 億歐元

給發展中國家。 

204 億歐元 Infographic - Europe's 

contribution to climate 

finance (€bn) 

2018 歐盟提供 217 億歐元

給發展中國家。 

217 億歐元 Infographic - Europe's 

contribution to climate 

finance (€bn) 

2019 歐盟提供 232 億歐元

給發展中國家。 

232 億歐元 Infographic - Europe's 

contribution to climate 

finance (€bn) 

2020 歐盟提供 234 億歐元

給發展中國家。 

234 億歐元 Infographic - Europe's 

contribution to climate 

finance (€bn) 

2021 歐盟提供 230 億 4,000

萬歐元給發展中國

家。 

230 億 4,000 萬歐元 Infographic - Europe's 

contribution to climate 

finance (€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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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歐盟提供的氣候資金—GEF 第五增資期 (單位：美元) 

國家 宣布金額 (announced) 履行 (confirmed) 資料來源 

奧地利 1,981 萬 全部履行 Climate Funds 

Update Data 

Dashboard - 

Contributors 

比利時 1,954 萬 全部履行 

保加利亞 0 0 

克羅埃西亞 0 0 

賽普勒斯 0 0 

捷克 227 萬 全部履行 

丹麥 2,600 萬 全部履行 

愛沙尼亞 0 0 

芬蘭 2,773 萬 全部履行 

法國 9,580 萬 全部履行 

德國 1 億 5,426 萬 全部履行 

希臘 626 萬 450 萬 

匈牙利 0 0 

愛爾蘭 277 萬 全部履行 

義大利 840 萬 全部履行 

拉脫維亞 0 0 

立陶宛 0 0 

盧森堡 197 萬 全部履行 

馬爾他 0 0 

荷蘭 3,685 萬 全部履行 

波蘭 0 0 

葡萄牙 626 萬 4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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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 0 0 

斯洛伐克 0 0 

斯洛維尼亞 213 萬 全部履行 

西班牙 1,370 萬 全部履行 

瑞典 4,215 萬 全部履行 

加總 約 4 億 6,591 萬 約 4 億 6,238 萬 

 

表 4-5 歐盟提供的氣候資金—GEF 第六增資期 (單位：美元) 

國家 宣布金額 (announced) 履行 (confirmed) 資料來源 

奧地利 1,836 萬 全部履行 Climate Funds 

Update Data 

Dashboard - 

Contributors 

比利時 2,717 萬 全部履行 

保加利亞 0 0 

克羅埃西亞 0 0 

賽普勒斯 0 0 

捷克 156 萬 全部履行 

丹麥 2,125 萬 全部履行 

愛沙尼亞 0 0 

芬蘭 2,210 萬 全部履行 

法國 1 億 200 萬 全部履行 

德國 1 億 2,780 萬 全部履行 

希臘 0 0 

匈牙利 0 0 

愛爾蘭 211 萬 全部履行 

義大利 3,359 萬 全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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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脫維亞 0 0 

立陶宛 0 0 

盧森堡 167 萬 全部履行 

馬爾他 0 0 

荷蘭 1,782 萬 全部履行 

波蘭 0 0 

葡萄牙 0 0 

羅馬尼亞 0 0 

斯洛伐克 0 0 

斯洛維尼亞 167 萬 全部履行 

西班牙 1,068 萬 全部履行 

瑞典 5,249 萬 全部履行 

加總 約 4 億 4,027 萬 約 4 億 4,027 萬 

 

表 4-6 歐盟提供的氣候資金—GEF 第七增資期 (單位：美元) 

國家 宣布金額 (announced) 履行 (confirmed) 資料來源 

奧地利 1,190 萬 全部履行 Climate Funds 

Update Data 

Dashboard - 

Contributors 

比利時 1,483 萬 全部履行 

保加利亞 0 0 

克羅埃西亞 0 0 

賽普勒斯 0 0 

捷克 112 萬 全部履行 

丹麥 1,499 萬 全部履行 

愛沙尼亞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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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 762 萬 全部履行 

法國 5,910 萬 全部履行 

德國 9,898 萬 全部履行 

希臘 0 0 

匈牙利 0 0 

愛爾蘭 142 萬 全部履行 

義大利 2,168 萬 全部履行 

拉脫維亞 0 0 

立陶宛 0 0 

盧森堡 112 萬 全部履行 

馬爾他 0 0 

荷蘭 1,970 萬 全部履行 

波蘭 0 0 

葡萄牙 0 0 

羅馬尼亞 0 0 

斯洛伐克 0 0 

斯洛維尼亞 112 萬 全部履行 

西班牙 236 萬 全部履行 

瑞典 4,975 萬 全部履行 

加總 約 3 億 539 萬 約 3 億 539 萬 

 

表 4-7 歐盟提供的氣候資金—GEF 第八增資期 (單位：美元) 

國家 宣布金額 (announced) 履行 (confirmed) 資料來源 

奧地利 1,254 萬 全部履行 Climate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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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 2,064 萬 全部履行 Update Data 

Dashboard - 

Contributors 

保加利亞 0 0 

克羅埃西亞 0 0 

賽普勒斯 0 0 

捷克 102 萬 全部履行 

丹麥 2,388 萬 全部履行 

愛沙尼亞 0 0 

芬蘭 1,075 萬 全部履行 

法國 6,618 萬 全部履行 

德國 1 億 4,941 萬 全部履行 

希臘 0 0 

匈牙利 0 0 

愛爾蘭 222 萬 全部履行 

義大利 2,243 萬 全部履行 

拉脫維亞 0 0 

立陶宛 0 0 

盧森堡 111 萬 全部履行 

馬爾他 0 0 

荷蘭 2,644 萬 全部履行 

波蘭 0 0 

葡萄牙 0 0 

羅馬尼亞 0 0 

斯洛伐克 0 0 

斯洛維尼亞 128 萬 全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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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657 萬 全部履行 

瑞典 8,673 萬 全部履行 

加總 約 4 億 3,118 萬 約 4 億 3,118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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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歐盟提供的氣候資金—GCF Initi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單位：美元) 

國家 宣布金額 (announced) 履行 (confirmed) 資料來源 

奧地利 3,480 萬 全部履行 Green Climate 

Fu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比利時 6,690 萬 全部履行 

保加利亞 13 萬 全部履行 

克羅埃西亞 0 0 

賽普勒斯 47 萬 全部履行 

捷克 532 萬 全部履行 

丹麥 7,180 萬 全部履行 

愛沙尼亞 134 萬 全部履行 

芬蘭 1 億 700 萬 全部履行 

法國 10 億 3,500 萬 全部履行 

德國 10 億 300 萬 全部履行 

希臘 0 0 

匈牙利 428 萬 全部履行 

愛爾蘭 1,070 萬 全部履行 

義大利 3 億 3,400 萬 全部履行 

拉脫維亞 47 萬 全部履行 

立陶宛 13 萬 全部履行 

盧森堡 4,680 萬 全部履行 

馬爾他 59 萬 全部履行 

荷蘭 1 億 3,400 萬 全部履行 

波蘭 11 萬 全部履行 

葡萄牙 268 萬 全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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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 <10 萬 <10 萬 

斯洛伐克 200 萬 全部履行 

斯洛維尼亞 0 0 

西班牙 1 億 6,100 萬 全部履行 

瑞典 5 億 8,100 萬 全部履行 

加總 約 36 億 362 萬 約 36 億 362 萬 

 

表 4-9 歐盟提供的氣候資金—GCF 第一增資期 (單位：美元) 

國家 宣布金額 (announced) 履行 (confirmed) 資料來源 

奧地利 1 億 4,641 萬 全部履行 Green Climate 

Fu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比利時 1 億 1,262 萬 全部履行 

保加利亞 8 萬 全部履行 

克羅埃西亞 0 0 

賽普勒斯 0 0 

捷克 0 0 

丹麥 1 億 2,069 萬 全部履行 

愛沙尼亞 0 0 

芬蘭 1 億 1,262 萬 全部履行 

法國 17 億 4,338 萬 13 億 2,443 萬 

德國 16 億 8,932 萬 全部履行 

希臘 0 0 

匈牙利 70 萬 全部履行 

愛爾蘭 1,802 萬 全部履行 

義大利 3 億 3,786 萬 全部履行 



doi:10.6342/NTU202302318

84 

拉脫維亞 0 0 

立陶宛 0 0 

盧森堡 4,505 萬 全部履行 

馬爾他 45 萬 全部履行 

荷蘭 1 億 3,515 萬 全部履行 

波蘭 300 萬 全部履行 

葡萄牙 113 萬 全部履行 

羅馬尼亞 5 萬 5 

斯洛伐克 225 萬 全部履行 

斯洛維尼亞 113 萬 全部履行 

西班牙 1 億 6,893 萬 全部履行 

瑞典 8 億 5,255 萬 全部履行 

加總 約 54 億 9,139 萬 約 50 億 7,244 萬 

三、中國 

  中國由於其發展中國家的身分，並沒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資金的義務。

但作為前三大經濟體之一，加上當前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之一，中國也逐

漸被已開發國家和小島嶼國家、最低度開發國家等要求做出貢獻。而中國也確實

透過南南合作的方式，向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變遷計畫提供協助。根據政府文

件的自述，「中國自 2011 年以來提供了 12 億元用於南南合作，也與 35 個國家簽

署 40 份合作文件、為 120 個發展中國家培訓 2000 名相關官員與技術人員」（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21a）。而儘管中國並未向綠色氣候基金捐款，也仍然有

向全球環境基金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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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中國提供的氣候資金 

年份 宣示目標、提及成果 金額 資料來源 

2012 總理溫家寶表示安排 2 億

人民幣展開為期三年的國

際合作 

2 億人民幣 「共同譜寫人類可持續發

展新篇章」33 

2012 2005~2010 間對發展中國家

的援助投資達 11.7 億人民

幣、合作項目達 10.5 億人

民幣。2011~2015 期間，計

畫將援助金額比 2005~2010

期間的援助金額增加一倍 

10.5 億人民幣 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

第二次國家信息通報  

2014 張高麗副總理表達從明年

(2015)開始將資金比現有基

礎增加一倍、設立氣候變

化南南合作基金、提供聯

合國 600 萬美元用於氣候

變化南南合作 

600 萬美元 張高麗出席聯合國氣候峰

會併發表講話  

2015 習近平主席宣布成立氣候

變化南南合作基金，承諾

投入 200 億人民幣(31 億美

元) 

200 億人民幣 U.S.-China Joint 

Presidential Statement on 

Climate Change  

  

 

33 （溫家寶，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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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011 年以來，中國累

計安排約 12 億元用於

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南

南合作 

12 億人民幣 2021《中國應對氣候變化

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 

2022 表示自己是發展中國

家最大捐贈國，對全

球環境基金的第八增

資期捐款 3,190 萬美

元34 

3,190 萬美元 2022《中國應對氣候變化

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 

2022 中國將加大對全球發

展合作的資源投入，

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整合升級為“全球發展

和南南合作基金”，並

在 30 億美元基礎上增

資 10 億美元 

預計增資 10 億美元

於南南合作 

習近平在全球發展高層對

話會上的講話「構建高質

量夥伴關系 共創全球發

展新時代」  

 

  

 

34 這筆金額有待商榷，根據 Climate Funds Update 的追蹤紀錄，中國在 GEF-8 的捐獻額為 588 萬

美元。兩筆紀錄出現明顯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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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中國提供的氣候資金—GEF 

項目 宣示金額 兌現金額 資料來源 

GEF-5 483 萬美元 483 萬美元 Climate Funds Update Data 

Dashboard - Contributors 

GEF-6 680 萬美元 680 萬美元 Climate Funds Update Data 

Dashboard - Contributors 

GEF-7 433 萬美元 433 萬美元 Climate Funds Update Data 

Dashboard - Contributors 

GEF-8 588 萬美元35 588 萬美元 Climate Funds Update Data 

Dashboard - Contributors 

 

  

 

35 如同前述，中國的關放資料宣稱為全球環境基金的第八增資期貢獻 3,190 萬美元，使得資料出

現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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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與氣候談判團體的關係 

  在 UNFCCC 內，締約方大會的決議是採取共識決的方式通過。如同幾次會

議上的談判經驗所示，共識決並不意味著會被極少數締約方的反對所牽制。像是

2010 年坎昆氣候會議上，玻利維亞即做為當時唯一的反對方，但並沒有妨礙坎昆

協議的通過（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0d）。同樣在

2012 杜哈氣候會議上，溫室氣體排放配額（assigned amount unit, AAU）也是爭議

的焦點，當時因為經濟衰退而留有多餘排放配額的俄羅斯、烏克蘭與波蘭等國家

不願意放棄帶入到第二承諾期的可能性，但主席卻在俄羅斯舉旗反映之前率先通

過決議（林子倫，2013）。 

  然而，儘管極少數締約方不足以妨礙會議的結果，但各個締約方的立場都理

當受到尊重，在立場紛雜多元的情況下，談判團體作為凝聚共識和強化談判力的

媒介也由此而生。也因此，從理論上來說，美國、歐盟、中國各自有親近的談判

團體，也因此三者所持的立場在反映自己所欲的同時，也不能太過偏離談判團體

的立場。所以從雙重賽局的角度，美國、歐盟、中國背後各自有需要承擔的聽眾

成本，而他們表態支持的方案最終也應該會取得所屬談判團體的認可。 

  以下則簡述美國、歐盟、中國與各自相關的談判團體之間的關聯。 

壹、 美國與傘狀集團（Umbrella Group） 

  Umbrella Group 包含了澳洲、加拿大、冰島、以色列、日本、紐西蘭、哈薩

克、挪威、烏克蘭，以及美國。Umbrella Group 經常以集體的名義在 UNFCCC 的

談判內發表意見，並反映已開發國家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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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中國與基礎四國（BASIC） 

  BASIC 又稱基礎四國，是由巴西、南非、印度、中國這四個國家於 2009 年

所構成的談判團體。由於這四個國家作為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與碳排放量與傳

統發展中國家盟友越來越脫節，也因此不僅面對已開發國家要求做出減緩目標的

訴求，也同樣被 G77 集團內部的脆弱國家，如小島嶼國家和最低度開發國家所施

壓。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對抗雙重壓力，也為了強化談判影響力，BASIC 由此

而生（Bidwai, 2014）。 

  BASIC 的論述強調 UNFCCC 訂下的基本原則，特別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與公平原則，然後堅持多邊談判機制，同時也將減緩的主要責任歸屬放在已

開發國家上，追究其歷史責任，並認為要縮減「減緩目標與承諾目標的差距」

（ambition gap）36，只要已開發國家遵守 IPCC 第四份報告書的建議，在 2020 年

前減緩 40%即可。此外，BASIC 也強調發展中國家身分，認為消除貧窮與經濟發

展仍然是主要目標（L. Ø . Blaxekjæ r & Nielsen, 2015; Tabau & Lemoine, 2012）。 

  BASIC 作為談判團體發言是在 2011 年德班氣候會議上，但儘管行動上已經

像是 G77 下的一個子團體，BASIC 仍從未放棄作為 G77 的一部分，不僅在各個

會議上總是強調自己對於 G77 發言的支持，在每次 BASIC 的部長級會議上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1a），也會強調 G77 內部的

團結。但值得一提的是，BASIC 雖然因應同樣的壓力而生，但不代表利益因此一

致，在談判立場上，南非與巴西就相對願意與北方國家進行合作，也釋出願意承

擔更多責任的意圖，反之，中國與印度則是相對堅持傳統南北分界的國家

（Hallding et al., 2011）。而這也導致後兩者最終另外加入了 LMDC 這個傳統界線

與公約原則的捍衛者（L. Blaxekjæ r et al., 2020）。 

 

36 ambition gap 指涉的通常是一個國家表明願意落實的減緩行動能產生的減緩效果，以及應對氣

候變遷實際上需要達成的減緩行動，兩者之間的落差。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經常被提及的就是締

約方的宣示不足以達成控制增溫於 2℃或 1.5℃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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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中國與立場相近的發展中國家（LMDC） 

  LMDC 的全名是 Like-Minded Developing Countries，即立場相近的發展中國

家。顧名思義，LMDC 是由發展中國家所構成，也承襲了 G77 集團內部多元的樣

貌。然而，G77 集團中的小島嶼國家和最低度開發國家在氣候談判立場上開始尋

求與北方國家的合作，並希望新興經濟體也承擔減緩責任，也讓氣候談判的南北

「防火牆」（Firewall）局面出現轉變。LMDC 也在這個背景下產生，但不同於前

者，LMDC 走向了更堅守公約原則與南北國家責任歸屬不同的立場。 

  LMDC 的特色在於認為自己反映了發展中國家最「真實」的聲音，也更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主張自己是受害者而非氣候談判的阻撓者與加害者。

因此，LMDC 不希望發展中國家受到法律拘束力的協定所規範，對於德班平台特

設工作小組要產生的協定，雖然認同應該普遍適用於所有締約方，但不同意所有

人都要受到同樣的義務規範（Universality is not the same as Uniformity）。而中國

作為 LMDC 的一員，不僅多次在發言中代表或提及 LMDC，在團體內也是相對

積極而強勢的行為者。從利益上來看，LMDC 的取向也有助於中國這個最大排碳

國避免承擔責任，從談判上來看，LMDC 也有助於向 Annex I 團體施壓，要求他

們承擔更多責任（L. Ø . Blaxekjæ r e Nielsen, 2015; L. Blaxekjæ r et al., 2020; Castro, 

2021） 

肆、 歐盟 

  歐盟本身實際上即是一個大型談判團體。在英國脫歐之前，歐盟有著 28 個

會員國，而每年的締約方氣候大會之前，歐盟都會事先商討出要在氣候會議上抱

持的立場。因為歐盟內部也存在發展情況不同，使用能源、能源依賴程度不一的

問題，所以歐盟內部有必要先商討出各個會員國可以接受的立場。這麼做的優點

在於盡可能取得共識，避免在氣候大會的談判上無法展現團結，但缺點則在於談

判立場僵固，歐盟很難在氣候大會上臨機應變，與其他行為者做出條件交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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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了 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遭到孤立的一種可能原因（Oberthür, 2011）。 

  2009 年的《里斯本條約》讓歐盟強化了對外事務的能力，成立了常任主席取

代歐盟高峰會（European Council）的輪席主席制度，讓歐盟政策能更具延續性。

同時也設立歐洲對外事務部（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與負責領

導的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其地位形同歐盟的外交部與外交部長。同時，歐盟執

委會也取得更多對氣候政策的代表權，也推動了許多計畫。 

  在對外事務上，2003 年歐盟成立的 Green Diplomacy Network（GDN）以整

合環境政策並與第三國互動，GDN 也隨著里斯本條約交由歐洲對外事務部負責。

而 2011 年，歐洲對外事務部與歐盟執委會共同表示強化歐盟氣候外交的重要

性，在 2015 年的 Climate Diplomacy Action Plan，也制定接觸主要排碳國並了解

其氣候、能源政策的目標，並希望在雙邊與多邊會議納入氣候變遷議題。而在歐

盟內部，歐盟執委會也推動了著重於能源效率提升和再生能源發展的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ECCP），以及碳排放與交易制度。 

  在國際談判上，歐盟主要經由三個組織協調歐盟的立場，其一為歐洲聯盟理

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下的 Working Party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Issues （WPIEI），由會員國代表組成，也負責決定 EU 的立場，其

二為 Expert Groups，負責處理技術性問題並針對特定議題如調適（adaptation）與

減緩（mitigation），其三為 EU Team，是由會員國和執委會組成的小組，也擔任

主要的談判工作。（Adelle, Biedenkopf, and Torney, 2018） 

  由上可知，歐盟雖然由眾多會員國組成，但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無論是對內

決策、對外事務、國際談判都有由歐盟制定大方向的趨向，也因此，歐盟既是一

個談判團體，又是國際氣候談判中的一個大型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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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歐盟與 Cartagena Dialogue 

  Cartagena Dialogue 不是一個 UNFCCC 談判架構中的正式談判團體，而更像

是一個推動南北合作、在哥本哈根的陰霾之後重建各方信心的平台。但也正因為

Cartagena Dialogue 這種非強制、沒有特定成員與立場的方式，讓他的參與者遍及

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時也被認為對於德班平台的誕生居功甚偉

（Bäckstrand & Elgström, 2013; L. Ø . Blaxekjæ r & Nielsen, 2015）。 

  歐盟積極參與 Cartagena Dialogue，也透過這個對話平台拉近了與 AOSIS、

LDC 的關係，奠定了日後的合作關係。而基於 Cartagena Dialogue 的性質，這個

平台更像是一個分享知識與技術的場合，讓歐盟也得以發揮其優勢。但非正式團

體的缺點則是在 UNFCCC 內比較難以 Cartagena Dialogue 的名義發揮影響力，本

身也難以在內部推動決議或有所作為，而僅能止於對話（Herold et al., 2013; 

Klöck et al., 2020）。 

陸、 歐盟與 High Ambition Coalition 

  High Ambition Coalition 是歐盟與小島嶼國家聯盟、加勒比海國家及非洲國家

所組成的團體，雖然並非一個正式談判團體，但延續了 Cartagena Dialogue 以及

COP17 德班以來的合作，歐盟與最低度開發國家和小島嶼國家聯盟再次聯手。

（Directorate-General for Climate Action, 2015;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5e）。High Ambition Coalition 最主要的訴求是希望 2015 年的巴

黎氣候協定能夠建立五年一次的審核機制，評估集體與個別締約方的努力是否適

當，同時也強化透明度與課責機制，讓巴黎協定走向適用全體且有法律拘束力的

效力。而歐盟作為與南方國家合作的重要行為者，也更進一步發揮了其兼具領袖

與協調者的的角色（Biedenkopf & Walker, 2016; Adelle, Biedenkopf, & Torne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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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美國、歐盟與中國都是全球最主要的排碳國家，也是最重要的經濟體，因此

擁有資金與技術推動與其他國家的合作關係。這讓他們在氣候談判中成為不可或

缺的行為者，任何有意義的國際氣候協定必須要得到他們的參與，理論上也會反

映他們的利益、衝突、權衡，以及妥協。而與其他重要氣候談判團體的關係，一

方面可以讓他們強化自己的論述，並將之視為跟另外兩位主要行為者的談判籌

碼。但另一方面，也會讓他們背負起反映團體利益的義務，換言之，這三個行為

者各自隸屬的談判團體是否滿意他們的立場，就是美國、歐盟、中國需要額外承

擔的聽眾成本，所以他們的立場理論上也不至於過度偏離談判團體所欲。 

  根據上述的討論，美國、歐盟與中國既然作為國際氣候談判中最重要的幾個

行為者，那麼他們之間的合作與衝突就可能推動國際氣候建制的發展。當他們彼

此合作時，國際氣候建制理當發展順遂，但合作方案必然是三者的折衷；他們彼

此拒絕妥協時，國際氣候建制則會窒礙難行，使得各界對他們失望。下一章節即

是要根據國際氣候建制的發展，評估三個行為者的互動是否如同修正後的戰略三

角關係所描述，並左右了國際氣候建制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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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歐、中的氣候三角關係 

第一節  2009 年與《哥本哈根協議》： 

三角結構的起源 

  對於國際氣候談判的發展，無論從其爭議的面向，或檢驗它對未來氣候談判

的影響，COP15 所產生的《哥本哈根協議》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首先，它

並非所有國家都參與協商的產物，也因此不僅挑戰了 UNFCCC 公開、透明、基

於共識的協商程序，也惡化了談判團體之間的不信任感。其次，作為一個政治承

諾的文件，它本身也沒有法律拘束力，並不符合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當時所期盼的

法律拘束力協定。最後，《哥本哈根協議》在美國歐巴馬總統與基礎四國（下稱

BASIC）的協商下產生，也挑戰了歐盟過去作為國際氣候談判的領袖地位。 

  以下將分別概述美國、歐盟、中國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之前於氣候談判中抱

持的立場，以及《哥本哈根協議》對於三方在氣候談判互動的影響。 

壹、 《哥本哈根協議》的談判背景

1997 年產生《京都議定書》之後，國際建制談判進入了「後京都談判」時

期，但談判過程始終反映了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南北結構矛盾（林子

倫，2009）。 

  2007 年 COP13，在該屆氣候會議上產生了《峇里島行動計畫》，不同於《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將締約方區分成 Annex I 與 Non-Annex I，《峇里島行動

計畫》區分成已開發國家的減緩承諾，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國家適當減緩行動」

（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 NAMA）。而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

在減緩議題上達成的妥協，則是當 NAMA 獲得已開發國家可量測、可申報、可

查證的資金、技術轉移、能力建設支持時，必須同樣受到國際監督，否之則否



doi:10.6342/NTU202302318

95 

之。而《峇里島行動計畫》也確立了減緩、調適、技術轉移與資金做為氣候談判

的四大支柱，也成為後續談判的基礎。 

  此外，COP13 也成立了〈長期合作行動特設工作小組〉（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der the Convention, AWG-LCA），負責處

理共同長期願景、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減緩、「減少毀林及森林退化造成

的溫室氣體排放」（Reduction in Emission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REDD+）、燃料油（Bunker Fuel）、資金、技術轉移、能力建設等諸多議題。而

AWG-LCA 也與 2005 年即成立的〈京都議定書特設工作小組〉（Ad Hoc Working 

Group on Further Commitments for Annex I Parties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AWG-

KP）成為 2015 年《巴黎氣候協定》前最主要的雙軌制。 

  而除了前述的制度影響了當時的國際氣候談判以外，對於哥本哈根氣候會議

的期許也是另一大影響因素。因為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會在 2012 年結束，各

方對於產生一個無縫接軌的第二承諾期，並鼓勵已開發國家提高減緩承諾皆有所

期待。如果締約方想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達成這樣的積極協定，也勢必要在哥

本哈根氣候會議的六個月之前確定對京都議定書的修正案。然而，複雜的氣候談

判與各方立場的表述，也使得草案頁數急遽膨脹至多達 200 頁，不但凸顯了締約

方之間欠缺共識，分裂成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大集團，也造成了日後哥本

哈根氣候會議上的談判困難（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9）。 

貳、 美國、歐盟、中國內部的氣候政策與目標 

一、美國（有氣候目標） 

  美國在歐巴馬政府的領導下，重新在氣候議題上展現了積極承諾。在 2008

年競選時即提出減少美國溫室氣體排放，希望在 2020 年降回 1990 的基準，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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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50 前達成減緩 80%，並於 2012 年提高再生能源比重為 10%、2025 年

25%。然而，美國的要務在於從 2008 年次級房貸風暴與雷曼兄弟破產所引發的全

球性金融危機復甦。這也迫使歐巴馬政府就算有心提高美國在氣候議題的承諾，

也必須先以經濟為重，並以經濟復甦、提升就業等論述進行包裝。（Roman & 

Carson, 2009; Workman et al., 2020） 

  2009 年，歐巴馬政府因應金融危機而提出了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ARRA），這個經濟刺激方案總額高達

7,870 億美元，當中也有不少資金被用於電網、能源科技、碳捕獲與儲存技術。

誠然，不是所有包含在內的方案都有利於因應氣候變遷，但當時的初步研究顯

示，這個刺激方案有助於美國每年減少 6,100 萬噸溫室氣體排放（Roman & 

Carson 2009）。此外，歐巴馬政府也在該年推動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of 2009, ACES），該法案預計讓美國採取

「限額與交易」（cap-and-trade）的方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讓美國以 2005 年為

基準，於 2020 年減少 17%，在 2050 年減少 83%的排放量，在減少對外能源依賴

的同時促成大量的綠色能源工作，兼顧解決失業率問題（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2021）。 

二、歐盟（有氣候目標） 

  歐盟在氣候領域長時間擔任了領袖的角色。一如過往研究者所指出，歐盟對

於多邊建制和法律拘束力目標的偏好早在 UNFCCC 形成之初即展現（Adelle, 

Biedenkopf, and Torney 2018）。而隨著美國於 2001 年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也

是歐盟與其他 Annex I 的協商，透過《馬拉喀什協定》保住了《京都議定書》

（Van Schaik & Schunz, 2012）。 

  除了在國際氣候談判上推動積極的氣候目標，歐盟內部也訂下了積極的減緩

目標。在 2009 年的文件中，歐盟訂下了 2020 年前以 1990 年為基準年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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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為 20%、提升能源效率 20%的目標，同時也表示要

在 2050 年前以 1990 年為基準年減緩 50%。雖然這個數字仍然低於 IPCC 第四次

評估報告的建議，即已開發國家應該在 2020 年前減緩 25～40%，並在 2050 年前

減緩 80～95%，以達成增溫控制在 2℃內的目標。歐盟於是也在報告內進一步提

出如果其他已開發國家與經濟相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能做出具有可比性減緩行

動，則可以將減緩目標提升至 30%。此外，歐盟也意識到國際航空與海洋航運帶

來的排碳影響巨大，卻欠缺國際協定的約束，所以希望藉由國際民航組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與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處理相關的排放問題（European Council, 2007; 

European Commission, 2009）。從歐盟內部的文件，不難看出歐盟對哥本哈根氣候

會議抱持了較高的期許，希望能夠產生積極的目標，也期盼已開發國家跟進承諾

在 2020 年前減緩 30%的目標。但歐盟進一步主張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

諾減緩 15～30%，雖然也是一種積極的表現，但也顯示歐盟想將發展中國家做進

一步區分的構想。這不僅形塑了歐盟在 UNFCCC 內的談判立場，也種下了發展

中國家不信任的種子。 

三、中國（有氣候目標） 

  2009 年的中國，在國內的政策上已經有認知到氣候變遷對於國家的影響，但

整體規劃仍然以能源的節約為主。在第十一個五年計畫（2006 年～2010 年）的

規劃中，經濟與社會發展仍然是主要考量，但也提及「資源節約、環境友好」、

「循環經濟、節約節能」等概念，意識到能源與生態環境對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2007 年發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其指導原則就以「促進資源節約

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為宗旨，並以「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為名義要求

提高再生能源的比重，並希望促成能源結構轉型，降低煤炭與化石燃料的依賴。

但國務院發布的《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與《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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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等文件，則表明中國意識到氣候變遷的急迫性，以及參與國際合作的指導原

則。當中最主要的幾項原則，即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仍

然要維持經濟發展、「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指出已開發國家依據歷史責任提供

發展中國家資金與技術的義務、「減緩與調適並重」、「公約和議定書是應對氣候

變化的主渠道」，表明 UNFCCC 與《京都議定書》作為國際合作的基礎，並視其

他多邊與雙邊合作為補充性質。2009 年 11 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發布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09 年

度報告》內，除了再次肯定氣候變遷的威脅和中國的合作意願外，也以「落實巴

厘路線圖」為名表示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立場。中國希望堅持「共同但有區別

的責任」原則（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CBDR）與「可持續發

展」原則，然後顧及峇里島路線圖中的減緩、調適、技術轉移與資金支持這四大

支柱。對於減緩，中國認為發達國家整體應該在 2020 年前以 1990 為基準減緩

40%，才符合歷史責任與公平原則（Equity），對於調適則應當建立相關機制與基

金，幫助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與小島嶼國家。技術轉移與資金支持

當然也應當來自發達國家，但中國也在私營部門提供資金上做了些許讓步，認為

可以做為發達國家提供資金的補充。最後，則是堅持雙軌制談判的路徑，並希望

2009 年的氣候會議能夠對第二承諾期作出安排。 

  此外，中國在 2009 年 11 月 26 日由時任發改委副主任的解振華舉辦記者

會，對外正式宣布中國訂下的氣候目標，要在 2020 年以前以 2005 年為基準，讓

碳強度37下降 40～45%。而面對記者的提問時，也進一步對再生能源的發展、盡

速達成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表示意願。但另一方面為了避免這樣的目標產生「國

際法律拘束力」，所以僅強調是依據《公約》與峇里島路線圖，依據自身國情所

採取的做出的「國內自願、自主行動」，僅表示在「國內有約束力」（中華人民共

 

37 國家每單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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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09）。 

參、 美國、歐盟、中國彼此之間的互動 

  從雙邊的合作來看，美國、歐盟、中國都在哥本哈根之前各自舉辦了雙邊的

峰會。在美中之間的峰會上，歐巴馬總統與胡錦濤主席表達會依據共同但有區別

的責任原則建立氣候變遷方面的合作（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of state, 2009），歐盟執委會主席巴洛索與中國總理溫家寶的會面上也希

望依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以及京都議定書和峇里島路線圖，推動詳盡、

公平、積極的哥本哈根結果（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9b）。美國與歐盟

之間，則是希望全球共同在 2050 前達成減緩 50%，希望主要經濟體都能為減緩

做出努力，也希望哥本哈根的結果能夠積極，並反映控制增溫在 2℃以內的目標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9a）。 

  綜合上述對多邊會議與雙邊關係的觀察，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之前，美國、

歐盟、中國在一些目標與概念上存在共識，像是氣候變遷作為一種威脅、走向低

碳的經濟發展與復甦、提高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資金援助、控制增溫於 2℃內。

但對於實現目標的具體手段沒有明確的討論，彼此之間在 UNFCCC 內的立場衝

突之處也是存而不論。 

肆、 氣候變遷議題在 UNFCCC之外的進展 

一、G8 

  2007、08 年爆發的金融海嘯對全球造成了重大衝擊，直接影響了就業、經濟

發展，也一度引起發展中國家的擔心，在波蘭波茲坦的氣候會議上強調金融危機

不應該影響氣候承諾（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8）。 

  然而，隨著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日期逐漸接近，原本用於應對金融危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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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各國合作與貿易流暢的多邊機制也開始被用於摸索哥本哈根的可能結果。 

  以發達工業化國家為首的 G8 在 2009 年指出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應該就

2012 年之後的規劃達成協定，因為京都議定書的第一承諾期僅就 2008 年至 2012

年進行了具有約束力的減緩協定。同時 G8 也呼籲工業化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應該

積極依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能力原則進行合作，強調了綠色復甦，也肯定了

IPCC 第四份報告書對於控制增溫不超過 2℃、2050 年前以 1990 年為基準減緩

50%的建議，而 G8 也以此為基礎提出了在 2050 年前減少 80%溫室氣體的高目標

（Group of 8, 2009）。此外，G8 也在該年的會議上邀請了巴西、中國、印度、墨

西哥、南非參與該年會議，這五國也在宣言裡提及南南合作作為南北合作的輔

助，並敦促認可調適議題的重要性，而非僅強調減緩，同時也希望已開發國家在

第二承諾期期間依據 1990 年為基準，在 2020 年前減緩 40%（G5, 2009）。 

二、G20 

  G20 則在 2009 年間舉行過兩次領導人峰會，在 4 月間的會議的討論焦點還

放在金融體系的脆弱性與改革上，但到了 9 月的匹茲堡會議，領導人宣言直接表

明會盡全力在哥本哈根上達成協定，同時也希望從這次金融危機讓主要經濟體尋

找永續、綠色的復甦機會。同時在這次峰會上，G20 也首次表示會逐漸淘汰

（phase out）對無效率的化石燃料的補貼（inefficient fossil fuel subsidies）（Group 

of 20, 2009a; 2009b）。 

三、APEC 

  APEC 的會議上，參與的領袖們歡迎了主要經濟體論壇與 G20 針對氣候變遷

的相關聲明，也再次提及綠色經濟的重要性，呼籲對森林、海洋、沿岸的保護與

應對氣候變遷的關係。此外，也重申了 2007 年 APEC 宣示，要在 2030 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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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能源密集度38（energy intensity）的目標（APEC, 2009）。 

四、主要經濟體能源與氣候論壇 

  美國主導的主要經濟體論壇（Major Economies Forum on Energy and 

Climate）作為一個美國、歐盟、中國都有參與的場合，也為主要經濟體建立尋求

共識的契機。五次會議的重點在於肯定減緩目標應該要反映科學證據，同時也希

望朝向低碳經濟發展，並指出已開發國家提高資金的必要性。但與此同時，雖然

同意發展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透過公共資金協助的需求，也指出鼓勵私部門投資

的重要性。 

五、基礎四國部長級會議 

  基礎四國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前夕正式表明會共進退，表明如果談

判有損四國的基本立場，則將集體退出這次的談判（Dasgupta, 2009）。針對丹麥

草案，基礎四國也表示新草案欠缺已開發國家在資金、減緩等議題的具體承諾，

也反對任何抵制 UNFCCC、京都議定書、峇里島路線圖的行為（中國氣候變化信

息網，2009）。中國也表明基礎四國的立場，是一方面反映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

大國，另一方面則要求已開發國家承擔歷史責任並落實公約、議定書、峇里島路

線圖，同時也堅持雙軌制的談判路徑（中國氣候變化信息網，2009）。 

伍、 UNFCCC 內的談判立場 

一、COP15：2009 年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 

  在 2009 年舉辦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從一開始就舉步維艱，除了已開發國家

 

38 每一單位 GDP 的能源使用量 



doi:10.6342/NTU202302318

102 

和發展中國家既有的分歧之外，據傳由部分已開發國家擬定的「丹麥文本」顯示

重新劃分發展中國家的企圖，並限制貧窮國家的人均排放，是一份對於發展中國

家不利的文件。加上會議一開始，丹麥主席就希望以兩份「主要基於兩個特設工

作小組工作」的文件做為討論基礎，這一點更是觸怒了許多發展中國家代表，因

為這直接破壞了兩個特設工作小組在過去一年的努力，也違背了透明、民主的協

商程序，畢竟如果基於特設工作小組的文件，那麼直接使用即可，何必另外產生

兩份文件？（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9） 

  而在會議最後一天，美國歐巴馬總統則在會議尚無結論的情況下逕自公開了

與少數國家敲定的哥本哈根協議。而哥本哈根協議不僅是美國與基礎四國（巴

西、南非、印度、中國）私下協商而成，破壞了理想的公開、透明、締約方集體

共識的協商流程，在達成的目標上也遠低於預期。哥本哈根協議高度強調政治承

諾，雖然確立了 UNFCCC 中的 CBDR 原則，也同意將全球增溫控制在 2℃以

內，但是並沒有確保已開發國家的減緩承諾目標。但哥本哈根協議的成功之處則

在於讓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如中國也以政治承諾的方式表示會執行減緩行動，同

時也在提供發展中國家資金上做出明確承諾，要在 2010～2012 年間提供 300 億

快速啟動資金用於調適和減緩，並在 2020 年前達成每年提供 1000 億美元給發展

中國家應對所需。而在文件最後也提及了考量將目標進一步訂在控制增溫 1.5 度

內的可能性。 

  從結果而言，美國、歐盟、中國對於控制增溫、提升資金等共識在哥本哈根

協議當中有反映出來。但歐盟希望產生的法律拘束力協定無法得到中國和美國的

支持，反而造成自己不得不做出讓步的結果。美國和中國則藉由哥本哈根協議達

成了妥協。中國得到美國代表已開發國家的資金承諾，也透過政治承諾表示要依

據科學證據減緩，以控制增溫在 2℃以內，迴避被強迫設下可量化減緩目標的問

題。美國也同樣避免被設下可量化的減緩目標，而政治承諾也不同於法律拘束力

的協定，所以不需要於美國國會再歷經一場耗神費時的苦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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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 

  在談判上，美國的立場可以歸納為幾個重點： 

  首先，美國並不迴避其歷史責任，但認為氣候變遷無法僅憑美國一人之力解

決，因此呼籲所有主要經濟體行動。無論是美國氣候變遷特使 Todd Stern 在主要

經濟體論壇，或美國在波恩氣候變遷對話的發言都顯示美國承認自己作為最大排

碳國的身分，也表示願意對發展中國家提供協助，這一點也反映在美國支持中、

長期的可量化減緩目標上（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9）。但儘管如此，美國仍

然希望能讓中國、印度等在未來排碳量會快速成長的主要經濟體也做出明確的減

緩行動，這與美國國內的情況相關，因為 1997 年的 Byrd-Hagel Resolution 限制了

美國參與有損自己經濟的國際氣候協定，除非同樣限制發展中國家做出承諾，或

者不這麼做會對美國經濟造成更大損害。在十年之後，美國如果簽署的協定如果

需要限制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同樣也需要參眾兩院的批准，從策略上來說，

如果能讓主要經濟體同樣做出減緩承諾，自然能有利於國際氣候協定在美國的批

准通過。 

  其次，在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方面，美國認為應該強化碳市場與私部門

資金的角色，特別是透過投資的方式，協助發展中國家發展低碳策略。從已開發

國家的角度，納入私部門的資金能夠更有效補足發展中國家所需，但對於發展中

國家而言，這卻像是已開發國家在規避其根據 UNFCCC 透過公共資金協助發展

中國家的責任。 

  第三，則是 AWG-LCA 與 AWG-KP 雙軌制的合併。美國與一些已開發國家

指出雙軌存在重疊的議題，加上希望於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產生涵蓋所有國家的協

定，那麼讓雙軌的討論逐漸匯集是合理的談判方向。但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改

變雙軌制帶來了不確定性，也無法確認已開發國家是否會藉此讓發展中國家承擔

更多責任，也因此招致了如 G77、AOSIS、LDC 等的反彈。 



doi:10.6342/NTU202302318

104 

（二）歐盟 

  綜合歐盟在 2009 年的幾場氣候會議所抱持的態度，其立場大概可歸納為幾

點： 

  首先，呼籲一個積極的「哥本哈根協定」。歐盟重述希望 Annex I 締約方接受

2020 前減緩 30%的期許，同時也指出歐盟是在寫入法律的情況下承諾減緩 20%，

而如果其他國家做出相應的減緩，則歐盟也願意將減緩目標提升至 30%。但歐盟

也不僅止於對已開發國家提出要求，歐盟對於「哥本哈根協定」的想像，是一份

涵蓋所有國家的協定，而不若京都議定書僅對 Annex I 締約方進行了 5%～8%的

減緩要求。 

  其次，歐盟建議新協定涵蓋更多溫室氣體排放來源。如同前述，歐盟的內部

文件指出國際航空與國際航運的燃料油（Bunker Fuel）所造成的排放在當時並未

獲得國際重視，也因此認為需要與 ICAO、IMO 合作，藉由 UNFCCC 的框架做出

規範，再透過 ICAO 與 IMO 落實。 

  第三，AWG-LCA 與 AWG-KP 雙軌制的合併。歐盟同美國一樣認為雙軌存在

議題的重疊，加上歐盟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單一協定有所偏好，也因此認為可以

討論讓雙軌產生聯繫。但如同前述，這種觀點遭到發展中國家的反彈。 

  第四，支持市場機制在資金上扮演的角色。歐盟同樣與美國支持碳市場與私

部門資金在援助發展中國家可以發揮作用，加上歐盟也認為應該鼓勵發展中國家

發展低碳策略，則私部門的投資自然能對發展中國家有所助益。 

（三）中國 

  參照中國在幾次國際氣候對話的立場，此時的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的態度與

發展中國家同步。但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性在於其排碳量於 2006 年已經超

越美國，以致 G77 當中的 AOSIS 及 LDCs 要求連同中國、印度在內的主要經濟

體都應該做出減緩承諾。所以中國在此時的談判策略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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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堅守 UNFCCC 與《京都議定書》所提及的原則，特別是共同但有區

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以及已開發國家的歷史責任、發展中國家追求永續發

展與消除貧窮的優先需求。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基本論述，也是用以對抗已開發國

家想要變動現狀的手段，因為已開發國家如美歐希望主要經濟體能夠提出具體的

減緩貢獻，並認為國家情況已經出現變化，則權責義務也應當有所改變。但對於

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而言，堅持 UNFCCC 與京都議定書內列舉的原則以及權

責義務的劃分就成為最好的保護傘。也因此，中國除了強調上述的原則，也不斷

強調已開發國家作為資金和技術提供者的責任，也要求已開發國家領導對抗氣候

變遷並減緩。 

  第二，依據科學證據要求已開發國家履行減緩承諾。根據 IPCC 第四次評估

報告的建議，已開發國家應該在 2020 年前減緩 25～40%，並在 2050 年前減緩 80

～95%。中國也依此要求已開發國家履行承諾，甚至在 2009 年 6 月的波恩氣候對

話上直接提案要求 Annex I 國家在 2020 年前減緩 40%。 

  第三，避免已開發國家提出的機制削弱已開發國家應當履行的義務。中國在

已開發國家提出的許多議題表達了不信任。例如「土地利用、變更和森林」

（Land 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LULUCF）的框架，中國就要求 LULUCF

不應變成已開發國家迴避責任的漏洞。在資金與市場機制上，中國也表示應當由

已開發國家公部門扮演提供發展中國家資金的角色，而並非動用具不確定性且外

於 UNFCCC 所訂之義務的市場機制與私部門。中國主張已開發國家至少也應以

公部門資金為主，私部門資金為輔，不能本末倒置，反而讓已開發國家規避提供

發展中國家資金、技術的責任。 

  第四，反對已開發國家想將雙軌合併的企圖。如同前述，美、歐等已開發國

家希望讓 AWG-LCA 與 AWG-KP 雙軌走向合併，以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形成單

一協定，但中國與許多發展中國家對此表示疑慮，也因此 G77、AOSIS、LDCs

等談判團體對此表示反對，並堅持雙軌制的既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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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小結 

  從三方關係的角度而言，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結果奠定了美國、中國在氣候

領導地位的崛起，而歐盟則相對出現衰退。 

  從歐盟的訴求檢視，它想追求較高的減緩目標、希望產生涵蓋所有國家，並

有法律拘束力的單一協定、處理航空、航運排放與氫氟碳化物等溫室氣體，指出

到 2020 年需要每年提供約 1,000 億歐元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減緩、調適等議題。

結合歐盟在內部訂下減緩 20%的目標作為表率，歐盟無疑仍然展現了一個氣候議

題領袖領導其他國家的決心。然而這次歐盟卻遭遇了挫折，根據過往研究者的分

析，原因即在於忽視客觀條件的變化，以及單方面作為先驅，卻無法得到其他行

為者配合（Van Schaik and Schunz, 2012; Bäckstrand and Elgström, 2013; Groen and 

Niemann, 2013）。 

  首先，在第四章時，曾論及美、歐、中在議題上的影響力，在 2009 年時，

美、歐、仍然是既存的排放大國。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當時僅占 14%，相較

之下中國與 BASIC 就佔了 30%左右，尤其中國如圖 4-4 所示的排放成長量也差

不多於此時加快，而金融海嘯也讓中國這樣的先進發展中國家影響力上升。另一

方面，美國則作為最大歷史排碳國和當時第二大排碳國。而在再生能源投資上，

也是這三個行為者逐漸進行大幅投資，也因此能看出三者在氣候談判上不可或

缺，並成為彼此的談判籌碼，因為任何有意義的協定，都不可避免需要美國與中

國的參與。 

  其次，在談判策略上，歐盟急於推動單軌是一個策略上的錯誤，因為這造成

發展中國家的不信任，被視為是企圖讓發展中國家承擔責任，破壞了《京都議定

書》既有的框架。而歐盟由諸多會員國構成，所以談判立場是經過一次內部妥協

的成果，這讓歐盟在國際談判上立場變得僵固，難以在談判上爭取聯盟，也無法

因應美國與中國的立場做出適當調整，導致歐盟最終遭到美、中孤立，只能在之

後對於已經成形的《哥本哈根協議》表示認可。（Christoff, 2010; Robert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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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äckstrand and Elgström, 2013） 

  美國則在這次的會議中重新取得了領袖的地位。根據 2009 年的幾場氣候對

談以及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結果，美國的立場其實與歐盟差異不大，主張的論點

也多有相同之處。然而在這次會議上，美國卻選擇和歧見最大的中國達成協議，

就《哥本哈根協議》的結果而言，協議保留美中雙方各自的立場，所以沒有做出

太多妥協就換取了主要經濟體的政治承諾，本身也不用付出明確減緩目標的代

價，使得美國成為此次會議最大贏家。 

  中國面臨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壓力，選擇在此次會議與幾個地位

近似的國家組成了「基礎四國」，雖然當時並未實際作為談判團體，但仍然強化

了在氣候議題的影響力。而從中國的談判策略來看，當時的中國仍然以堅持公約

和京都議定書的原則與雙軌制為主，尚無心在氣候議題中扮演積極的領袖角色，

這一點從中歐在 2009 年峰會的共同宣言可見一斑，因為中國在當時僅對於歐盟

領導對抗氣候變遷表示了歡迎，但沒有對自己是否領導對抗氣候變遷有所表示。

然而，和美國達成協定也確實讓他們聯手削弱了歐盟的領導地位。 

  因此，綜合上述，歐盟在過去的氣候談判中一直扮演領袖角色，而美國的缺

席和中國對發展中國家身分的依附，也讓後兩者在過去並未挑戰歐盟的領導身

分。這也意謂歐盟過去長時間作為領袖，使得它沒有意識到談判結構產生了變

化，也沒有正視自己可能需要顧及他者立場並做出妥協的可能性。 

  從三角關係的角度來看，美國與歐盟的立場其實相對接近，因為兩者都是已

開發國家，也都希望主要經濟體都承擔減緩責任，兩者的分歧點在於美國退出京

都議定書，也無意回歸，並在所有主要經濟體都承擔責任時，美國才會加入。歐

盟則是無條件履行京都議定書的責任，只是希冀哥本哈根會議能產生一個適用全

體的法律拘束力協定。中國的立場與美歐差距較大，因為中國雖然作為新興經濟

體，但仍然堅持發展中國家的身分以及公約、議定書做出的責任區分，但相比之

下，由於歐盟願意承擔京都議定書的責任，所以在美歐之間，中國與歐盟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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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又比美國小了一點。 

  在這樣的三角關係下，中國面臨的壓力高於美、歐，所以相形之下應該會更

有妥協或合作的意願。但中國在當時並無成為領袖的意願，也沒有拿出可以和其

他人協商的方案。然而，2009 年又是備受期待的一年，如果無法達成重大成果，

勢必有損美國、歐盟、中國在氣候議題上的信譽。這促使美國成了和中國達成協

議的一方。 

  而隨著美中影響力增加並達成妥協，歐盟反而相形遭到孤立，也讓三個主要

行為者在氣候議題的關係從歐盟一枝獨秀走向平起平坐。隨著哥本哈根協議在之

後得到 114 個締約方的支持，加上歐盟儘管認為結果不符預期，也接受哥本哈根

協議作為日後談判的基礎，美國與中國也證明：當兩個主要行為者能夠率先達成

共識而共同做為議題的領袖，並取得其他締約方的支持時，另一位主要行為者也

只能順從。這也使得三者的互動近似於圖 5-1 所示，成為一種「美中合作、歐盟

順從」的三角結構。而歐盟作為希望實現積極氣候目標的行為者，又是遭到孤立

的行為者，應當會在接下來的氣候談判中，更有動機尋求與美國和中國的妥協，

以希望三角結構朝向有利於己的方向改善。而美國與中國的這組雙邊關係，則因

為這次達成合作，所以改善的動機就相對不會比歐盟來得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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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COP15 所形成的三角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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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2010年～2011 年： 

歐盟的回歸 

  哥本哈根協議作為一份政治承諾，雖然僅在締約方大會中被「留意」（take 

note of），但對日後的國際氣候談判造成了重要影響。首先，它以政治承諾的形式

要求各方依據科學證據合力控制增溫於 2℃內，同時也承諾由已開發國家在 2020

年達成每年提供發展中國家 1,000 億美元的資金對抗氣候變遷，以及 2012 前的每

年 300 億美元快速啟動資金。但對於減緩如何達成，如何確保 2012 年到 2020 年

這段時間的資金供應能夠逐年提升，這些問題都有待後續解決。 

  其次美國、歐盟、中國之間也因為哥本哈根協議而奠定了新的三角關係。研

究者的數據顯示，原本 62%受訪者認為歐盟是領袖變成 46%的受訪者認同，反

之，美國則從 27%上升至 53%，中國則從 47%提升為 48%（Parker & Karlsson 

2018）。由此可見，美國因為哥本哈根協議獲得了國際的認可，成為最大的獲益

者，而歐盟卻相形出現了衰退。但立場不被接受的經驗也讓歐盟體認到必須調整

立場，與美中兩方拉近距離，才可能讓自己重新成為談判舞台上的要角。 

壹、 《哥本哈根協議》之後的談判背景 

  2009 年的哥本哈根協議作為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讓國際氣候談判進入了新的

階段，這個時期的談判重點大致可以歸為三點： 

  其一是哥本哈根協議的落實。該協議雖然是一份沒有締約方大會通過的政治

文件，但也得到眾多締約方的支持，不僅確立了締約方控制增溫的目標，也在資

金的支持上讓已開發國家共同承擔責任，也因此確保既有的成果成為了這段時間

談判的一大焦點。 

  其二是重建對 UNFCCC 多邊機制的信心。因為哥本哈根協議誕生之前即籠

罩著少數締約方密室協商的陰影，之後亦是美國與基礎四國商議而產生文件。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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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截至 2010 年 4 月有 112 個締約方表達對協議的支持，但仍然招致了許多批

判，認為這樣的結果不透明也不民主（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0a）。所以，避免哥本哈根的經驗影響到日後的談判，化解締約

方對 UNFCCC 多邊談判機制的不信任，就成了主要行為者著力的方向。例如

2010 年的坎昆氣候會議上，大會主席為了打破有談判者草擬「墨西哥文本」的謠

言，特定聲明透明化與包容性作為談判的重要原則（林子倫，2011）。 

  第三，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議題有待解決。由於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

將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到期，所以原本預計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會產生一份有

法律拘束力的協定，規劃各個締約方要承擔的義務，而已開發國家希望新興經濟

體也能在新的階段做出減緩承諾。然而實際產生的哥本哈根協議雖然讓基礎四國

的新興經濟體表態要對控制增溫做出貢獻，但並該協議不僅沒有法律拘束力，也

沒有讓締約方承諾做出可量化的減緩貢獻。此外，第一承諾期結束之後，有部分

國家擁有大量的溫室氣體排放配額盈餘（surplus AAU），如果這些國家可以將盈

餘帶入第二承諾期，則會削減其強化減緩行動的動機。因此在 2012 年之後，國

際氣候建制的走向仍有待商討。 

貳、 美國、歐盟、中國內部的氣候政策與目標 

一、美國（有氣候目標） 

  如同前一節提及，2009 年美國的清潔能源與國家安全法案（ACES）當中包

含了被稱為「限額與交易」（cap-and-trade）的氣候政策，這種做法的目的是限制

國內行為者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並讓低於排放量者獲得碳權，讓高於排放量者購

買碳權以抵銷，從而透過市場機制產生鼓勵降低總體排放量的效果。然而，這項

法案雖然於眾議院通過，卻無法在參議院過關。在這段時間裡，儘管歐巴馬政府

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為美國爭取到了領袖地位，在國內也有意積極應對氣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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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但 cap-and-trade 的失敗與 2010 年的期中選舉輸掉了眾議院，是不利於歐巴

馬政府繼續推動氣候政策的結果。而美國也在氣候談判上承認了 cap and trade 在

國內的失敗，為美國的領導地位蒙上陰影（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1c）。但歐巴馬政府沒有因此放棄在氣候政策上的作為，而是轉

變了方式，一方面避談環境政策而以能源政策的方式論述另一方面則是強調了再

生能源對於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就業能產生的助益（Kincaid & Roberts, 2013），在

2011 年的國情咨文中也勾勒 2035 年讓再生能源供給美國 80%電力的願景（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11b）。 

二、歐盟（有氣候目標） 

  歐盟在 2009 年面臨美國與中國的排擠，但並沒有因此而放棄成為氣候議題

的領導者，而是調整了他們的策略。在內部，歐盟延續了 2020 年前以 1990 年為

基準年減緩 20%、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為 20%、提升能源效率 20%的目標，然

後在所有主要經濟體都做出有可比性的減緩行動時，歐盟願意將減緩目標提升為

30%。在 2010 年，儘管歐洲議會一度敦促歐盟應該直接以減緩 30%為目標，但之

後也仍然肯定歐盟執委會的立場，即有條件的提升為 30%。但從歐洲議會的論述

檢視，歐盟內部並不滿意哥本哈根的結果，稱其為「差強人意」

（disappointing），希望歐盟能夠重建國際談判的信心，並展現政治領導力，落實

公約、京都議定書、哥本哈根協議的內容，並敦促發展中國家也減緩 15～30%，

讓 2℃目標可以達成。而歐盟的氣候政策主席 Connie Hedegaard 表示歐盟已經做

好準備在坎昆達成積極的全球性氣候協定，但某些主要經濟體還沒做好準備，也

因此坎昆應該作為朝向這種結果重要的一步。同時，歐盟也表示自己是最大的資

金捐贈國，在應當承擔的 72 億快速啟動資金當中，歐盟在 2010 年已經貢獻了 22

億歐元（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European Parliament, 2010）。2011 年，歐盟

同樣敦促主要經濟體應該推動積極的國際氣候建制，認為維持 2℃目標的伸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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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within reach），已開發國家應該減緩 25～40%，發展中國家應該減緩 15～

30%。同時也重申了歐盟有條件減緩 30%的立場。此外，歐盟也透過 Cartagena 

Dialogue 拉近與南方國家的立場，並在 2011 年爭取到了小島嶼國家和最低度發展

國家的支持，共同呼籲 2011 年的德班氣候會議重視最脆弱國家的利益，讓積極

的減緩行動與資金支持落實（European Commission, 2011a; 2011b）。 

三、中國（有氣候目標） 

  這段時間中國的氣候治理延續了「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論調，加上

中國在前一年不僅做出了碳強度下降 40～45%的氣候目標，又是哥本哈根協議的

重要推手。也因此國內對於永續發展、綠色發展的規劃，加上國際氣候談判的走

勢，都讓中國逐漸強化了在氣候議題的投入。 

  2010 年 10 月，中國制定了 2011 年到 2015 年的「第十二個五年規畫綱要」，

在綱要內同樣肯定了氣候變遷造成的損害，表示應該以「減緩和調適並重」，並

以「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為參與國際談判的指導原則。在十二五的規

劃當中，中國也首次在國內經濟規劃當中訂出了明確的氣候目標，以 2010 年為

基準年，在 2015 年達成「單位 GDP 的排放下降 17%、單位 GDP 能源消耗下降

16%、非石化能源佔初級能源 11.4%。而在「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

案」當中，中國國務院也提到了日後所進行的碳交易市場試點計畫。另外，綜合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0 年度報告」以及「中國應對氣候變化

的政策與行動（2011）」，中國強調了國內低碳與再生能源的發展，認為談判應該

要依據公約、議定書與峇里島路線圖的雙軌制，以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在資金、調適、技術轉讓等議題也應該取得平衡的結果。另一方面，中國也表示

減緩、透明度等問題持開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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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美國、歐盟、中國彼此之間的互動 

一、歐盟與中國（偏向增加） 

  在雙邊合作上，歐盟與中國的兩次峰會產生的公報都有提及在氣候議題上的

合作，也共同重申對哥本哈根協議的支持與公約的原則。此外，研究者也指出歐

盟在 2011 年開始也在碳交易體系與環境治理強化與中國的合作。2011 年中國選

定了幾個重要省市推動碳排放權的試點工作，歐盟也曾透過 Climate Group 的工

作坊與中國合作，支持中國發展碳交易體系。同時歐盟與中國也透過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oject（EGP），與中國的環境保護部進行合作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Adelle, 

Biedenkopf, & Torney, 2018）。 

二、美國與中國（偏向維持） 

  美國與中國之間雖然也以氣候變遷為雙方可以合作的領域，但 2010 年與

2011 年的雙方合作聲明比較重視能源安全與能源市場的穩定。因此，儘管聲明內

提及氣候合作，但大多是偏向能源方面的合作，例如延續前一年宣布的十年能源

與環境合作框架、強化能源來源的多樣性、肯定 G20 逐漸淘汰無效率化石燃料補

貼等舉措（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0c; 2010d;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11c）。 

三、美國與歐盟（偏向維持） 

  美國與歐盟的合作，則是延續歐巴馬總統任內所設立的 EU-U.S. Energy 

Council，該單位雖然對氣候變遷議題也有所關注，但更重視的是能源安全議題，

因此反映美歐雙方對於全球能源市場，以及俄烏在 2009 年切斷天然氣供應對歐

盟能源安全造成的影響（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a; 2011）。其次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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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美歐在永續能源、碳捕獲與儲存技術上的繼續合作。而在這兩年的雙邊聯合聲

明中，美國與歐盟再次表明會履行哥本哈根協議、坎昆協議的內容，並會在

UNFCCC 與主要經濟體論壇中，推動主要經濟體全體做出強健而透明的溫室氣體

減緩承諾（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b;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11a）。 

  綜合上述，這時期的美歐、美中關係在 UNFCCC 外的談判透過既有的建制

維持了合作關係，但也沒有重大的突破，偏向於成果的鞏固為主。而歐盟與中國

之間則在碳交易體系上出現合作關係。 

肆、 氣候變遷議題在 UNFCCC之外的進展 

  與 2009 年相比，UNFCCC 以外的多邊機制對於氣候變遷、能源的討論不僅

較少，也沒有觀念上的突破。第一個直接的理由，國際間除了氣候議題外還有許

多同樣重要的議題會得到關注，其次也是因為哥本哈根協議成為了暫時的共識，

所以讓協議的內容先透過締約方大會的正式程序通過更為重要。 

一、G8 

  G8 在 2010 年是由加拿大主辦，該年總理哈珀將主軸定在女性與孩童權益

上，但也仍然提及對氣候目標的期許。除了重述上一屆對控制增溫於 2℃的肯

定，G8 在該屆會議上提出了針對 2050 年的長遠目標，呼籲所有國家合作在 2050

年前減少 50%的排放量，其中已開發國家更應該以減緩 80%為目標。然而，G8

也進一步指出，已開發國家提出了目標，則新興經濟體也同樣應該指定基準年與

目標年，然後訂下可量化的減緩目標，讓排放量低於「照舊」（business-as-

usual）。對於 G8 而言，讓所有主要經濟體都依據其責任進行減緩，才能讓京都議

定書第一承諾期結束之後的協定反映詳盡、積極、公平、有效，以及最重要的法

律拘束力（Group of 8, 2010）。 



doi:10.6342/NTU202302318

116 

  2011 年 G8 也重新肯定了前一年所訂下的長遠氣候目標，也承諾會履行在哥

本哈根協議與坎昆協定的承諾，並呼籲所有主要經濟體亦復如是。此外，也期許

COP17 的德班氣候會議能夠朝向詳盡、積極、公平、有效、有法律拘束力，且適

用於全體的協定邁向重大的一步（Group of 8, 2011）。 

二、G20 

  G20 對於氣候議題的著墨相較之下就欠缺明確的目標與討論。2010 年的 G20

會議上，領袖們在集體宣言與相關文件內表示會繼續淘汰無效率的化石燃料補

貼，並應對氣候變遷的威脅，但對此也僅重述了公約的原則、峇里島路線圖確立

的減緩、透明、資金、技術、調適等核心議題、敦促快速啟動資金的落實，並鼓

勵綠色成長與綠色就業的發展（Group of 20, 2010a; 2010b）。2011 年的公報在氣

候議題方面，除了重申前一年的內容外，也僅多關注了能源市場的透明與穩定需

要強化，以及綠色氣候基金的落實（Group of 20, 2011）。 

三、APEC 

  APEC 重視的是亞太地區經濟上的合作以及金融危機後的復甦，所以對於氣

候議題的關注同樣是以帶來的威脅與就業契機為主。2010 年，APEC 的領導人聲

明與 G20 的步調大致相同，但肯定了調適的重要性，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負面影

響會逐漸增加，也因此在提升調適能力的同時，APEC 也期許對於綠色產業的投

資能帶來綠色就業，同時為經濟發展和就業帶來機會。而到了 2011 年，APEC 重

申了 G20 關於逐漸淘汰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的聲明，並表示希望 APEC 總體能在

2035 年減少 45%能源密集度。而 APEC 早在 2007 年就致力於讓環境商品與服務

39（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EGS）也受到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保障，在

2011 年也為了綠色就業與發展的目標，表示會依循 WTO 規範，鼓勵投資並去除

 

39 根據歐盟的定義，環境商品與服務指涉為了保護環境或管理自然資源而產生的產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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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壘（APEC, 2011a; 2011b）。 

四、主要經濟體能源與氣候論壇 

  主要經濟體論壇在 2010 年與 2011 年間一共進行了七次會議。而根據會議的

紀錄，主要經濟體論壇將哥本哈根協議定義為成功，對坎昆與德班的會議都希望

能產生均衡的結果。但除此之外，在會議上論及的議題就沒有太大進展。對於減

緩，雖然認同其重要性，也肯定將增溫控制在 2℃以內的目標，但幾次會議都沒

有提到具體的目標僅只有表態會先遵從哥本哈根與坎昆的結果。對於資金，會議

也希望快速啟動資金與綠色氣候基金能夠盡快落實，但對於資金應該來自公部門

還是私部門也仍然未有定論。至於京都議定書的第二承諾期也同樣面臨兩種不同

意見，一方重視其法律拘束力，另一方則指出受約束的國家少，所以實際涵蓋的

排碳量無法確保環境完整性（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0a; 2011a; 2011b） 

五、基礎四國部長級會議 

  BASIC 在這兩年間共有八次部長級會議，而他們所提出的共識，仍然是強調

雙軌制與峇里島路線圖作為談判的基礎，而發展中國家願意做出國家適當減緩行

動（NAMA），但已開發國家也應當落實資金、技術轉移等諸多承諾，並率先做

出減緩。也因此，BASIC 對於「碳預算」（carbon budget）的議題表達關切，也為

此提出一份研究，了解剩下多少排放空間，以及如何兼顧歷史責任與發展所需，

為各國剩下的排放空間做出規劃（Winkler et al., 2011）。另一方面，BASIC 也強

調在 2011 年的德班會議上就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達成共識至關重要，並要求

未參與的已開發國家也做出具可比性的減緩承諾。 

  此外，BASIC 也表明自己與 G77 站在同一陣線上，避免被視為獨立於 G77

的團體，繼而讓發展中國家被另行劃分的可能性。同時，BASIC 也提到自己在哥

本哈根協議的誕生上有所貢獻，並表示自己也有意在氣候變遷議題上展現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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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雖然並沒有具體陳述要如何達成這點（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0c）。 

伍、 UNFCCC 內的談判立場 

一、COP16：2010 年的坎昆氣候會議 

  坎昆協議的結果基本上涵蓋了前一年哥本哈根協議內的主要成果，但由於哥

本哈根協議並無法律拘束力效果，在前一年也只得到大會的「留意」，也因此在

這一年的坎昆會議，先讓哥本哈根協議內的進展得到正式落實就成了這次會議的

重點。而最後大會通過的坎昆協議再次肯定了 2℃的目標，也將 1.5℃納入考量。

已開發國家也在協議再次確認了 IPCC 第四次評估報告的建議，即在 2020 年以

1990 年為基礎減緩 25～40%。而綠色氣候基金也正式設立，確立已開發國家在

2012 年前提供 300 億快速啟動資金，以及 2020 年時達到每年提供 1000 億給發展

中國家的責任40。對於 G77 集團等關心調適議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建立了坎昆

調適框架（Cancun Adaptation Framework）也是一大成就41。 

（一）美國 

  在 UNFCCC 的談判內，美國則強調： 

  以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的文件為談判基礎。哥本哈根協議對於美國而言是一

大成就，也讓所有主要經濟體做出應對氣候變遷的政治承諾，也因此儘管美國並

沒有否定雙軌制的運作，但更傾向於讓雙軌工作小組的工作涵蓋哥本哈根協議的

內容，而非僅延續工作小組之前的結果。甚至直言 COP15 的決議是讓締約方可

以「使用 LCA 的內容」（“draw on” the LCA text），而非以此作為談判基礎42。 

 

40 FCCC/KP/CMP/2010/12/Add.1 

41 FCCC/CP/2010/7/Add.1 

42 FCCC/AWGLCA/2010/MIS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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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由於要展現對哥本哈根協議中綠色氣候基金的支持，美國也在 COP16

坎昆氣候會議上表示提供 17 億美元給快速啟動資金（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0b） 

  第三，正因為美國強調落實既有的內容，這也讓美國拒絕被課以其他義務的

的可能性。在論及減緩承諾時，美國雖然重申以 2005 年基準在 2020 前減緩 17%

的目標，但是避免在減緩項目上討論總體減緩目標，因為美國認為自己沒有加入

京都議定書，不希望承擔此義務（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0b）。另一方面，當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 AOSIS 呼籲應該將

氣候目標強化為控制增溫於 1.5℃時，美國也同樣堅守 2℃的立場，認為這是哥本

哈根協議下有政治承諾支持的氣候目標。 

  第四，美國一樣希望所有主要經濟體都應該作出減緩承諾。雖然美國並不否

定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遷需要協助的情況，但對於美國而言，締約方需要協

助跟表達自己可以做到什麼程度，這是兩件不同的事。 

（二）歐盟 

  歐盟的氣候政策主席 Connie Hedegaard 在坎昆會議之前的言論，表示歐盟仍

對詳盡的法律拘束力協定有所期待，但更願意先落實既有的目標，讓坎昆先有實

際的行動，並將這些視為達成法律拘束力協定的過程。也因此，歐盟的立場走向

務實，並在務實中追求成果（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在減緩上，歐盟仍然敦促主要經濟體做出承諾，認為要達成增溫控制在 2℃

的目標，應該要讓全球的碳排放在 2020 年減緩 30%並達峰，而已開發國家應該

作為領袖減緩 30%，發展中國家也應該要減緩 15～30%，從而避免目標落差的擴

大。而長遠目標上，2050 年全球應該要減緩 50%，當中已開發國家減緩 80～

95%。歐盟也敦促其他主要經濟體做出承諾，歐盟可以有條件將減緩目標提升為

30%。同時，歐盟也仍然希望航空與航運排碳能夠透過 ICAO 與 IMO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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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維持既有的機制並確立現有的成果。歐盟認為哥本哈根協議雖然不盡

如人意，但仍然是重要的里程碑，因此歐盟對於哥本哈根確立的 2℃目標、快速

啟動資金、綠色氣候基金等表示支持，在歐盟應該承擔的 73 億歐元當中，僅

2010 一年就提供了 24 億歐元。但另一方面，歐盟也想避免設立過多機制而疊床

架屋的情況，也因此對於 G77、AOSIS 想要設立的 Adaptation Committee、

technical panel（for Capacity Building）等皆表示先透過既有的建制運作。 

  第三，歐盟仍然傾向讓兩個 AWG 結合，因為這樣有利於推動單一、有拘束

力的協定。歐盟仍然表達對有法律拘束力的偏好，也希望能涵蓋所有主要經濟

體，但如同前述，歐盟並不急於立刻達成這樣的結果，而是希望談判的過程最終

有利於這樣的結果產生。也因此，歐盟在幾次談判中表示對協定的最終型態持開

放態度，但協定仍然應該涵蓋京都議定書的重要項目並適用於所有締約方。 

  第四，在會議中作為協調者。如既有的研究指出，歐盟在經歷 2009 年的挫

敗後，成為一個務實的領袖兼協調者（Bäckstrand & Elgström, 2013）。在 2010

年，歐盟與美國先透過坎昆協定確保哥本哈根的成果能被寫入大會的決議。 

（三）中國 

  在中國事先公布的談判立場裡，中國表明坎昆的結果必須依據峇里島路線

圖，並堅持 UNFCCC 與京都議定書以來的雙軌制談判，然後基於締約方驅動、

公開透明等原則。但中國也表示減緩、「三可」問題（即可量測、可申報、可查

證，又縮寫稱 MRV）、透明度議題分歧較大，而中國對此持開放態度（中國國家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0）。 

  而在談判裡，中國主張確保談判的公開透明，避免哥本哈根的經驗造成締約

方之間的不信任。儘管中國是上一次哥本哈根協議的推手，但是哥本哈根協議沒

有經過所有締約方的參與就由少數國家逕行公布，也引起了其他締約方的抨擊。

這也讓中國選擇退回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陣營，為了重建締約方的信任關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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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談判的透明。 

  其次，要求回到雙軌制進行談判。如同前述，中國內部雖然將哥本哈根協議

定義為成功，也視其為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氣候談判並做出建設性貢獻的象徵，但

是哥本哈根協議引起的不民主、不透明批判，也讓中國的論述回到了過往的立

場，即希望以峇厘島路線圖以來的雙軌制進行談判，並呼籲已開發國家提高目

標，並對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能力建設等方面的支持。 

  第三，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如同中國氣候談判代表解振華在坎昆氣

候會議的發言，中國強調氣候議題與發展議題的結合，認為發展中國家是在永續

發展的脈絡下進行氣候行動，也因此認為已開發國家的作為不足，應該在氣候議

題上更加積極扮演領袖角色。 

  第四，敦促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實施。京都議定書雖然是有法律拘束力

的協定，但實際上僅規定部分已開發國家和自願國家的減緩目標，其他發展中國

家並沒有受此約束，也因此延長京都議定書的壽命是符合中國的利益的。而與第

二承諾期息息相關的還有溫室氣體排放配額盈餘問題，也是中國希望在 2010 年

處理的議題43。 

二、COP17：2011 年的德班氣候會議 

  COP17 最大的成果是建立了德班平台。德班平台的目的是在 2012 年至 2015

年間談判一個在 2020 年後生效、涵蓋減緩建制，並適用於所有締約方的協定。

德班平台的誕生主要源於歐盟和碳排放大國之間的妥協，特別是中國先行與歐盟

達成共識，讓立場強硬的印度被孤立，更是成功的一大關鍵。而德班平台如果能

成功在 2015 年促成法律拘束力協定的誕生，則意味著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長久以來的「防火牆」，終於要迎來被打破的一天。 

 

43 FCCC/KP/AWG/2010/MIS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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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 

  美國的主要立場基本如 2010 年，並重視坎昆協議的既有成果。特別是讓主

要經濟體也承擔責任這一點並無動搖。如同美國代表 Jonathan Pershing 在 2011 年

巴拿馬市的會議之後所表示，美國希望所有主要經濟體都做出無條件的承諾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1e）。  

  而在資金議題上，美國也更強調私部門的作用，主張私部門資金的投資會對

經濟成長、低碳轉型、氣候韌性發揮重要作用，認為公部門應該要做的是提供誘

因，讓私部門資金朝向低碳發展流動。由此，美國主張應該協助發展中國家克服

對私部門的疑慮。而承襲讓主要經濟體承擔責任的觀點，美國也表示發展中國家

的需求，以及對氣候資金貢獻的能力會有所轉變44。 

（二）歐盟 

  歐盟事先公布的立場呼籲了坎昆協定的落實，並指出京都議定書實際上僅涵

蓋全球 16%的碳排放量，所以更強調各方都應該作出積極的減緩承諾，才能讓

2℃目標維持在伸手可及（within reach）的範圍內。在減緩目標上也維持了既有

的無條件減緩 20%，有條件增加為 30%的目標。同時也指出氫氟碳化物

（HFCs）的危害，呼籲透過蒙特婁公約進行管制。而歐盟在內部雖然推動了以歐

盟碳市場體系規範國際航空排碳的政策，但仍然呼籲各方繼續透過 ICAO 與 IMO

處理航空與航運排碳的碳洩漏問題（European Commission, 2011a）。 

  在德班會議以及此前的四場氣候談判上，歐盟維持了先前的務實路線，同樣

將德班視為朝向法律拘束力協定的重要過程，並維持了先前所提及的諸多承諾。 

  值得留意的是，歐盟仍然積極討論航空與航運排放問題，也一度提及希望在

長期合作行動特設工作小組的脈絡下處理。 

  此外，歐盟也繼續在會議中作為協調者。在德班氣候會議之前的巴拿馬氣候

 

44 FCCC/AWGLCA/2011/CR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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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上，關於長期資金一事懸而未決時，歐盟提出在 2013 年到 2020 年間應該逐

漸提高氣候資金，打破了當時的僵局45（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1e）。此外，歐盟先爭取到 AOSIS 與 LDCs 的支持（European 

Commission, 2011b），也以京都議定書的第二承諾期為條件與中國達成了妥協，

促成了德班平台的產生。中國同意支持德班平台的目標，以換取歐盟維持對於京

都議定書框架的認可，因為當時已經有國家表示不會繼續參與京都議定書第二承

諾期（Van Schaik 2012）。但另一方面，歐盟的妥協則是讓這個新協定要直到

2020 年才會落實（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1d; 

Bäckstrand & Elgström, 2013）。 

（三）中國 

  到了 2011 年，中國除了繼續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可持續發展原

則、公約與議定書，以及峇厘島路線圖作為談判基礎，也指出公約與議定書外的

談判和磋商，僅能作為補充，而非替代前者作為主要氣候變遷談判平台。同時，

也表明對德班的期許，是已開發國家對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作出承諾，並大幅

進行減排，而沒有加入議定書的已開發國家同樣應該做出有可比性的減緩。至於

發展中國家則是在已開發國家做出可量測、可申報、可查證的資金與技術轉移支

持下進行減緩行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 

  針對已開發國家的要求，2011 年的德班氣候會議，中國代表解振華也曾經就

此斥責已開發國家的承諾不足，對於應當落實的減緩、給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都沒

有兌現（中國新聞網，2011）。而 BASIC 也提出他們自己的研究，將碳排放視

為需要分配的稀缺資源，主張已開發國家已經使用大量的份額，而氣候談判應該

處理剩下的碳排放空間如何規劃（Winkler et al., 2011）。中國與許多發展中國家提

交的意見裡，也表示已開發國家的行動不應構成對發展中國家貿易的限制與傷

 

45 FCCC/AWGLCA/2011/CR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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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尤其要考量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消除貧窮，以及糧食安全46。 

  其次，反對已開發國家的單邊行動。一如中國過去與發展中國家反對已開發

國家以氣候變遷為名義實施單邊貿易舉措，當歐盟嘗試將國際航空排碳也納入到

歐盟的碳市場交易體系時，中國也與 BASIC 的其他國家點名反對歐盟的單邊行

動。因為根據歐盟的規劃，經過歐盟上空的他國航空都必須提交碳排放的資料，

並在一段時間後酌收碳稅。雖然歐盟的立意是處理航空排碳，但中國認為無論航

空或是航運排放都應該經由 UNFCCC 的談判進行處理，也應當遵從共同但有區

別的責任原則。 

  第三，敦促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實施。隨著加拿大、日本、俄羅斯相繼

表示不會參與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這也讓京都議定書的延續岌岌可危。如同

前述，歐盟加入第二承諾期的條件是讓美國與中國訂出一個時間表，讓一個單

一、有法律拘束力的協定得以落實。而中國雖然對此頗有微詞，但鑒於歐盟是可

以談判的對象，於是中國也選擇展現彈性，並開出了條件與歐盟談判（Jing, 

2011）。中國要求已開發國家確立更多義務，不得將責任轉嫁給南方國家，而新

的法律拘束力協定必須到 2020 才能落實，而德班平台即就此產生（Bidwai, 

2011）。 

  最後，值得留意的是，BASIC 也首次以團體名稱在德班氣候會議上發言，除

了再次強調第二承諾期是這次氣候談判的優先事項，BASIC 也針對歐盟將國際航

空排碳納入歐盟碳市場交易體系的舉措表示抗議。 

陸、 小結 

  這個時期的美、歐、中仍然繼續扮演了領袖的角色。參照表 4-1 的氣候資金

來看，美國作為哥本哈根協議的推手，在談判上以鞏固成果為主，也因此不僅在

2010~2011 年間由國會批准 34 億的預算，更為快速啟動資金注入 75 億美元。而

 

46 FCCC/AWGLCA/2011/CR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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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則如表 4-3 所示，在快速啟動資金上也提供了 73 億 4,000 萬歐元。 

  在國際氣候建制主要推力來自 UNFCCC 談判內。德班氣候會議的結果不僅

促成了德班平台，營造了一個推動國際氣候建制前進的有利環境，迫使各國政府

必須在 2015 年談妥一個有法律拘束力、適用所有締約方的協定。但更重要的

是，這次的結果也帶來了歐盟的回歸。 

  2009 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美國的立場雖然與歐盟較為相近，而中國則看

起來站在了對立面。但歐盟對於法律拘束力協定的堅持反而造成美國與中國的親

近。在這個時期，歐盟是做出比較多讓步的一方，不僅先肯定了自己並不滿意的

哥本哈根協議，也不再堅持立刻達成法律拘束力協定，而是將坎昆與德班兩場氣

候會議視為達成協定的過程，因此化解了與美國、中國合作最大的阻礙。另一方

面，歐盟也展現了談判的手腕，在京都議定書岌岌可危的時候，利用中國希望維

持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目標，促成了德班平台的產生。 

  中國在這個時期維持了發展中國家的傳統立場，特別是與發展中國家一同指

責已開發國家的作為不夠積極，並要求第二承諾期的落實。中國本身在這兩年的

談判中都堅守了原本的立場，直到德班氣候會議時，才因為歐盟的條件最後選擇

了妥協，願意支持德班平台的成立以換取歐盟對第二承諾期的落實。 

  而美國同樣也選擇維持了已開發國家的立場，認為主要經濟體都應該有所承

諾，或者同樣被納入到新的協定受到法律約束。但美國在這個時期並沒有延續哥

本哈根時期的領導力，帶來新的觀念或主動嘗試縮小彼此立場的差距，反而是堅

守哥本哈根既有的結果。也因此，儘管德班平台希望在 2015 年前談妥一個適用

於全體並在 2020 年正式產生效力的協定，這樣的結果符合美國的利益，因為這

將會打破京都議定書沒有讓發展中國家承擔減緩責任的劃界方式。但是美國並不

是在這次做出妥協或促成合作的行為者。 

  因此，綜合上述，COP16 與 COP17 的結果讓美、歐、中的氣候合作再次迎

來新的變化。而如同預期，歐盟在上個階段作為被孤立的一方，會有更強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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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妥協的意願，也因此在談判立場上有所軟化，拉近與美、中的立場。而中國雖

然在哥本哈根時期與美國聯手，但這個經驗並沒有讓他們進一步合作，反而顯得

裹足不前。而在上一次遭到疏離的歐盟，則是做出最多妥協，也最積極促成合作

的行為者，也因此為自己帶來了成功，也推動國際氣候建制往下一個階段發展。

歷經哥本哈根氣候會議與德班氣候會議之後，三個行為者彼此都做出過妥協或拉

近合作關係，加上如今又有 2015 年訂出新協定的死線，也讓三角關係從哥本哈

根時的「美中合作、歐盟順從型」逐漸走向德班之後的「美歐中攜手共進型」。

而既然轉變為攜手共進型，則美國、歐盟、中國都會意識到另外兩個行為者存在

合作空間，自己如果不探索其他行為者的立場並適當做出妥協，將有被孤立的可

能性，也因此，可以預期三方都將積極與另外兩個行為者展開氣候合作。 

 

 

圖 5-2 COP16～17 所形成的三角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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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2012年～2016 年： 

朝向《巴黎氣候協定》 

  2012 年對於國際氣候建制的發展是另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從國際氣候建制的發展而言，UNFCCC 內在前一年促成了德班強化行動平台

的特別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德班平台），而德班平台的目的是要在 2015 年前產生

一個適用於所有締約方且有法律拘束力的協定，儘管預計於 2020 年才會讓協定

的內容正式生效。這不僅意味著國際氣候建制的發展方向出現了進展，也意味著

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長期以來的壁壘將正式被打破，發展中國家也應該要受

到法律拘束力約束。日後於 2015 年巴黎氣候大會上通過的《巴黎氣候協定》則

被視為自京都議定書以來最大的成功。 

  另一方面，美國與中國也迎來了重要的變化。美國歐巴馬總統在 2012 年的

大選中成功連任，並於 2013 年與 2014 年分別推動 Climate Action Plan 與 Clean 

Air Act，再次強化美國聯邦層級應對氣候變遷的努力（Workman et al., 2020）。中

國則是在 2012 年 11 月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

由習近平接任成為了總書記，並在日後也接任了國家主席，讓中國進入了新的時

期。美國與中國雖然在這個時期的競爭越趨明顯，像是美國提出重返亞太並以跨

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強化亞太地區國家的自由貿

易合作，被認為有包圍中國的企圖。中國則是隨著習近平提出中國夢，透過一帶

一路強化與許多國家的合作，也被認為是嘗試突破美國的包圍。同時也另外提出

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頗有與美

國相抗之勢。然而，雙方在對抗氣候變遷的合作上卻是有增無減。2014 年美中的

共同宣言讓雙方強化了減緩目標，也被認為是兩個排碳大國為了巴黎氣候大會的

成功做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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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言之，這個時期的美國、歐盟與中國在氣候合作上紛紛加速，三個行為者

也被認為是巴黎氣候協定背後最重要的推手。 

壹、 《德班平台》之後的談判背景 

這時候的國際氣候談判聚焦在幾個重要的議題上： 

  首先，歐盟雖然以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為條件取得中國對 2015 年產生新

協定表態支持，但儘管共識是讓第二承諾期於 2013 開始，但應該涵蓋的氣體、

承諾期的時間應該多長、第一承諾期留下的溫室氣體排放配額盈餘（surplus 

AAU）又應該如何處理，這些具體議題仍需要締約方解決。 

  其次，隨著德班強化行動平台的特別工作小組（ADP）正式開始運作，協商

2015 協定的性質也就成為 ADP 最主要的工作。然而立場相近的發展中國家

（Like-Minded Developing Countries, LMDC）也在這一時期形成，也更加捍衛公

約中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諸項原則。這看似加劇了已開發國家跟發展中國家之間

的分裂，但隨著「國家自定預期貢獻」的概念出現，也讓彼此在一體適用的法律

拘束力協定，以及確保公約的原則如實呈現上，找到了可能的妥協空間。 

  但與 UNFCCC 內兩大團體的激辯對比，國際對於達成 2015 年協定的呼聲此

起彼落，而美國、歐盟、中國之間的氣候合作也與日俱增。 

貳、 美國、歐盟、中國內部的氣候政策與目標 

一、美國（有氣候目標） 

  在 2012 年的總統大選中，歐巴馬順利連任美國總統，也讓美國的氣候政策

得以延續下去。儘管在 2010 年的中期選舉裡失去了眾議院，但歐巴馬總統仍然

透過氣候行動計畫（Climate Action Plan）與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在國內推動管控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並透過國際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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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了美國的氣候目標，再次展現了美國的積極性。 

  根據 2013 年氣候行動計畫當中的論述，歐巴馬政府主張美國的經濟成長已

經與排放脫鉤，加上頁岩油的開發也讓美國能源進口逐漸下降，但另一方面氣候

變遷威脅日益嚴重，汙染造成的成本與健康損失逐漸增加。也因此，歐巴馬政府

希望透過規範減少新建發電廠的排放汙染，同時擴大再生能源與新興科技的使

用，減少氫氟碳化物與甲烷的排放，從而達成改善空氣汙染、履行在 2020 年前

以 2005 年為基準減緩 17%的國際氣候承諾、降低美國家庭能源支出，形成一舉

三得的良性循環，並以此奠定美國在氣候議題上的領袖地位（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2013）。 

  而從上述的氣候行動計畫延伸而來的，即是歐巴馬政府於 2014 年 6 月開始

規劃的清潔電力計畫（Clean Power Act）。根據 2007 年 Massachusetts et al v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認定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

有義務針對溫室氣體進行管轄，而到了 2009 年，國家環境保護局也正式將六種

溫室氣體定義為空氣汙染物（Workman et al., 2020）。而 2014 年的清潔電力計

畫，也正是基於國家環境保護局的 111 條而來，目的是制定碳排放標準，然後讓

美國各州依據自身情況衡量適當的方案，完成聯邦政府訂下的目標，最終目的是

讓身為美國境內最大汙染源的發電廠能夠減少污染。因為，僅僅是 2012 年，燃

煤發電廠就佔了美國溫室氣體排放的三分之一（Ceronsky & Carbonell, 2013）。而

這個計畫則預計讓美國的發電廠排放以 2005 年為基準，在 2030 年下降 30%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14;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15）。 

  儘管之後在 2014 年的中期選舉，歐巴馬政府更進一步失去了參議院而成為

「跛腳政府」，也仍然沒有妨礙他於 2015 年正式公布清潔電力計畫的決心，並在

2014 年、2015 年與中國的聯合聲明當中訂下了 2025 年以 2005 年為基準減緩 26

～28%、並提供綠色氣候基金 30 億美元的宏大目標。但如同他在 2014 年 G2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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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記者的提問時所承認，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動氣候政策，也勢必存在著政策

被扭轉的可能性。儘管他認為溫室氣體的管制有最高法院的支持和國家環境保護

局的管轄，所以需要的是說服他人讓政策延續的努力，但這也仍然為美國氣候政

策的延續性蒙上了一層陰影。 

二、歐盟（有氣候目標） 

  歐盟在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內部政策是 2012 年暫停將國際航空排碳納入歐盟

碳市場體系的規劃，以及 2014 年因應俄烏克里米亞危機而提出的「2030 氣候與

能源目標」（2030 climate and energy goal）。 

  如同前述，歐盟早在 2008 年時即有意透過 Directive 2008/101/EC 針對進入歐

盟進內的國際航空排碳進行管轄，納入歐盟的碳交易體系，也因此在 2012 年預

計實施之前即要求過境者應該提交碳排放資料。對於歐盟境外的航空公司而言，

這形同於成本增加而造成不公平競爭，於是加拿大、美國等航空公司也藉由訴訟

手段控訴歐盟的不公舉措。但歐洲法院在 2011 年 12 月裁定歐盟的規畫合法，也

讓整件事情演變成國家之間的政治與貿易衝突。美國、中國等二十餘國在 2012

年 2 月發表聯合聲明要求歐盟不得將 Directive 2008/101/EC 適用於第三方國家，

否則輕則透過 ICAO 協調，重則反向針對歐盟航空課徵稅收並提交其他數據資訊

（Russian Aviation, 2012）。而歐盟之後也在壓力之下暫停了計畫，並希望 ICAO

能在日後產生結果（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2012 年透過杜哈修正案確立的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要求參與的國家減緩

18%，這也讓歐盟自 2007 年以來所訂下的無條件減緩 20%，在主要經濟體做出可

比的減緩行動時則提升為減緩 30%的目標顯得不夠積極。加上 2014 年，隨著烏

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爆發克里米亞危機，能源高度仰賴進口自俄羅斯的歐盟也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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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能源安全問題47，於是提出進一步整合歐盟內部能源市場的方案，並透過提

高再生能源與永續化石燃料的方式增加內部能源供應，同時也強提高能源效率，

降低能源的使用量（European Commission, 2014）。在這個背景下，歐盟提出了

2030 氣候與能源目標，為了讓歐盟朝向低碳經濟體前進，並減少對外能源的依

賴，歐盟訂下了在 2030 年以 1990 年為基礎減緩 40%、提升能源效率 27%、提高

再生能源比重至 27%的積極目標。 

三、中國（有氣候目標） 

  2013 年，習近平正式成為國家主席，讓中國進入了新的階段。習近平在

2005 年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即提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要看 GDP，

但不能唯 GDP」等概念，強調生態環境保護也與經濟發展一樣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習近平，2007）。而 2012 年的中國，恰好正逢 GDP 增長率即將跌破 8%，繼而

有中國經濟「強弩之末」、「硬著陸」的討論（新華網，2012）。在 2014 年 APEC

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稱這時期的中國進入了「新常態」，經濟從高速增長

轉為中高速增長，雖然有新的問題，但也因此走向經濟結構的改革。雖然習近平

的發言內並未提及氣候變遷議題，但綜觀習近平第一任的任期內，除了以「中國

夢」、「一帶一路」等推動中國內外的發展，能源結構與氣候變遷的努力在同樣的

脈絡下也出現了提升（Hu, 2015）。 

  這個時期的中國恰好正逢第十二個五年計畫的落實期間。2012 年所提交的

「氣候變化第二次國家信息通報」顯示，中國將氣候問題視為發展問題，而中國

是一個容易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的「發展中國家」，但同時也是一個「負責任的

大國」，所以在第十二個五年計劃中落實能源效率提升與減少排放的約束性目

標。根據 2012 年到 2016 年間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年度報告」，

 

47 根據歐盟執委會，歐盟在 2013 年，39%的天然氣進口自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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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行了能源結構的改革規劃，並強化了與國際的雙邊、多邊氣候合作。基於

第十一個五年計畫以來所強調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中國強化了

再生能源作為初級能源的比重，並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目標是在 2015 年將再

生能源比例提高到 11.4%，而在 2015 年，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等再生能源

已經佔中國發電總量的 27%。其次則是為了節能而規劃新興產業，例如再生能源

產業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第三是在 2013 推動了低碳城市的試點，以及實施碳交

易市場的試驗（Zhang et al., 2014）。第四，淘汰落後產能與產能過剩的問題，當

中也特別針對了鋼鐵、水泥等高排放、耗能的產業。第五，更勇於在國際上做出

承諾。如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 2014 年聯合國氣候峰會上表明中國以 2005

年為基準在 2020 年碳強度下降 40～45%的決心，並會將支持氣候變化南南合作

的資金翻一倍，並提供 600 萬美元協助聯合國秘書長用於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同

年，與美國的聯合氣候聲明中也提出 2030 年碳達峰與非化石燃料比重增加為

20%的目標。2015 年，中國在與美國的聯合氣候聲明內，進一步訂出 2030 年以

2005 年為基準碳強度下降 60～65%的目標（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14; 2015）。 

參、 美國、歐盟、中國彼此之間的互動 

  歐盟在上一階段重新進入國際氣候建制的領導者核心，外加國際上對於

UNFCCC 達成 2015 年協定的期待與日俱增，美國、歐盟、中國之間的氣候合作

也迎來了加速期。 

  但 2012 年，歐盟強行推動航空排碳納入歐盟的碳市場交易體系，結果遭到

美國與中國的聯合抵制。事件始於歐盟在 2008 年歐盟高峰會的決議，當時歐盟

有鑑於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在航空排碳問題上有心無力，但航空排碳卻

逐年增長而不受管轄，所以決定交由歐盟執委會在歐盟範圍內進行管轄48。隨著

 

48 DIRECTIVE 2008/101/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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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即將於 2012 年 1 月正式推動計畫，要求過境歐盟的他國航空提交排放資

料，美國、中國也與其他國家一同反對了歐盟的作法。美國國會通過法案 S.1956

號禁止美國的航空公司參與歐盟的碳市場交易體系49，中國也同樣由中國民航局

依據國務院的授權禁止中國的航空公司參與。另一方面，有參與 ICAO 的國家也

在俄國莫斯科聯名要求歐盟不得將航空排碳的管轄權適用於第三方國家，稱歐盟

採取的單方面作為不僅破壞 ICAO、UNFCCC 透過多邊機制處理航空排放問題，

會造成嚴重的市場扭曲與不公平競爭的結果（Russian Aviation 2012）。而歐盟最

終也在壓力之下，於 COP18 杜哈氣候會議之前凍結了該計畫（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一、歐盟與中國（偏向增加） 

  然而，歐盟與中國的合作關係也並沒有因此而停擺，在每一年的峰會公報

裡，都會重申氣候變遷作為雙方合作的一項重心。2012 年的第十五次峰會上，歐

盟與中國都表示對杜哈氣候會議的支持，也提及透過 UNFCCC 與 ICAO 解決航

空排碳問題（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2b）。2014 年的聯合聲明中也希望

COP21 達成適用所有締約方的法律拘束力協定，並同意透過國內舉措降低使用氫

氟碳化物（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4）。但

歐中關係裡更顯示雙方強化氣候合作的是 2013 年的 “EU-China 2020 Strategic 

Agenda for Cooperation”與 2015 年 “EU-China Joint Statement on Climate Change”

這兩份文件。在前一份文件中，歐盟與中國強調了永續發展的合作，當中就包含

了氣候變遷與環境保護，除了支持 2℃的目標，雙方也希望 UNFCCC 的框架下能

納入氫氟碳化物的管控。同時也提及了雙邊會促進中國探市場交易的發展，以及

低碳城市的合作（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2013）。而後一份文件裡，雙方

也申明要更加強化氣候合作、支持依據 UNFCCC 的原則在 2015 年產生法律拘束

 

49 S.1956 -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Prohibition Act of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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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協定、彼此留意到對方的 2030 年氣候目標、進一步強化 2020 年前的氣候行

動，並敦促已開發國家落實 2020 年前的 1000 億資金目標。 

二、美國與歐盟（偏向增加） 

  美國與歐盟在這個時期則不若歐盟與中國之間，會於每年例行的峰會中強調

氣候合作。唯一的例外是 2014 年的峰會之後產生的美歐共同聲明，雙方強調彼

此扮演的領導角色，既要在 2015 年的氣候協定上追求積極的結果，也要推動淘

汰化石燃料補貼、減少使用氫氟碳化物，並在 WTO 內推動環境商品與服務的自

由貿易，然後透過 EU-US Energy Council 繼續強化能源合作。而 Energy Council

在 2012 年到 2016 年間的四次會議，也同樣反映了美歐在氣候議題上合作的意

願。雖然從共同聲明裡可以發現雙方早期強調能源領域的合作，藉由新技術的分

享與應用，強化再生能源、碳捕獲技術、低碳科技的發展。直到 2014 年底後關

於國際氣候合作的篇幅才得到強化，在聯合聲明內提到美歐雙方的領導作用，並

預計在 2015 年第一季提交 INDC，呼籲其他主要經濟體跟進。同時也在聲明裡重

申雙方的氣候目標，分別是美國以 2005 年為基準在 2025 年前減緩 26～28%，以

及歐盟在 2030 年前達成以 1990 年為基準，減緩 40%、提高能源效率 27%、提高

再生能源比重 27%。而在資金方面，美國也首次宣布會資助綠色氣候基金 30 億

美元，歐盟也做出了 46 億美元的承諾（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4）。2016 年的

會議舉辦時，已經有巴黎氣候協定通過在先，但巴黎協定的提前生效有賴於美

國、歐盟的批准，也因此需要雙方加速合作。此外，雙方也呼籲透過蒙特婁公約

處理氫氟碳化物排放的修正案加速通過（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6）。 

三、美國與中國（增加） 

  美國與中國在歐巴馬總統與習近平主席的帶領下，讓氣候合作成為美中關係

中的交集，不僅在彼此訪問的過程中建立良好關係，也在雙方聯合聲明裡闡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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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目標與合作項目， G20、APEC 等多邊場合也成為雙方共同展現氣候領導的機

會。2013 年，美中之間建立了「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當中即以美國的氣候特使 Todd Stern 與中國的發改委

副主任兼氣候談判代表解振華，共同主導雙邊的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同年 6 月，

習近平正式成為國家主席之後造訪美國，雙方也藉此機會強調了美中在國際事務

上的合作，當中亦提及氣候變遷。而真正讓美中起到領導作用的，是 2014 年由

中國主持的 APEC 會議上，雙方達成的美中氣候變遷聯合聲明，雙方在宣言裡各

自表明了氣候目標與達成巴黎協定的決心，美國提出在 2025 年以 2005 年為基準

減緩 26～28%，而中國則宣示會在 2030 年讓碳排放達峰，同時讓非化石燃料的

能源占比達成 20%（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14）。2015

年，當習近平再次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時，雙方也就氣候變遷議題再次發表共同

聲明，對於 2015 年的協定涵蓋 2℃目標、透明機制、給予發展中國家彈性、呼籲

達成 2020 年給予發展中國家 1000 億美元資金等給予支持。同時美國也重申國內

聯邦層級的目標是透過 Clean Power Plan 讓發電廠的排碳量以 2005 年為基準在

2030 年前減少 32%，而中國則提及生態文明與綠色創新的願景，以 2005 年為基

準在 2030 年前讓碳排放強度下降 60～65%。最後，美國也首次宣布提供綠色氣

候基金 30 億美元，中國也加碼宣布提供南南合作資金 200 億人民幣50（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15）。2016 年在杭州的 G20 峰會上，美國與

中國也一同簽署了巴黎氣候協定，讓巴黎氣候協定的提前落實更邁進一步，也將

壓力轉嫁到了歐盟上，因為巴黎氣候協定生效需要至少 55 個國家批准，且簽署

的國家排碳量加總要佔全球 55%（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16）。美國與中國當時的排碳加總大約為全球 38%，只要歐盟盡速批准就能讓

巴黎氣候協定正式生效。此外，在同一場峰會，美國與中國也反映了 G20 與

 

50 以當時匯率換算約 31 億美元，超越了美國宣布的 30 億美元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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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關於減少化石燃料補貼的承諾，在會議上各自提交了自己關於化石燃料補貼

的同儕審查報告。上述來自雙方的種種努力，也將美中之間的氣候合作推向了最

高峰（Group of 20, 2015c; 2015d） 

 

肆、 氣候變遷議題在 UNFCCC之外的進展 

一、G8（2014 年開始為 G7） 

  2012 年在美國大衛營舉辦的會議上，G8 除了再次認可能源效率的提升與再

生能源對於促進永續經濟發展與應對氣候變遷的重要性，也肯定了將增溫控至於

2℃內的既有目標。此外，對於 COP17 德班氣候會議上落實坎昆協定並建立德班

平台的結果也表示歡迎。G8 同時也在會議中宣示加入 Climate and Clean Air 

Coalition to Reduce Short-lived Climate Pollutants51，並再次重申逐漸淘汰無效率化

石燃料補貼的決定（group of 8, 2012）。 

  2013 年的公報中，G8 則是表示會與各個多邊組織如 MEF、ICAO、IMO 合

作應對氣候變遷，同時也從經濟與安全風險的角度論述氣候變遷造成的影響，並

且也留意到當前氣候目標與 2℃目標的落差問題。最後也重申已開發國家在哥本

哈根協議中訂下的資金目標，即在 2020 年達成每年提供發展中國家 1000 億美元

的資金（Group of 8, 2013）。 

  2014 年的會議原本預計會在俄羅斯的索契舉辦，但由於發生俄羅斯與烏克蘭

之間的克里米亞危機，使得其他領導人不同意俄羅斯繼續作為 G8 的一份子，也

讓該年的會議改由歐盟主導。或許是因為歐盟長期作為氣候變遷的議題的領袖，

加上會員國巴黎又是 2015 年氣候大會的主辦國，所以能源與氣候議題在這次會

 

51 該倡議的目的是敦促減少「短期氣候汙染物」（Short-lived Climate Pollutants, SLCP）的排放，

例如甲烷、氫氟碳化物（H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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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排序有所提升。克里米亞危機讓 G7 在此屆會議上強調能源安全問題，也提

出要與國際能源署合作，評估 G7 國家的天然氣供應安全問題。在氣候議題上，

有鑑於 IPCC 第五次評估報告出爐，G7 重申了幾次會議以來的承諾，並表示會在

2015 年的第一季提交國家自訂預期貢獻」（INDC）以做為表率，然後透過蒙特婁

公約處理逐漸淘汰氫氟碳化物的議題（Group of 7, 2014）。 

  到了 2015 年，G7 除了提交 INDC，也進一步依據 IPCC 的建議，在 2050 年

前以 2010 年為基準減緩 40～70%。此外，G7 也表示會協助最脆弱國家強化能力

建設與管理氣候風險，透過保險機制將集中於少數群體的氣候、環境風險分散到

市場上，而為了達成這點，動員私部門的投資者不可或缺，所以 G7 也比以往更

加強調私部門投資，以及如多邊開發銀行可以帶來的刺激作用（Group of 7, 

2015a; 2015b）。 

  由上，G8 以及之後的 G7 在這段時間除了同意履行過往氣候建制樹立的承

諾，例如資金、淘汰化石燃料補貼、堅持 2℃目標等。而為了 COP21 巴黎氣候大

會的成功也願意率先提交 INDC，並反映依據科學證據提升減緩承諾的決心。但

另一方面，G7 也反映了已開發國家既有的立場，儘管 2013 年的 COP19 建立了

「華沙損失與損害機制」（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for Loss and Damage），

將損失與損害作為獨立議題看待，但已開發國家仍然是從「風險」的角度看待脆

弱國家面臨的極端氣候威脅。 

二、G20 

  G20 相較之下，對於氣候變遷的討論相對較少，但也仍然表示對 UNFCCC

談判的支持。 

  2012 年的 G20 主張氣候變遷會影響全球經濟，拖延行動只會提高未來成

本。所以 G20 樂見 COP17 的結果，也承諾繼續淘汰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此

外，綠色成長與永續發展被視為要務，也因此 G20 呼籲公部門與私部門資金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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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家的綠色投資應當有所支持（Group of 20, 2012）。 

  2013 年雖然著墨較少，但也對 2015 年巴黎氣候大會，以及蒙特婁公約處理

氫氟碳化物表達了支持（Group of 20, 2013）。 

  而到了 2014 年，雖然 G20 的公報將氣候變遷議題放在強化全球建制的脈絡

下討論，所以篇幅相形之下更加弱化。但這場在澳洲舉辦的會議仍對巴黎氣候大

會以及既有的承諾表示支持，並鼓勵各方提交 INDC。同時，在這屆會議上也提

出「能源效率行動計畫」（G20 Energy Efficiency Action Plan），希望集結了主要經

濟體，每年又消耗全球 80%能源的 G20 能帶頭提升能源效率並促進合作，讓所有

人都能取得可負擔且可靠的能源（Group of 20, 2014a; 2014b）。 

  巴黎協定前夕，G20 對 2015 年達成法律拘束力協定同樣表示了支持，並呼

籲以 2℃為目標，確保減緩、調適、資金、技術轉移、透明度都涵蓋在新的協定

內。同時，由於 G20 擁有 75%全球再生能源的投資潛力，這意味著如果 G20 有

效發揮這股潛能，不僅能夠降低排放量，也有降低再生能源的成本，有利於各

國，也有利於環境。加上聯合國大會也於該年推動 2030 永續發展議程，當中也

強調要讓所有人取得可負擔、可靠的永續能源。所以 G20 也於再生能源做為表

率，提出「可再生能源發展自願選項工具包」（Toolkit of Voluntary Options for 

Renewable Energy Deployment），以利於和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RENA）合作，

研究適當方案降低再生能源成本（Group of 20, 2015a; 2015b）。 

三、APEC 

  APEC 總體而言對於氣候變遷沒有太多論述，僅在 2012 年延續前一年對環境

商品與服務列出了產品清單，降低關稅以促進流動，達成貿易自由化並對氣候變

遷有所助益。直到 2015 年巴黎氣候大會前夕，為了展現來自 APEC 的支持，會

議上重申了要以 2005 年為基準年，在 2035 年前集體降低能源密集度 45%的目

標，同時也表示要在 2030 年前將再生能源提升為 2010 年的兩倍，並在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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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達成森林覆蓋面積的提升至 2000 萬頃。但另一方面，APEC 也承認化石燃料不

可或缺，所以為了不與氣候目標衝突，APEC 鼓勵成員使用替代能源、淘汰無效

率化石燃料補貼、支持使用清潔且有效率的化石燃料（APEC, 2012a; 2012b; 2013; 

2014a; 2014b;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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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經濟體能源與氣候論壇 

  主要經濟體論壇作為美國、歐盟、中國在氣候變遷交流的主要平台，在這段

時間同樣也是先反映了 UNFCCC 內的立場，但 2014 年開始的資料已經佚失，所

以本文僅能從 2012 年與 2013 年陳述主要經濟體在這時候的主要觀點。 

  主要經濟體論壇在 2012 與 2013 年間一共有五次會議，而且對於 2015 年預

計要形成的協定非常關切，幾乎每一屆會議都會討論 2015 年協定的期許。從

2012 年開始，主要經濟體論壇中就已經存有「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或是兩

種特性兼具的辯論（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2），而且早於 G20 與 G8，主要經

濟體論壇在 2013 年也就呼籲各方應該盡速訂下積極的國家自定貢獻（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3b）。而會議上雖然各方仍然無法就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公平等 UNFCCC 下的原則達成共識，但也已經認同 2015 年的協定中所有參與者

都應該要做出貢獻，只是貢獻程度取決於國家的國情與能力而定（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3a）。 

五、基礎四國部長級會議 

  雖然 BASIC 也樂見巴黎氣候協定的結果，但這幾年的會議反映了 BASIC 對

傳統發展中國家立場的偏好。具體而言，BASIC 同樣反映對多邊機制的偏好，所

以對於歐盟在碳交易體系中納入國際航空排碳的單方面舉措，BASIC 直到 2013

年都仍在表達對此的不滿（BASIC, 2013b）。另一方面，BASIC 對德班平台表達

了支持，但也強調談判不應該產生重談、重寫、重新詮釋 UNFCCC 的結果，並

認為 2015 年產生的協定要依據科學、公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以及永續發

展等原則，才算是一個均衡而詳盡的協定。但是 BASIC 也特別強調 INDC 必須由

國家自己依據國情和國家能力訂定，這也呼應了 BASIC 在 UNFCCC 的談判內反

對 INDC 受到國際事前評估的立場（BASIC, 2014; 2015）。最後，BASIC 也認為

已開發國家在減緩與提供資金的努力有所不足，在前者上，已開發國家應該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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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緩幅度提升至 40%以縮減達成 2℃目標的減緩落差問題，並落實京都議定書第

二承諾期的承諾（BASIC, 2012; 2013a）。在後者上，則認為已開發國家應該要有

明確的時間表與路徑圖說明如何達成 2020 年每年提供 1000 億美元的目標，而不

是僅流於口頭承諾（BASIC, 2013c）。 

六、聯合國 

  聯合國大會在 2012 年舉辦了「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作為 1992 年里約會

議二十年之後再次齊聚一堂的重要場合，除了紀念意義以外，也是要聚焦於永續

發展概念，為未來的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之間的對話與合作奠定發展藍圖。這次

的會議上產生了「我們希望的未來」（Future We Want），當中也提到了就業、能

源、永續城市、糧食安全、水資源、海洋、災害應對、淘汰化石燃料補貼等需要

應對的面向（United Nations, 2012）。但是，「我們希望的未來」願景雖好，但並

沒有在理想上超越 1992 年里約地球高峰會，反而更像是各方妥協後的政治文

件。其次，在履行機制上也未有明確規劃，無法削減南北國家之間的落差。最

後，雖然認知到非國家行為者參與的重要性，但在這場大會之中，青年團體卻無

法在文本協商中成功發揮作用，僅能在事後表達抗議並退出大會，更顯得公眾參

與仍有所不足（林子倫，2012b）。 

 在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推動下，2014 年召開了聯合國氣候高峰會，這是

為了讓 2015 年的巴黎氣候會議能夠產生重要的氣候協定，所以希望各方先行透

過這個場合取得政治承諾。在這場會議上，各方承諾要讓天然森林的砍伐在 2020

年前減半，也同意提供綠色氣候基金 23 億美元的資金。而同樣重要的是許多國

家也藉此提及了國內的減緩目標，歐盟國家當時已經做出了 2050 年的減緩規

劃，如德國宣示要減緩 40%、瑞典宣示走向淨零排放。美國也重申了以 2005 年

為基準在 2020 年前減緩 17%的目標，而中國則是提及在 2009 年提出的減少碳強

度下降 40～45%的目標有國內法律確保，隨後也承諾會提升捐獻的資金為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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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於建立氣候變遷南南合作基金（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4a）。 

  2015 年，聯合國提出「2030 議程」，（2030 Agenda）當中列舉了 17 個永續發

展目標，以顧及人類、地球與繁榮三者合一的願景，當中在氣候方面即提到

UNFCCC 作為主要談判框架，並將目標訂在控制增溫於 2℃或 1.5℃內，並期許

COP21 能夠順利達成一個積極而普遍的氣候協定（United Nations, 2015a）。 

  綜合上述，在這段時間裡，國際上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重視程度比前一個階

段要高，在這些重要的場合裡，參與者所達成的宣言或決議都訂下了更積極的目

標。而隨著巴黎氣候大會召開的日子逐漸接近，這些場合不只都對新協定的產生

表達支持，也如接下來所示，提供美國、歐盟、中國提出量化目標做為表率的機

會。 

伍、 UNFCCC 內的談判立場 

一、COP18：2012 年的杜哈氣候會議 

  杜哈會議最主要的成果是透過杜哈修正案（Doha Amendment）確認京都議定

書第二承諾期將由 2013 年 1 月 1 日開始，直到 2020 年底結束。對於發展中國家

擔心已開發國家提供資金不足的情況，也在此次會議確立 2013 年到 2015 年間提

高資金的援助，且至少要接近 2010 年到 2012 年快速啟動資金的水準。 

此外最脆弱國家與小島嶼國家所關心的損失與損害（Loss and Damage）議題，也

會在下一次華沙會議建立相關的機制5253（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2b）。 

  此外，杜哈會議於 2012 年 11 月 26 日開始之前，曾經舉辦過兩次氣候變遷

 

52 FCCC/CP/2012/8/Add.1 

53 FCCC/KP/CMP/2012/13/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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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當中也在德班強化行動平台的特別工作小組（以下稱 ADP）內針對 2015

年協定進行了內容的協商。 

（一）美國的談判立場 

  美國在 2012 年的幾次氣候會議中抱持的立場大致如下： 

  首先，美國同樣希望發展中國家也做出減緩承諾，而不是只有已開發國家承

擔量化的減緩目標。除了鼓勵各方做出宣示與自願行動外，美國在對德班平台表

示支持時，也進一步指出，所有締約方都應該作出無條件的承諾，而不是根據外

在援助的存在與否設定條件54。而參考 Umbrella Group 在杜哈會議的發言，他們

也認為已開發國家的實際排放量在逐年下降，到了 2020 年將只佔全球 35%。換

言之，未來大部分的碳排放都來自發展中國家，所以希望國際氣候協定也也應該

反映這個現實。 

  其次，當 ADP 的討論涉及提高減緩目標，美國與歐盟表示支持，認為這是

前一年的 Durban Package 當中的一部分。在這個議題上，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則大

多持相對立場，認為談提高減緩目標可以，但不應該在 ADP 之下討論。 

  第三，針對中國、印度等所重視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美國表示不願

意接受「不與 UNFCCC 和坎昆協議」相符的詮釋，也不希望該原則成為 ADP 工

作的基礎（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2b）。 

  第四，美國支持都過 ICAO、IMO 處理航空排碳與航運排碳問題，但不認為

這兩個組織需要受到 UNFCCC 的指導。這不僅是因為美國認為這兩個組織有自

行處理的能力，也是為了避免發展中國家將航空與航運排碳納入 UNFCCC 管轄

後，藉以主張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然後主張已開發國家的歷史責任5556。 

  第五，發展中國家要求已開發國家給予資金援助更多承諾，美國雖然對此有

 

54 FCCC/ADP/2012/MISC.3 

55 FCCC/ADP/2012/MISC.1 

56 FCCC/AWGLCA/2012/MIS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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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承諾，但也希望接受資金協助的國家要承擔減緩承諾（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2a）。 

（二）歐盟的談判立場 

  歐盟在此次會議中展現了積極性，而事前公布的談判立場最後也大多成功反

映在杜哈會議的結果中。 

  首先，在第二承諾期議題上，歐盟不僅提交了自己的減緩承諾，在內部也有

歐盟法律規範歐盟立刻落實第二承諾期的目標。同時也列出了自己的時間表57，

說明如何一步步在 2020 年前達成減緩 20%。但歐盟也同樣再次表示願意有條件

提升為 30%。至於第二承諾期應該維持多久，歐盟則表態支持八年為一期，以利

於 2020 年之後直接銜接新的氣候協定生效的開始日期。但這一點上歐盟與

AOSIS、LDCs 的立場相左，後兩者更傾向於五年為一期，因為他們主張已開發

國家的減緩目標不足，所以第二承諾期的時間越長，就意味著已開發國家可以長

時間不提高減緩目標。歐盟則提議可以對 Annex I 過家的減緩目標做審核，以作

為對發展中國家的保證。 

  其次，當 ADP 的討論涉及提高減緩目標，歐盟則是與美國一同表示支持，

認為這是前一年的 Durban Package 當中的一部分。 

  第三，基於對減緩目標落差的關切58，歐盟也仍然敦促各方提高減緩目標，

特別希望主要經濟體能做出減緩承諾。 

  第四，在發展中國家關切的資金議題上，歐盟也同樣表示支持，呼籲提高

2012～2020 年間協助發展中國家的資金。但歐盟認為要鼓勵私部門對低碳產業的

投資，也鼓勵其他締約方對氣候資金有所貢獻，並不局限於已開發國家59。 

  第五，歐盟在杜哈會議上表態不會購買其他國家產生的配額盈餘。溫室氣體

 

57 FCCC/KP/AWG/2012/MISC.1 

58 FCCC/ADP/2012/MISC.1 

59 FCCC/ADP/2012/MIS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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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配額盈餘（AAU）在當時是爭議議題，因為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甚

至如歐盟內的東歐國家大多都有配額盈餘，如果允許這些國家在第二承諾期繼續

沿用 AAU，就會使得這些國家輕易達成目標，而全球總體減緩不足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2b）。 

  第六，歐盟同樣對透過 ICAO 與 IMO 處理航空與航運排放問題表達支持60。

在此之前歐盟曾經想透過歐盟的碳市場交易體系處理國際航空排放問題，但遭到

美國與中國等諸多國家牴觸。歐盟在杜哈會議之前軟化立場，宣布將計畫凍結，

而在杜哈會議的支持，也再次反映歐盟的妥協。 

  第七，歐盟在損失與損害議題上對小島嶼國家與最脆弱國家表示支持。在這

次的會議上也確立會在隔年的 COP 產生相關機制，歐盟自然也是樂見這樣的結

果（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2a）。 

（三）中國的談判立場 

  根據中國事先公布的談判立場，中國同樣希望談判能反映公平原則與共同但

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並要求談判的公開透明、廣泛參與、協商一致與締約方驅動

的結果。中國堅守公約原則的立場也在 2012 年的幾次氣候會議中反映，特別是

在 ADP 內的協商，中國強調不可以以產生重新協商、重新改寫、重新詮釋公約

原則的結果。此外，也必須兼顧減緩、調適、資金、能力建設、技術轉移等議題

的均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2c）。 

  其次，中國在 ADP 內反映不希望於 ADP 框架下討論強化減緩力道，認為這

超出了 ADP 原本被授予的權限。而儘管美國、歐盟的立場與中國相對，但最後

這項議題在 ADP 內被移除。此外，中國也表示希望先讓另外兩個特設小組

（AWG-KP 與 AWG-LCA）於 2013 年完成工作，再就 ADP 的內容進行討論。 

  第三，強調已開發國家的責任。要求他們率先減緩並反映歷史責任，必須依

 

60 FCCC/AWGLCA/2012/MISC.8 



doi:10.6342/NTU202302318

146 

據科學證據在 2020 年減緩 25～40%。也指出應該在資金上做出更多承諾，並強

化技術轉移，解決智慧財產權所形成的阻礙61。同時也表示發展中國家必須兼顧

發展、消除貧窮，已經在氣候議題上做出許多努力62。 

  第四，對於市場機制的使用，中國態度軟化。但中國仍然強調已開發國家應

該訂出有法律拘束力的目標，並以減緩為主，市場機制只能作為輔助63。 

  第五，主張第二承諾期應該於 2013 年立即開始，而這一點已經成為當時各

個締約方的共識。 

  第六，如同中國與 BASIC 對歐盟的反彈，中國與許多發展中國家聯名強調

締約方不應該以氣候變遷為名義，使用單邊措施阻礙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產品與服

務64。 

  第七，中國與許多發展中國家也贊成透過 ICAO 與 IMO 進行航空與航運排碳

的管轄。但不同於已開發國家，發展中國家認為 ICAO 與 IMO 應該接受

UNFCCC 的指導，並依據公平原則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65。 

二、COP19：2013 年的華沙氣候會議 

  華沙氣候會議最主要的成果在於確立了「華沙損失與損害國際機制」

（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for Loss and Damage, WIM），以及「國家自定

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連同華沙氣候會

議在內，2013 年 UNFCCC 下共有三次氣候會議。雖然中國、印度為首的新興主

要經濟體願意接受國家自訂預期貢獻的概念，但兩者都有參與的 LMDC 也在這次

會議中正式做為氣候談判團體登場，這是一個更堅持公約原則、已開發國家與發

 

61 FCCC/AWGLCA/2012/MISC.8 

62 FCCC/ADP/2012/MISC.1 

63 FCCC/AWGLCA/2012/MISC.4 

64 FCCC/AWGLCA/2012/MISC.8 

65 FCCC/AWGLCA/2012/CR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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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國家責任區別的團體。這也使得華沙氣候會議雖然看起來小有成就，但南北

國家的分野並未完全消除。此外，隨著國家自定預期貢獻的概念確立，2015 年新

協定的性質也更加朝向「由下而上」的治理方式邁進。 

（一）美國的談判立場 

美國在 2013 年反映的立場大致集中於減緩目標和資金議題上： 

  首先，美國與 Umbrella Group 提出了光譜（spectrum）的概念，建議所有締

約方都可以在反映國情與能力的情況下提交減緩目標，如此既可以顧及發展中國

家所需的彈性，不違背公約的共同但有區別能力原則，也能與 ADP 想促成，適

用於所有締約方的協定相吻合。 

  其次，在資金議題上，美國雖然提及 2013 年國內撥出 27 億美元預算作為氣

候資金，但在 UNFCCC 談判內主張對於中高收入經濟體，應該讓私部門擔任更

多援助的角色。當發展中國家主張應該要提供更多資金時，美國則主張 1000 億

美元的承諾是一系列談判的成果，而不願意另外就資金做出更多承諾。而希望納

入非國家行為者，又不願透過公部門提供更多資金的做法，也讓美國與 LMDC 立

場相對。 

（二）歐盟的談判立場 

  歐盟在事先準備的談判立場內，在減緩承諾、第二承諾期、透過 ICAO 與

IMO 進行合作等議題都一如既往。雖然沒有特別提及對小島嶼國家或最脆弱國家

的支持，但歐盟仍然就這些國家關注的損失與損害議題表達了支持。而歐盟在談

判內也呼應了 Umbrella Group 所提出的光譜概念，希望締約方們能提交減緩承諾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3）。 

  上述的觀點，歐盟也反映在氣候大會的談判之中。比較值得留意的僅有： 

  首先，歐盟在締約方提出減緩目標的立場上與美國一致。但相較於美國與中

國，歐盟是最關心目標落差的行為者，不僅在每一次的氣候會議都呼籲應該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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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緩目標，對於新協定，歐盟的提案也是在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之中

取得平衡。歐盟雖然也如美國一樣支持各締約方先行依據國情提出減緩目標，也

同意可以有一些責任區別，但也希望能保留一個統一的機制評估各方的努力達成

之後，與 2℃目標的落差存在多少落差，並據此調整各方的減緩目標。而歐盟希

望各方能在 2015 年第一季前提交他們的預期貢獻（European Commission, 

2013a）。 

  其次，針對 HFCs 問題，歐盟傾向於透過蒙特婁議定書進行管轄。這一點與

LMDC 相對，因為後者偏向於透過 UNFCCC 的原則進行管轄。 

（三）中國的談判立場 

  中國在參與華沙會議之前所公布的立場主張華沙會議應當重視峇厘島路線圖

所重視的減緩、調適、資金、技術、審評、透明度等支柱、呼籲已開發國家信守

承諾、同時依據公約的原則和德班平台的授權進行談判。對於華沙會議的期許則

是杜哈修正案的盡速批准，而未參與的已開發國家也應當做出有可比性的減緩行

動。在資金議題上，已開發國家於 2013 年至 2015 年間的出資規模也不應低於快

速啟動資金，並提出路線圖說明資金如何在 2020 年間逐漸達成 1000 億美元的規

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3）。 

  而在華沙會議以及在此之前的兩場氣候會議上，中國的立場大致如下： 

  首先，根據中國、BASIC、LMDC 的發言，中國一樣要求已開發國家承擔歷

史責任、履行並提高減緩承諾。除了主張公約的原則，中國也進一步呼籲已開發

國家去除條件並直接提高減緩目標，同時指出 Annex I 國家如果依據科學證據，

做到 2020 年前減緩 40%即可解決歐盟所關心的減緩目標落差問題（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3a; 2013b）。 

  其次，同樣關心公約、議定書、峇里島路線圖所確立的減緩、調適、資金、

技術轉移、能力建設等支柱議題。並希望 ADP 的討論必須透明、開放、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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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方驅動、基於共識。LMDC 在資金議題上表示 1000 億美元只能算是起頭，

而不代表 2020 年之後不再向上提升。在調適議題上除了指出既有的關切不足，

也希望損失與損害機制能夠在華沙氣候會議落實66。此外，也呼籲要透過某些機

制處理智慧財產權問題。 

  第三，中國與 LMDC 主張適用於所有締約方的協定，不代表所有締約方適用

的方式完全一致（Universality does not mean uniformity）。這個主張延伸自公約的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而 LMDC 也形同於表示他們希望新的協定仍然維持已

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別67。 

  第四，中國認為 HFCs 應該透過 UNFCCC 進行管轄，並符合 UNFCCC 的原

則。 

  最後，華沙氣候會議上，ADP 所達成的結論包含呼籲各方提交國家自定預期

貢獻。在最後關頭之所以使用了貢獻（Contribution）而非承諾（Commitment），

即是出於 BASIC 的反彈。原本 BASIC 就認為使用承諾指涉所有締約方應該要加

上「依據公約的原則」為條件，而在無法達成的情況下，最後也由印度出面，要

求將「承諾」字樣改為「貢獻」。 

三、COP20：2014 年的利馬氣候會議 

  前一年的華沙氣候會議，締約方同意要提交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DC），但

INDC 的內容卻仍然有待討論，也因此 2014 年的氣候談判核心即在於此。 

  在 UNFCCC 之外，美國、歐盟、中國都各自展現了積極性，像是美國與中

國的氣候宣言裡，美國提出 2025 年以 2005 年為基準減緩 26～28%，中國則宣示

2030 年碳達峰與非化石燃料比重增加為 20%的目標。歐盟也在該年訂下了 2030

年以 1990 年為基礎減緩 40%、提升能源效率 27%、提高再生能源比重至 27%的

 

66 FCCC/ADP/2013/CRP.1 

67 FCCC/ADP/2013/CR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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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目標。 

  然而，UNFCCC 的談判內，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再次了陷入對立，關鍵

即在於發展中國家，特別是 LMDC 仍然希望國家提交的 INDC 能反映共同但有區

別的責任原則。已開發國家重視的是讓發展中國家做出減緩承諾，也因此特別強

調在 INDC 內僅需提及減緩目標。而發展中國家則強調新協定應該讓各議題取得

均衡的結果，也自然希望 INDC 能夠如實反映減緩、調適、資金、技術轉移、能

力建設等諸多面向，以確立已開發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以及權責的二分。

歷經了三次的氣候談判，締約方最終在利馬會議上達成的協議，勉強對 INDC 形

式上要涵蓋的元素達成共識，但實際上提交的方式仍然存在多樣性。例如減緩，

有些國家可能是直接訂下減緩目標，有些國家卻是提交碳強度的下降目標。在各

方的折衝妥協之下，「利馬對氣候行動的呼籲」（Lima Call for Climate Action）最

終還是保留了損失與損害機制、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等發展中國家、小島嶼

國家所堅持的內容。 

（一）美國的談判立場 

  首先，美國希望 INDC 的內容僅聚焦於減緩議題，因為只有減緩才會對達成

限制增溫於 2℃的總體目標有所貢獻。而且減緩目標不應該取決於他國資助，除

非提交 INDC 的締約方說明在有資助的情況下可以額外達成多少目標。 

  其次，美國與 Umbrella Group 反對再依循公約或議定書的區分法，認為各方

都應該提供公開資訊（upfront information）以確保目標的積極性和明確性。而最

低度開發國家是美國唯一願意放寬條件給予特殊待遇的群體，讓他們可以不需要

明確定下減緩目標。 

  第三，在提供發展中國家協助，以及資金議題上，美國有意讓新興經濟體也

承擔一些責任，因此提出「有能力這麼做的締約方」（all parties in a position to do 

so）應該在新協定內擔任提供協助的角色。這樣的論述也淡化了公約與議定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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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區分，自然也成為 LMDC 團體的抨擊目標。 

  第四，在時間表上，美國提出在 2015 年第一季提交 INDC，並且支持歐盟的

建議，承諾期以 10 年為一輪，每 5 年核實一次。 

  最後，當小島嶼國家提議在新協定內將損失與損害作為獨立議題看待時，美

國與 Umbrella Group 的國家站在了反對的一方，認為華沙時費盡千辛萬苦確立的

機制，不應於此時重啟談判。 

（二）歐盟的談判立場 

  歐盟的立場與美國相近，但相較於美國比較願意做一些妥協。根據歐盟事前

公布的立場，歐盟呼籲主要經濟體在 2015 年第一季提交 INDC，並希望利馬氣候

會議能產生某種國際機制審核 INDC 是否有公平且積極的達成 2℃目標（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4）。 

  而在具體談判上，歐盟雖然在 INDC 的內容上也偏重於涵蓋減緩，但相較於

美國不願意納入其他內容，歐盟在此議題則相對比較有彈性，認為可以在 INDC

內涵蓋減緩、調適、執行手段（Means of Implementation, MOI）68。此外，歐盟

認為 NDC 雖然應該有法律拘束力性質（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4b），但仍可以顧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即締約方可以在

NDC 的內容裡反映差異，但越是具備能力的行為者，則越應該做出明確的減緩目

標。 

  其次，在時間表上，歐盟提出承諾期應該以 10 年為一輪，然後每 5 年審核

一次。   

  第三，歐盟也是首次提出要在文件內提到將增溫限制於 2℃或 1.5℃內，而小

島嶼國家、南非等國家也對 1.5℃表示支持，這一點也在最後的結果內反映出來

 

68 在氣候談判內，LMDC 大多以此概括以往提及的資金援助、技術轉移、能力建設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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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三）中國的談判立場 

  中國事先公布的談判立場並沒有對 INDC 有所表示，僅強調堅持公約原則、

呼籲已開發國家履行承諾、強化既有的措施以積極應對氣候變遷（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4）。 

  而在該年的談判中，中國與美國是對立的兩端。在 INDC 的內容裡，中國與

LMDC 即主張各個議題必須均衡在 INDC 被反映，而已開發國家也應該在資金、

能力建設等議題上做出可量測、可申報、可查證的承諾。這與美國只希望在

INDC 內提及減緩的立場有著明顯的差異。 

  其次，當美國與 Umbrella Group 反對依循過往的權責區分時，中國與 LMDC

仍然堅持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分必須得到反映。 

  第三，在資金議題上，當美國提出「有能力這麼做的締約方」都應該有所貢

獻時，LMDC 則對這樣的用詞表示反彈，中國與印度也表示提供資金的行為者應

該僅指涉已開發國家和公約 Annex II 的國家（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4c）。 

四、COP21：2015 年的巴黎氣候會議 

  巴黎氣候會議是當今國際氣候建制發展上最重要的轉捩點。在此次會議上產

生的《巴黎氣候協定》，再次確立將增溫控制在 2℃內的目標，並符合小島嶼國家

和最低度開發國家的希望，寫入努力控制在 1.5℃內的目標，並讓華沙氣候會議

產生的損失與損害機制在巴黎氣候協定也被提及。同時，國家自主貢獻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每五年更新並審核一次，之後的

NDC 也必須比以往積極。然而，巴黎氣候協定終究還是一份各方妥協後的政治文

 

69 FCCC/CP/2014/10/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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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美國與歐盟得到了全球碳市場交易體系作為一種市場機制，中國則捍衛了公

約的原則，歐盟也確立了五年審核一次並逐漸強化 NDC 得以寫入協定之中。小

島嶼國家與最脆弱國家所關心的 1.5℃目標與損失與損害機制，也在美國、歐

盟、中國的斡旋下，得到中國與 LMDC 的支持，歐盟的認可，以及美國的妥協。 

  此外，雖然 2℃目標、提交 NDC 的行為是有法律拘束力的，但 NDC 的提交

內容與目標則否，而僅能以點名批判（Naming and Shaming）的方式做為制衡。

而且儘管承認了損失與損害作為獨立於調適的議題，但並沒有進一步的賠償機制

去幫助受到損失與損害的人們。而要在什麼時間以前達成控制增溫的目標，協定

內除了一句「盡快達成」（as soon as possible），並理解發展中國家可能需要較長

時間達峰，就沒有更進一步的說明（Clemencon, 2016; Christoff, 2016）。此外，巴

黎協定即便最終是各方妥協的結果，也並不代表談判的過程就相對順遂。在巴黎

氣候會議之前的四次氣候談判，已開發國家和 LMDC 仍然在許多議題針鋒相對，

以致草案內容不斷疊加，只得在 9 月的談判邀請當時的主席另外生成一份草案。

但即便主席努力產生了新的草案，各方又有所不滿而逐漸將自己所重視的議題放

回草案當中，直到巴黎氣候會議上，各方才終於成功刪減各個可能的選項與括

弧，產生了巴黎氣候協定。 

（一）美國的談判立場 

  美國在 2015 年第一季提交了 NDC，重申以 2005 年為基礎，在 2025 年前減

緩 26～28%的目標。而在 UNFCCC 的談判裡，美國原本對於小島嶼國家所重視

的損失與損害議題、1.5℃目標、明確的協助等有所抵抗，但隨了巴黎氣候大會接

近，加上美國也加入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組成的 High Ambition Coali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b），美國也在立場上釋出了一些彈性。 

  在這一年的談判，美國再次試圖打破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藩籬，提出

依據排放、經濟能力等條件區分新的 Annex x 與 Annex y 團體。但這一點理所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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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會被 LMDC 所接受，實際上之後的巴黎氣候協定也沒有採納這種區分法。 

  其次，美國展現對全球碳市場交易體系的支持。美國的主張是透過行為者之

間的合作和市場機制強化 NDC 的達成，但為了避免存在過多雙邊碳市場交易體

系而導致規則的不一與混亂，所以應該鼓勵多邊機制下的碳市場交易體系。 

  第三，雖然放寬了對損失與損害議題的反對態度，但美國仍然積極迴避必須

為此承擔責任（liability），而僅願意對此表示支持與援助，但另一方面，美國代

表 Todd Stern 也承認 1.5℃目標確有其重要性，也表示願意與其他國家協商，讓

1.5℃目標能以某種形式被反映在協定內（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5）。而美國

最後的妥協，則是讓巴黎氣候協定提及華沙損失與損害國際機制，讓其接受新成

立之巴黎協定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CMA）的指引，而 1.5℃最後也在巴黎協定以「努力達

成」的形式被呈現。 

（二）歐盟的談判立場 

  2015 年第一季，歐盟以集體為名義提交了 NDC，重申在不使用市場機制的

情況下以 1990 為基準在 2030 年前減緩 40%。而歐盟在事前公布的立場中也再次

表達對巴黎氣候會議達成協定的支持，以及對調適、五年審核一次、市場機制等

議題的支持，認為應該將其寫入協定之中（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5）。

此外，歐盟也與 79 個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國家組成了 High Ambition 

Coalition，呼籲巴黎協定的法律拘束力，強調透明、審核機制，以及 NDC 的課責

性（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 

  在該年的談判裡，歐盟較早就對小島嶼國家關心的 1.5 目標有所支持，認為

可以在協定內納入。但對於損失與損害議題，歐盟的立場則較接近美國，起初認

為不需寫在協定內，而是另行用締約方會議的決議提及的方式處理。 

  其次，在全球碳市場體系的議題上，歐盟的立場也與美國接近，支持這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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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機制的使用。 

  第三，對於 LMDC 所關心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歐盟則持中間立場，認為

INDC 可以顧及這一點，而不是如美國企圖直接改變公約既有的結構。但仍然確

保 INDC 的提交具有法律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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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如同前述，歐盟展現對於透明度、審核機制等議題的堅持，藉由與小

島嶼國家、非洲國家、加勒比國家的聯合，強化對此議題的關注。 

（三）中國的談判立場 

  中國於 2015 年 6 月遞交了 NDC，重申了與美國的聯合氣候宣言當中提及的

2030 年碳達峰、2030 年非化石燃料占比 20%、以 2005 年為基準在 2030 年碳強

度下降 60～65%等目標。在事先公布的立場裡，中國也仍然是強調公約的原則、

已開發國家兌現資金與技術承諾、以及減緩、調適、執行手段等議題的均衡（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5b）。 

  在 2015 年的談判裡，中國又再次與 LMDC 一同站到了美國、歐盟的對立

面。特別是在捍衛公約的原則上，美歐提出「演進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

（evolving CBDR）、「有能力的國家」應該也給予發展中國家協助等語，遭到

LMDC 的極力反對。而最終巴黎氣候協定內雖然仍有提到相關的語句，但都有加

上已開發國家、Annex II 等條件，所以 LMDC 成功地捍衛了立場。 

  其次，LMDC 在調適以及損失與損害議題上是重要推手。從他們的觀點來

看，適當的減緩目標會降低受極端氣候影響者的調適需求，所以承擔歷史責任的

已開發國家應該要率先進行減緩，但已開發國家據此而迫使各方僅聚焦在減緩議

題上，又會讓發展中國家犧牲發展和消除貧窮所需，也會迫使發展中國家的調適

需求與發展需求衝突。也因此調適議題也應該得到關注以及足夠的協助。另一方

面，損失與損害對於小島嶼國家和最低度發展國家而言不同於調適議題，因為對

他們而言，已經有許多損害是既成事實，無法調適。但當美歐對於是否將兩個議

題區分仍裹足不前，LMDC 卻早早對此表達了支持。 

  第三，在全球碳市場交易的議題上，中國保持懷疑的態度，認為沒有必要在

2015 年的協定內涵蓋此市場機制，因此儘管沒有強力反對，但也認為應該推延至

足夠了解已開發國家的承諾，以及市場機制的相關研究出爐再另行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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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COP22：2016 年的馬拉喀什氣候會議 

  2016 年對於國際氣候談判是個喜憂參半的一年。喜，在於美、中於 G20 杭

州會議前夕一同批准巴黎氣候協定（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16），而歐盟也隨後於 10 月批准（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6），讓巴黎

氣候協定通過了 55 個國家批准且涵蓋全球 55%碳排放量的生效門檻。憂，在於

2016 年 11 月的美國大選中，代表共和黨的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勝選，

但他屢次發言表示氣候變遷是一場「騙局」（hoax），美國的氣候領袖地位也因此

岌岌可危。而巴黎氣候協定雖然提前生效，但具體的技術性細節仍然需要討論，

例如為了 NDC 落實的透明公開，需要制定一套規範制度、查核程序與指引細則

（modalities, procedures and guidelines, MPG），以及全球盤點制度（global 

stocktake），這也讓國際氣候建制走向新的階段。這次的會議偏向於讓各方就上述

的議題表示意見，但除了馬拉喀什行動宣言（Marrakech Action Proclamation）對

既有的成果再次表達政治宣示，以及 2018 年前處理好規則的死線，總體而言並

無明確的結果。 

（一）美國的談判立場 

  美國同樣反對中國與 LMDC 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套用於巴黎氣候協定的規

則上，並強調規則一體適用的必要性。只有在規則確立之後，才有討論彈性的空

間。 

  其次，從提案的內容來看，美國似乎比較重視減緩與全球盤點制度的規則，

除了重申減緩是巴黎協定的核心，並且強調將調適議題納入 NDC 是自願性質，

不受巴黎協定第四條規則指引和第十三條透明度的通報等義務所約束，認為這些

條款所指涉的僅有減緩議題70。而對於全球盤點制度，美國與一些已開發國家提

出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先由專家產出研究報告，再經由締約方的領導人進一步展

 

70 FCCC/APA/2016/INF.1/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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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對巴黎氣候協定的承諾71。 

（二）歐盟的談判立場 

歐盟在這次的談判內重視的議題大致有幾項： 

首先，強調 NDC 的追蹤以及落實，認為 NDC 可量化有其必要性。 

  其次，基於上述，歐盟認為減少最脆弱國家的負擔，或者給予發展中國家一

些彈性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區別出一體適用的規則，以及特別建立的規則有其必

要，歐盟也認為在指出什麼情況下是用彈性之前，也應該先確立具體的規則，而

非在規則建立之前就先設下彈性72。 

（三）中國的談判立場 

  中國在事前公布的立場內呼籲馬拉喀什落實巴黎協定的相關機制、安排好後

續的談判。並呼籲各方落實既有的承諾，已開發國家也應該提出明確的時間表和

路線圖，以履行 1000 億美元的資金承諾，最後則是重視發展中國家所關心的調

適、資金、技術與能力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5a）。

值得留意的是，中國沒有在此處提到減緩。 

  而中國在該年的談判裡，所重視的仍然是公約當中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

則。但由於在巴黎協定內已經確立了締約方提交 NDC 的模式，所以中國與

LMDC 在會議上主張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時，是希望將此規則也套用至調適

通訊、規範制度、查核程序與指引細則。而且，LMDC 也有意區分出適用所有

NDC 的通則與特別的指引規則，認為已開發國家必須遵循較高標準。 

  其次，LMDC 表達對杜哈修正案的關心，因為當時巴黎氣候協定已經提前生

效，然而約束許多 Annex I 國家的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卻遲遲未獲得足夠國家

的批准。 

 

71 FCCC/APA/2016/INF.4/Add.1 

72 FCCC/APA/2016/INF.3/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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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小結 

  美、歐、中在這個時期不僅談判與互動變得更加頻繁，在扮演領袖的角色上

也做出了更多努力。如表 4-1 顯示美國在 2012 至 2015 間國會至少批准 52.5 億相

關預算，而且這還並未包含其他多邊發展機制或是私部門資金。同時美國也宣示

將會提供 30 億美元供綠色氣候資金所需。而歐盟則如表 4-3 所示，在 2013 至

2015 間也至少提供 417 億歐元，是當之無愧的最大捐贈者。而中國也更加願意作

為自願提供氣候資金的發展中大國，如表 4-10 所示，中國在第二次國家信息通

報內提到自己在 2005~2010 年間曾有提供 11.7 億人民幣的重要成果，2012 年時

總理溫家寶也願意安排 2 億人民幣進行國際合作。至 2014 年時，副總理張高麗

也表示會提高資金，並設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還要提供 600 美元用於南南

合作。習近平主席也在 2015 年表示會為南南合作的氣候變遷項目投入 200 億人

民幣。 

  上一個階段因為歐盟走向務實路線，並在德班氣候會議與中國達成妥協，使

得三角結構走向了攜手共進型的三角關係。而德班氣候會議之後，國際間對於

2015 年產生一個適用於所有締約方的協定已經有了共識。根據上述的資料整理，

UNFCCC 以外的多邊建制，以及美國、歐盟、中國的雙邊建制皆顯示了此跡象。

而美國、歐盟、中國作為最主要的排碳國，在 2014 年、2015 年的聯合氣候宣言

中提升氣候目標並做出承諾，更是一種領袖的表率作用。 

  而在 UNFCCC 之內，雖然仍能觀察到中國與 BASIC、LMDC 等談判團體積

極主張公約中有利於開發中國家身分的論述，像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歷

史責任、公平原則，並要求已開發國家在資金、技術轉移、能力建設等議題做出

更多承諾，同時，也主張 ICAO 與 IMO 在規範航空與航運排碳時應該依循

UNFCCC 的框架，因為 UNFCCC 是處理氣候議題的最高指導來源。而美國與歐

盟仍然希望打破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權責藩籬，讓巴黎氣候協定成為真正

意義約束所有締約方的協定。但彼此看似對立的立場卻因為 UNFCCC 內、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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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合作得到強化，讓他們摸索出了可能的妥協方案，像是華沙氣候會議前提出

的國家自主預期貢獻（INDC），以及之後的國家自主貢獻（NDC）。美國與歐盟

接受了國家自主貢獻的多樣性，但也確保了開發中國家提交的義務，中國也仍然

在巴黎氣候協定裡捍衛了他所希望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同時也拋出公

利、照顧各國國情、人類命運共同體、共造雙贏等論述（習近平，2015）。而對

於小島嶼國家與最低度開發國家所呼籲的 1.5℃目標與損失與損害機制的提及，

也得利於中國、LMDC 的支持，以及美歐國家的妥協，得以反映在巴黎氣候協定

之中。 

  而歐盟在 2012 年遭到美國與中國反彈而放棄透過碳市場交易體系規範跨國

航空，也顯示歐盟單方面推動影響到美國與中國的氣候政策，若無法得到他們的

支持或諒解，就面臨如同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時期被邊緣化的風險，而歐盟最終也

沒有選擇一條再次與美、中疏離的路。 

  從三角關係來看，歐盟推動航空排碳納入碳市場交易體系的規劃，在戰略上

未必是一種錯誤。歸功於歐盟在德班氣候會議的活躍，使得三角結構更接近攜手

共進型。這種三角結構下，行為者都需要爭取彼此的認可。如果歐盟能發揮功能

型領袖的作用，與美國、中國達成某種妥協，從而讓計畫得以實施，這將能夠凸

顯歐盟在三者之間的領導地位，也讓三角結構有利於他的左右逢源型。但無奈歐

盟選擇單方面推動計畫，才招致美國與中國的抵抗，反而陷自己於不利的處境。 

  但巴黎氣候協定的結果也顯示，正是因為三方需要尋求彼此的認可，避免另

外兩方主宰氣候建制，產生不利於己的結果。加上國際對於氣候變遷的關切推波

助瀾，反而促成彼此拉近氣候合作，尋求立場上的妥協，並催生巴黎氣候協定的

誕生。而三角結構也繼續維持了「美歐中攜手共進型」，但彼此的立場又更加拉

近了一點。 

  從國際氣候建制的發展而言，美國、歐盟、中國應該都會避免失去在三角結

構中既有的地位，從而更加強化氣候合作，讓三角結構的發展迎來結束，但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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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美國川普政府的上任，不僅讓美國脫離了巴黎氣候協定，也同時對美、歐、中

的氣候三角結構再次出現了變化。 

 

圖 5-3 COP18～22 所形成的三角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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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2017年～2020 年： 

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2017 年，美國川普政府上台並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同樣是 2017 年，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正式進入第二任，而

對黨章的修訂也似乎更凸顯了中國在氣候、環境擔任領袖的意願。也是 2017

年，聯合國秘書長由安東尼歐．古特瑞斯（António Guterres）接任，而這位秘書

長對氣候變遷的關注也不亞於前任。 

  這個時期的國際氣候建制在歷經巴黎氣候協定的成功之後，本來應該是一個

處理技術性細節的過渡期，卻因為美國退出的舉動而掀起了波瀾，而承擔氣候領

袖的重任則落到了歐盟與中國身上。這不僅是對氣候建制的傷害，也是對巴黎氣

候協定隱含的自由經濟秩序造成挑戰（Freeman, 2019）。當時也有學者認為中國

應對氣候變遷的決心並未衰退，應該作為引領者，或者組建 C5，由中國、歐盟、

印度、巴西和南非共同領導建制，一方面把握強化論述力的機會，但也避免國際

壓力集中於少數國家（張海濱等，2017；莊貴陽等，2018）。但問題在於，在美

國擅自拋棄了氣候領袖的責任時，歐盟與中國會如何回應這樣的局面，是因為擔

心結構出現變化而強化合作，還是因為美國的脫離而失去進一步合作的誘因？ 

壹、 《巴黎氣候協定》之後的談判背景 

  巴黎氣候協定對於國際氣候建制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因為根據協定，

所有締約方都有義務提交國家自定貢獻，說明締約方對抗氣候變遷的種種舉措。

但當時並未訂下具體的規則，也因此在 2016 年巴黎協定提前生效之後，締約方

預計在 2018 年產生巴黎協定的規範制度、查核程序與指引細則（modalities, 

procedures and guidelines, MPG）。 

  另一方面，美國在川普總統任內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也留下了一個讓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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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國際地位的權力真空。就全球對抗氣候變遷的努力而言，則是多了一個阻礙

者，也使得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爭論不休的氣候資金問題更是雪上加霜。但

隨著 2018 年 IPCC 的 1.5℃特別報告出爐，碳中和的概念也開始逐漸發展並影響

到了締約方的氣候政策。加上美國的企業、城市等非國家行為者也並沒有因為聯

邦政府開倒車而停下對抗氣候變遷的腳步。再生能源的強勢仍然讓化石燃料逐漸

喪失競爭優勢。也因此，美國的退出並沒有真的挫敗全球對抗氣候變遷的努力。 

貳、 美國、歐盟、中國內部的氣候政策與目標 

一、美國（氣候目標消失或受挫） 

  川普總統讓美國的氣候政策再次出現扭轉。在國際上，美國於 2017 年 6 月

宣布要退出巴黎氣候協定（White House, 2017），儘管依據巴黎協定，要等到三年

之後才能正式申請，但這項決定仍然在國內外造成了極大的風波，也引起研究者

們關注美國的退出，是否會讓當前應對氣候變遷努力出現倒退（Rhodes, 2017; 

Zhang et al., 2017; Jotzo, Depledge, and Winkler, 2018; Urpelainen and Van de Graaf, 

2018; Mendelevitch, Hauenstein, and Holz, 2019）。 

  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在歐巴馬總統時期是進

行排放管制的主要管轄單位，但在川普總統任內獲得提名的署長，其看待氣候變

遷的立場並不積極（BBC, 2017）。EPA 在川普政府任內也被削減了大量的預算

（Thrush and Davenport, 2017），許多為 EPA 工作的科學家也遭到解雇（Resnick, 

2017）。 

  之後 EPA 撤回了歐巴馬時期所推動的清潔電力計畫（Clean Power Plan），該

計畫本意是讓美國的發電廠排放以 2005 年為基準，在 2030 年下降 30％。取而代

之的是環境保護署新公布的「平價潔淨能源」（Affordable Clean Energy）計畫，

試圖以科技、效率的提升改善現有發電廠的排放，認為這種做法可以兼顧利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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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排放量，並進行環境保護（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18）。這

一舉措也被視為與川普總統意圖復甦煤業的承諾有關，因為在競選時，他不僅表

達對煤炭工作者的支持，也利用競選對手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直言煤炭工作

者會走向失業的發言，成功取得這些工作者的選票（Murray, 2020）。但研究也顯

示，儘管川普總統有意復興煤炭，煤炭仍然在其他再生能源的強勢競爭下逐漸式

微（Mendelevitch, Hauenstein, and Holz, 2019）。 

  此外，歐巴馬總統任內，美國與加拿大之間曾經有意建設「基斯頓 XL 輸油

管道」（Keystone XL Pipeline），自加拿大運輸油砂（Tar Sands）至美國，但由於

油砂的開採與管道的建設都會造成環境破壞，於是歐巴馬政府以該計畫損害氣候

變遷的努力與美國在氣候議題的領袖地位為名義拒絕批准（Eilperin and Mufson, 

2015）。但到了 2017 年，川普政府為這項計畫開了綠燈，認為這項計畫可以促進

經濟成長與帶來就業（Mufson and Eilperin 2017）。  

  而美國在國際氣候合作的論述也因此出現了轉變。在歐巴馬政府時期，美國

在雙邊、多邊機制中表達了積極的氣候目標，例如美國與中國的聯合聲明就被視

為在巴黎氣候會議之前展現領導力，美國也訂下了在 2025 年前以 2005 年為基準

降低 26~28%排放量的目標。而透過哥本哈根氣候協定，美國也為 2016 年前的氣

候談判確立了方向。但在川普總統任內，這些承諾隨著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付諸流

水，在 G7 會議與締約方大會等多邊場合上，美國比起談論減少排放，更重視的

是清潔、有效率的使用化石燃料（use fossil fuels more cleanly and efficiently），並

提倡透過科技技術解決問題。 

二、歐盟（有氣候目標） 

  在這段時間，歐盟再次提出積極的氣候目標以做為國際的表率，特別是在

2018 年末訂下了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的目標，並支持 IPCC 的全球升溫 1.5℃特別

報告書，認為應該根據科學證據，將氣候目標從控制增溫於 2℃之間提升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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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 

  2017 年時，歐盟的交通運輸法案包裹（Mobility Package）訂下了新造汽車與

貨車的碳排放量標準，要以 2021 年基礎在 2030 年下降 30%。因為，歐盟認為從

銷售量來看，歐盟的客車占全球銷售量已經出現下降，美國與中國是主要競爭

者，而發展低碳技術既有必要，也可能成為新的優勢，同時又與歐盟訂下的 2030

年前減緩 40%之氣候目標相結合（European Commission, 2017a）。 

  而到了 2018 年，IPCC 的全球升溫 1.5℃特別報告書所展示的最新科學證

據，讓歐盟再次對氣候目標做出了調整。在此之前歐盟已經訂下了 2030 年前減

緩 40%，能源效率提升 32.5%、再生能源比重達初級能源 32%的目標，而歐盟也

認為如果能夠落實既有的政策，實際上構成的減緩將達到 45%，並在 2050 年達

成減緩 60%。但歐盟認為這樣的目標既未達到 2009 年訂下的 2050 年減緩 80%～

95%的目標，也不符合最新的科學證據。為此，歐盟認為如果要在對抗氣候變遷

展現領導力，又要把握先行者優勢，就應該做到 2050 年達成碳中和（European 

Commission, 2018a）。 

  2019 年，歐盟提出了綠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決定更進一步強化氣

候目標，因為如同 2018 年所提及，歐盟此前的氣候目標到了 2050 年仍然只能達

成減緩 60%。所以歐盟將減緩目標上修為以 1990 年為基準，在 2030 年減緩至少

50%，並朝向 55%。歐盟也提出會改良碳交易體系，並納入更多產業部門，並透

過碳稅的方式改變消費者的行為，繼而促進產業結構的變化，鼓勵更永續的方向

投資與發展。但歐盟也意識到僅有歐盟展現積極性，可能會導致碳洩漏的問題。

因為歐盟走向低碳生產相對仰賴技術與嚴格規範，高碳密集產業可能會選擇外

移，或者廉價的高碳密集產品反而湧入歐盟市場。如此一來不僅目標無法達成，

反而喪失產業競爭性。於是歐盟執委會也在綠色新政中提及了碳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的構想，讓碳定價同樣反映在進

口的產品，以解決碳洩漏的問題（European Commission, 2019b）。但積極的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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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也讓歐盟在統一的氣候政策與顧及會員國不均的發展、耗能情況之間陷入兩

難，如波蘭在綠色新政推出之初即萌生退意，因為波蘭高度仰賴煤礦作為發電來

源，所以也因此要求應該獲得更多的資源並按照自己的步調達成碳中和的目標

（Rankin, 2019）。綠色新政在 2020 年得到歐洲議會的支持而通過，而歐洲議會也

敦促歐盟執委會將減緩目標從「至少 50%，並朝向 55%」修正為減緩 55%

（European Parliament, 2020）。 

三、中國（有氣候目標） 

  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勢在必行，但中國並未隨之起舞，反而堅定表達對巴

黎氣候協定的支持。而 2017 年 10 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

會，習近平連任總書記，之後也連任國家主席，正式進入了第二任任期。習近平

的第二任內恰逢中國第十三個五年計畫的實施，在氣候變遷與環境保護議題上，

中國的努力似乎有增無減，但對內，仍然有經濟下行壓力，對國家社會、公民團

體的控制力也相形強化；對外，隨著全球影響力大增，競爭與合作的機會也大

增。與歐盟，在一帶一路與氣候合作上仍維持合作，但鋼鐵產能過剩和人權議題

則讓雙方有所齟齬；與美國，雙方的關係則跌入谷底，中國經常淪為美國卸責與

抨擊的對象，貿易戰的爆發和 COVID-19 疫情的擴散更是讓彼此難以建立互信。 

  在第十三個五年計畫內，中國同樣表達了對節能、減緩、調適的重視，表示

會基於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與各自能力原則、公平原則積極參與全球氣候談判，

並提及在氣候變遷南南合作基金的角色。在資源的節約上，也特別提到要關閉技

術落後的礦山並推廣綠色礦山的概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6d）。同時，

在習近平進入連任總書記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國共產黨也修改了黨

章，將習近平思想中象徵對環境、氣候議題關懷的「生態文明」、「青山綠水就是

金山銀山」、「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了黨章（中國共產黨，2017）。 

  這個時期，中國的氣候與環境政策特色大致承襲了前一時期對新興產業的支



doi:10.6342/NTU202302318

167 

持，也延續淘汰落後產能的規劃，但仍然可以看到中國在幾個方面更顯積極： 

  其一，實現能源消耗總量與強度的「雙控」，因此強調要控制煤炭消費量，

並要管控高耗煤的產業產量。這麼做的目的也是為了解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過剩

產能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6a；中國國務院，

2016a）。但中國是否真的能有效降低燃煤的比重也隨著中國做出宣示而引起關

注，特別是中國的煤炭產能到了 2019 年仍然出現了增長（Ambrose 2019）。 

  其次，繼續推動能源結構改革，中國另外訂下了在 2020 年前讓碳強度比

2015 年下降 18%的目標，並讓非化石能源在 2020 年佔比 15%，2030 年佔比 20%

的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6c；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

會，2016c）。而根據中國內部的資料顯示，中國在 2009 年宣示以 2005 年為基準

降低碳強度 40%~45%，這項目標在 2017 年因為成功下降 46%而得以提前達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2018）。 

  第三，在國際場合提出新的氣候目標。2017 年，當美國川普政府宣布要退出

巴黎氣候協定時，中國則是表達對巴黎協定的支持，認為其結果來之不易，不應

輕易言棄（習近平，2017）。之後於 2020 年的聯合國大會上，習近平不僅再次重

申與美國聯合聲明內提及的 2030 年碳達峰目標，更進一步提出在 2060 年達到碳

中和（習近平，2020a），儘管這個目標與當時國際環境所敦促的 2050 年實現淨

零排放仍然有些落差，但也算是對此目標的一個回應，和展示中國對國際氣候合

作的承諾。該年 12 月，聯合國秘書長主持了氣候雄心峰會（Climate Ambition 

Summit），在這個各國交相提出承諾的場合，中國也更近表示會在 2030 年讓碳強

度以 2005 年為基準下降 65%以上，並讓非化石能源的占比達到 35%，同時也落

實風力與太陽能發電的裝機容量合計 12 億千瓦的目標（習近平，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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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美國、歐盟、中國彼此之間的互動 

  在美國宣布要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之後，國際上對於氣候領袖的期許就落在了

歐盟與中國身上。而雙方也透過維持氣候合作關係向國際證明對巴黎氣候協定的

支持。但另一方面，歐盟對中國的要求也逐漸提升，在尋求合作的同時，也不時

會質疑中國是否有扮演好氣候領袖的責任（Gurol and Starkmann 2021）。 

一、歐盟與中國（偏向維持） 

  2017 年，中國、歐盟和加拿大宣布一同舉辦氣候行動部長級會議

（Ministerial on Climate Action, MoCA），該會議邀請了三十餘主要經濟體一同表

達對氣候變遷的支持，也是對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做出回應，確保國際社會對抗氣

候變遷的努力不會因為美國單方面的退出而受到影響（Neslen and Mathiesen, 

2017）。這個會議在往後每一年召開一次，加上匯集了主要經濟體，所以似乎也

取代過往美國所主導的主要經濟體論壇。 

  2018 年，歐盟與中國在峰會上也強化了眾多國際事務上的合作，議題遍及國

際和平、南海海域、自由貿易、一帶一路合作、鋼鐵產能問題，智慧財產權等諸

多項目。在自由貿易與氣候變遷的上，歐盟與中國對依據規則、多邊體制的支

持，反對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同時也表達對巴黎氣候協定的支持，頗與當時大

興貿易戰的美國呈對抗之勢。在該次會議的附件中，歐盟與中國歡迎巴黎氣候協

定生效，也強調巴黎協定代表了不可逆的低碳排放與氣候韌性的發展，同時，歐

盟與中國也再次對已開發國家在 2020 年前要提供發展中國家 1,000 億美元的承諾

再次發出呼籲，也表示其他國家也可以自願提供協助。在雙邊關係上，歐盟與中

國也維繫了碳交易市場方面知識、技術交流的合作，也會在清潔能源、低碳技術

強化合作（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8a）。此外，歐盟與中國也簽訂了一

份備忘錄，使歐盟執委會與中國生態環境部之間強化碳市場交易體系的合作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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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歐盟與中國則延續了前一年的論述，同樣表明對巴黎協定與蒙特婁

議定書73的支持，也重申碳定價與化石燃料補貼需要改革的重要性，並會繼續在

全球環境議題扮演領袖角色（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9a）。 

  但這也並不代表歐盟與中國在這時期的氣候合作就一路順遂，實際上，歐盟

與中國在 2016 年與 2017 年的峰會都無法產生聯合聲明。而 2018 年的聯合聲明

所涵蓋的附件，看起來展現了歐盟與中國的氣候合作，但實際內容與 2017 年一

份洩漏出的文件幾乎如出一轍。這份 2017 年的文件之所以無法在歐盟與中國的

峰會上公布，即是因為歐盟與中國之間在貿易上的紛爭未解，中國的市場經濟國

家地位沒有獲得承認，而中國製造的鋼材產量過大，當時對全球鋼鐵業造成衝

擊，也讓歐盟認為有傾銷之嫌（Blenkinsop and Emmott, 2017）。 

  而歐盟對於中國的要求也逐漸提升，希望中國在國際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同

時，也能夠依循歐盟所重視的國際規則與秩序。在 2016 年的“ Elements for a new 

EU strategy on China”中，歐盟歡迎中國在氣候議題的領袖角色，加上兩者都是能

源進口國，對於國際能源市場的開放與穩定也存在共同利益，但歐盟也同時對中

國的人權與鋼鐵產能過剩的問題表達了嚴重關切。到了 2019 年 3 月，歐盟公布

的“EU-China – A Strategic Outlook”更是直接將中國定位為歐盟的「合作夥伴」

（cooperation partner）、「經濟面的競爭者」（economic competitor），以及「制度面

的對手」（systemic rival），同時，歐盟也否定了中國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並強調

中國已經是重要的全球行為者。在氣候議題上，歐盟直言中國是最大排碳國、最

大再生能源投資國，卻同時在許多國家興建燃煤廠。但對抗氣候變遷需要歐盟與

中國的努力，也因此歐盟敦促中國在 2030 落實碳達峰。 

 

73 蒙特婁議定書的基加利修正案（Kigali Amendment）於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主要目的是逐漸

減少氟氫碳化物（HFCs）的生產與消費，因為氟氫碳化物雖然能取代氟氯碳化物（CFCs）而減

少對臭氧層的破壞，卻仍然是影響較大的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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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與歐盟（偏向下降） 

  在過去，美歐之間的峰會與能源會議（Energy Council）是向國際社會展現美

歐氣候與能源合作的主要媒介，但在美國川普政府主政時期，這些平台幾乎停

擺，僅有 2018 年的一場能源會議。而該次會議上，雙方也沒有產生共同聲明，

僅有一份新聞稿提到雙方對於能源市場、清潔能源科技創新與合作等共識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2018）。 

三、美國與中國（下降） 

  川普政府「美國優先」的政策，使得這時期的美國認為中國利用不公平的競

爭優勢損害了美國工作者的權益，隨後爆發的貿易戰不僅阻礙了雙方的合作，也

成為日後雙方磋商的核心，甚至一度也影響到 APEC，而使共同宣言難產

（Nakamura and Rauhala, 2017; Dziedzic, 2018; Landler, 2018）。相形之下，氣候議

題不受川普政府重視，而惡化的美中關係也讓彼此在歐巴馬時期的氣候合作蕩然

無存。 

肆、 氣候變遷議題在 UNFCCC之外的進展 

一、G7 

  自美國川普政府上任之後，G7 在氣候議題上出現明顯的弱化。最直接的原

因在於這時候的美國對巴黎氣候協定不再表達支持，使得 G7 在氣候議題出現分

歧。加上美國強調貿易競爭的公平性，也因此讓 G7 聯合公報的論述也產生轉

變。 

  2017 年在義大利陶爾米納舉辦的 G7 會議，正逢巴黎氣候協定提前生效但仍

未確認具體規則，而歐洲又身陷敘利亞難民問題的背景。歐盟高峰會主席 Donald 

Tusk 也承認 G7 在氣候變遷與貿易議題的歧見讓這次會議困難重重（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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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2017）。能源與氣候議題被放到聯合公報的末端才提及，而 G7 也僅提及

對能源安全的重視，並由美國以外的其他領導者表達迅速落實巴黎協定的政治承

諾。除此之外，並沒有強化的氣候目標，也沒有針對化石燃料表達任何意見

（Group of 7, 2017）。 

  而 2018 年，G7 找到了另一種方式表達對氣候目標的支持，即讓美國的論述

在聯合公報內另外以一節獨立出來。而其他 G6 與歐盟則重申落實巴黎協定的承

諾，並對 COP24 達成巴黎氣候協定的規則表示支持，此外也強調刺激創新、強

化調適、促進低碳能源的發展等目標。美國的論述則是強調能源安全，並表示會

在化石燃料、再生能源、清潔能源與其他國家合作，並幫助他們更清潔、有效率

的使用化石燃料（use fossil fuels more cleanly and efficiently）（Group of 7, 

2018b）。這一年的 G7 也特別提出海洋與海岸與生態、環境、氣候的息息相關，

認為海洋與沿岸區域的合作，不僅是為了提升當地的調適力，減少脆弱性，也是

顧及當地居民的生活與福祉。即便如美國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也仍然另行表

達對海洋、沿岸韌性的支持（Group of 7, 2018a）。但儘管 2018 年的 G7 會議看似

求同存異，川普總統卻又因為與主辦國加拿大的關稅之爭而揚言撤銷對這份公報

的支持，反而讓該年會議的收尾蒙上政治衝突的陰影（BBC, 2018）。 

  2019 年的 G7 更是連聯合公報都難以產生，僅有一份針對幾項議題的宣言，

這也是四十餘年，首次無法產生聯合公報。而這份宣言更是對氣候議題隻字未

提，而僅對美國最關心的貿易議題著墨最多（Group of 7, 2019）。而隨著之後

COVID 疫情爆發，2020 年的 G7 也因為疫情而延宕，最終作罷。 

二、G20 

  G20 在氣候議題上仍然有美國掣肘，但相較於 G7，19 個國家所展現的團結

仍然高於後者，對於巴黎氣候協定與氣候目標也展現了較明確的承諾，直言巴黎

氣候協定不可逆轉。但另一方面對 IPCC 全球升溫 1.5℃特別報告僅予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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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並未對其建議的 2030 減緩 45%、2050 淨零排放予以明確支持。 

  有一個月前的 G7 會議為鑑，2017 年的 G20 會議也註定會面臨美國的不合

群。但主辦的德國仍然讓氣候議題與能源轉型成為了這次的核心議題，而 G20 的

領導人們也在會議上重申減緩、能源安全、清潔能源等目標，並堅定表示巴黎協

定的不可逆轉（Paris Agreement is irreversible），同時也肯定了已開發國家提供發

展中國家執行手段（Means of Implementation, MOI）之義務，以及依據共同但有

區別的責任原則讓巴黎氣候協定落實。在這份宣言裡，G20 表示「留意到」（take 

note of）美國也同樣表明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決定，並宣布會立刻停止落實既有

的國家自主貢獻。但美國仍然會協助其他國家取得更乾淨、更有效率的化石燃料

（Group of 20, 2017b）。而在另一份文件裡，G20 也重申了過往的低碳合作、能源

安全、能源效率、永續發展、再生能源、減少化石燃料補貼的承諾，並依據巴黎

氣候協定鼓勵國家自主貢獻的落實與經驗交流、依據 2030 永續發展目標強化氣

候韌性與調適的努力（Group of 20, 2017a）。 

  2018 年在阿根廷舉辦的 G20 會議之前，G20 的能源部長會議於 6 月產生的

一份公報，除了稱讚前一次 G20 對能源轉型的重視，也更進一步敦促走向低碳而

永續、可靠的能源，也因此儘管不否認化石燃料會在未來持續扮演重要角色，但

G20 能源部長重申了 2009 年逐漸淘汰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的承諾，並指出對清

潔能源的投資確有其重要性，這也包含了碳捕獲與儲存技術，以及利用先進、清

潔的科技技術使用化石燃料，減少其產生的排放（Group of 20, 2018a）。而到了

G20 會議上，領導人們提及了 IPCC 全球升溫 1.5℃特別報告（IPCC Special 

Report on Global Warming of 1.5 Degrees Centigrade），也再次提及了調適能力與低

碳發展的重要性，各方也再次重申了巴黎協定的不可逆轉性（Group of 20, 

2018b）。 

  2019 年的 G20 會議於日本舉辦，而該年的 G20 宣言與能源部長會議也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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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能源政策提出的“3E+S”框架74，首先強調了 G20 對能源轉型的領導作用，

以及需要顧及的經濟、環境、能源安全與安全性等面向。在氣候變遷議題上，

G20 同樣重申巴黎氣候協定的不可逆轉性，而為了強化低碳發展與增強韌性，

G20 也鼓勵非國家行為者，以及傳統知識、先進技術的結合。在能源議題上則強

調能源安全、能源效率提升、再生能源發展、投資與創新，也重申減少無效率化

石燃料補貼的承諾，並敦促使用化石燃料的國家應當投資於先進、清潔的化石燃

料技術。G20 也特別對於化石燃料當中的天然氣予以重視，認為它在未來的角色

重要，所以論及天然氣的能源安全，應該確保天然氣市場的透明、穩定。在環境

議題上也延續前年對海洋環境汙染的關懷，以及調適的重要性，並再次留意

IPCC 全球升溫 1.5℃特別報告。而美國也再次表明巴黎氣候協定對美國工作者造

成的不公，儘管他也支持兼顧經濟發展、能源安全和環境保護，但美國仍然會在

清潔與先進的化石燃料與其他再生能源議題擔任減緩的領袖（Group of 20, 2019a; 

2019b; 2019c）。 

  而 2020 年在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德舉辦的會議上，COVID-19 疫情的爆發成為

了會議的焦點，但領導人們也再次表明對巴黎協定、公約的原則，以及已開發國

家資金的承諾，同時也提及了前一年對於海洋、3E+S 的重視。但另一方面，並

沒有提及 IPCC 全球升溫 1.5℃特別報告，也沒有提及淘汰化石燃料補貼。 

三、APEC 

  雖然 APEC 傳統上重視貿易議題，對於能源與氣候的關注通常並不高，但在

2012 年～2016 年仍然就能源目標、減少化石燃料補貼展現了 APEC 對抗氣候變

遷的企圖。然而，2016 年之後的 APEC 則深陷美、中貿易衝突的風暴核心，使得

 

74 3E 分別為象徵成本、效率的「經濟」（Economy）、象徵環境保護的「環境」（Environment），

以及象徵自給自足的「能源」（Energy），S 則是能源來源的「安全性」（Safety），例如核能即因為

日本 2011 年 3 月 11 日的震災引起安全性的疑慮，也因此 G20 對於核能的態度雖不排拒，並指出

核能在 3E 的貢獻，但也強調使用核能的國家必須以最高標準確保 S，即安全性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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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會議在能源與氣候議題幾乎毫無建樹。 

  2017 年會議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主要放在糧食安全，以及透過提升清潔

能源降低溫室氣體排放（APEC, 2017）。2018 年的 APEC，更是因為美國大興貿

易戰的背景，使得會議上難以產生共識，而首次出現無法產生聯合聲明的情況，

而由主席總結各方的論述代為發表聲明（Dziedzic, 2018）。而在主席的聲明中，

對於 APEC 在能源議題的領導作用，提及清潔能源，以及促進乾淨而先進的化石

燃料發展（APEC, 2018）。而 2020 年的 APEC 會議，在智利因抗議而停辦的一年

之後，又遭逢 COVID-19 疫情爆發，使得聯合聲明的內容在氣候、能源方面亦是

乏善可陳，僅僅是基於永續發展與能源安全而強調能源的可靠性與清潔發展，以

及支持應對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並無具體的作為與倡議（APEC, 2020）。 

四、基礎四國部長級會議 

  BASIC 在這段時間一共舉辦了六場會議。BASIC 對於巴黎氣候協定的提前落

實表達了歡迎，但也不斷重申發展中國家的既定立場，強調公平原則與共同但有

區別的責任。也因此不僅強調巴黎氣候協定的規則不能產生變動這些原則的結

果，並指出國家自主貢獻的「國家自主」性質，以及規範制度、查核程序與指引

細則（modalities, procedures and guidelines, MPG）應該要給予發展中國家彈性

（BASIC, 2017a; 2017b; 2018a）。對於已開發國家除了資金、技術轉移、能力建設

等要求外，也特別指出在資金方面除了達成 1,000 億美元的承諾，也應該在 2025

後顯著提高（BASIC, 2017a）。BASIC 也指責某些已開發國家意圖在全球環境基

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與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單方面

施加新的標準，認為發展中國家遭到拒絕會使得發展中國家債務增加（BASIC, 

2017b; 2018a; 2019c）。對於 IPCC 全球升溫 1.5℃特別報告，BASIC 表示留意到當

中的研究成果顯示發展中國家擁有較高的氣候脆弱性，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調適

成本（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2019）。在杜哈修正案上，BASIC 也在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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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聯合聲明中不斷敦促尚需多少締約方加入，呼籲讓其盡速生效。2018 年的

COP 會議結束之後所遺留的巴黎協定第六條（全球性的碳市場交易機制），

BASIC 也呼籲應該盡速得到解決。 

  隨著 2020 年的關卡逼近，而已開發國家的 2020 年前承諾仍然不足，BASIC

也再次要求 2020 年前的努力至關重要，不應讓 2020 年後發展中國家的負擔增

加。BASIC 認為減緩與調適這兩大項目所獲得的資金存在明顯的分配不均，於是

特別關心調適與損失與損害機制所獲得的資金不足，認為應該基於公平與共同但

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由已開發國家提供新的、額外的資金，BASIC 也因此而提出

巴黎氣候協定第六條下進行的碳市場交易，獲得的利潤分成應該被用於資金發展

中國家的調適所需，補足欠缺已開發國家提供的調適資金問題。（中華人民共和

國生態環境部，2019；BASIC, 2018b; 2019b; 2019c）。而作為京都議定書清潔發

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中最大的受益者，BASIC 實際上

累積了大量的減排認證（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 CERs）。也因此 BASIC

在 2019 年也支持在巴黎協定第六條第四款讓京都議定書的 CDM 能夠與巴黎協定

的碳市場交易體系接軌，以繼續鼓勵公部門和私部門在減緩上的努力（BASIC, 

2019b; Evans and Gabbatiss, 2019）。 

五、氣候行動部長級會議 

  氣候行動部長級會議是歐盟、加拿大、中國共同主導，並邀請大約 30 個主

要經濟體參與的國際氣候會議（Neslen and Mathiesen, 2017）。這個會議的誕生除

了強調回應氣候變遷的決心，也是為了回應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而美國川普

政府上任之後，主要經濟體論壇因此停擺，而同樣聚集了主要經濟體的氣候行動

部長級會議也能藉此發揮填補的作用。 

  2017 年到 2020 年間，氣候行動部長級會議的核心都在表明對巴黎氣候協定

的支持，強調巴黎協定不可逆轉，也不會重新談判（Paris Agreement is irrever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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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ll stated that it will not be renegotiated）（Ministerial on Climate Action 2017），

並展現透過多邊機制協力應對氣候變遷的決心（Ministerial on Climate Action, 

2018）。同時，作為匯集了已開發國家、新興經濟體、小島嶼國家，也包含美國

在內的重要場合，氣候行動部長級會議一方面對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但可能因為

談妥更好的條件而回歸的可能性表示了解。另一方面也對發展中國家所需的資

金、技術轉移、能力建設再次表達承諾。而會議也敦促各方繼續朝向低碳、顧及

氣候韌性的經濟體轉型，當 COVID-19 疫情爆發時，會議也同樣鼓勵各方將疫情

後的經濟復甦計畫與 NDC 相結合，讓經濟復甦也能與低碳經濟的目標同步

（Ministerial on Climate Action, 2020）。 

六、聯合國 

  2018 年，在 COP24 舉辦前夕，聯合國下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針對巴黎氣候協定寫下的 1.5

目標發布了最新的研究報告，是為 IPCC 全球升溫 1.5℃特別報告。該份報告不僅

指出人為活動已經造成升溫高於工業化前 1 度，而如果人類不提高減緩水準，繼

續以當前的速率讓全球升溫，那麼最快 2030 年就很可能讓全球升溫達到 1.5℃，

而全球升溫 1.5℃就已經可以在全球各地加劇極端氣候的影響，並提升氣候風

險，讓生態系統更加失衡。而既然升溫超過 1.5℃的危害如此之重，該報告也針

對增溫控制在 1.5 肚內的排放路徑提出建議，即全球應該在 2030 年以 2010 年為

基準年，讓排放量下降 45%，並在 2050 達成淨零排放。而如果要達成增溫控制

在 2℃內的目標，也至少應該要做到在 2030 年讓排放量下降 25%，並於 2070 年

達成淨零排放（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18）。而 2019 年

IPCC 產生的氣候與土地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 on Climate Change and Land, 

SRCCL）以及氣候變遷下的海洋與冰凍圈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 on the Ocean 

and Cryosphere in a Changing Climate, SROCC），分別指出氣候變遷對土地與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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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不僅說明當前的政治承諾無法達成巴黎氣候協定的 2℃目標，而即便成

功將增溫控制在 2℃之內，全球的氣候、生態系仍不可避免會面臨嚴重影響，這

也進一步強化了將增溫控制在 1.5℃內的正當性。 

  而這三份報告於 G20、BASIC 的部長級會議，以及聯合國氣候變遷的締約方

大會中被提及時都僅獲得「留意」（take note），而沒有得到明確的支持。但報告

中勾勒 2050 淨零排放的願景仍然引起了各國的重視，並影響了主流論述，讓許

多國家先後公布了淨零排放的規劃，例如歐盟即在 2018 年 11 月對 2050 年碳中

和進行了規劃（European Commission, 2018a），中國則在 2020 年第 75 屆聯合國

大會上表明爭取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新華社，2020）。  

  2019 年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主持的氣候行動峰會（2019 Climate 

Action Summit）也承繼了上述的目標。這場會議的目的不僅是為了 2020 年更新

NDC 做準備，也再次肯定先前的研究成果，表明科學證據顯示必須將增溫控制在

1.5℃內，才能避免那些無法逆轉而災難性的後果，這也代表政治目標應該提升到

2030 年減緩 45%，並於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United Nations, 2019）。 

  2020 年，聯合國秘書長 Guterres 另外推動了氣候雄心峰會（2020 Climate 

Ambition Summit）。這場峰會除了讓各國強化或重申氣候目標，聯合國秘書長也

藉此機會呼籲各國走向碳中和，並規勸 G20 作為重要國家的代表，所提出的

COVID-19 後疫情復甦方案，不應讓化石燃料相關產業所獲得的補助高於低碳能

源產業。同時，他也敦促淘汰（phase out）化石燃料補貼、停止建設新的燃煤

廠、讓碳定價的稅賦由汙染者負擔，並強制公布資產背後的氣候金融風險

（United Nation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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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UNFCCC 內的談判立場 

一、COP23：2017 年的波昂氣候會議 

  波昂氣候會議有幾個特點： 

  首先，美國川普政府於 2017 年 6 月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而波昂氣候會

議則是表達多邊機制應對氣候變遷的重要場合。 

  其次，這次的氣候會議雖然於德國波昂舉辦，不過主辦方是太平洋島國斐

濟，這是首次由受到海平面上升與極端氣候威脅的小島嶼國家主辦的締約方氣候

會議。 

  第三，這次氣候會議的重點在於為明年 COP24 要達成的巴黎協定規則繼續

鋪路，在這一年的兩次會議裡，歐盟、中國等締約方和談判團體都對規則提出意

見書。COP 的決議最後也分別提及了各方當時所關注的巴黎協定規則、促進性對

話，以及 2020 年前的落實與目標，敦促杜哈修正案的生效，以及已開發國家提

供 2020 年的 1,000 億資金目標的落實75。 

（一）美國的談判立場 

  美國在氣候議題的努力隨著川普政府上台後就出現了削弱，在多邊機制的場

合亦是如此。在 2017 年的兩場氣候會議，美國並沒有在談判中發揮積極作用，

而美國在 COP23 的場邊會議（side event）甚至以 "The Role of Cleaner and More 

Efficient Fossil Fuels and Nuclear Power in Climate Mitigation."為題。在化石燃料被

視為全球暖化最大禍首的背景下，於氣候會議上提倡更乾淨、有效率的化石燃料

自然飽受抨擊，但美國的主張其實在 G7 即可見一斑。 

  而美國唯一的提案是針對透明度框架與彈性，也對於發展中國家關心的彈性

議題提出了較高的標準，除了先訂下通則的立場與歐盟接近外，美國也認為應該

 

75 FCCC/CP/2017/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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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道手續審核是否需要賦予彈性，其一為「履行條款是否取決於該國的技術與

制度能力」，其二為「在履行該條款上是否有充分的裁量能力」，因為美國認為有

些 NDC 的提交已經有內建的彈性機制，或者如調適通報也是選擇性而非強制

性，所以如果有給予充分的選擇空間與裁量空間，也就不應另外給予彈性，第三

個判準才是具體討論「應該給予什麼樣的彈性，又應如何運作」。 

（二）歐盟的談判立場 

  歐盟事先公布的談判立場再次表明了歐盟作為領袖的意願，也指出 G20 的排

碳量佔了全球 80%，更應該有所作為。而對於 COP23 的期許，是繼續在巴黎氣

候協定的規則上有所進展，以利於 COP24 的批准。同時也確保巴黎氣候協定的

落實能夠均衡兼顧減緩、調適、執行手段，以及透明度框架（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7）。 

  歐盟在此次會議貢獻的意見，目的是讓規則更加明確，並確保資訊的透明。

而歐盟與發展中國家一致的地方在於歐盟認可給予彈性的重要性（UNFCCC, 

2017d），但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歐盟更傾向於先制定通則，再依據國家的能力

與需求評估如何給予彈性。但後者的立場則是先行對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做

出了區別，然後建立不同的義務。 

  對於發展中國家關心的 2020 年之前的目標（pre-2020 ambition），歐盟則表示

會於該年年末前通過杜哈修正案（European Commission, 2017b;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7）。 

（三）中國的談判立場 

  根據中國事先公布的談判立場，中國在幾場不同的國際場合都展現了對巴黎

氣候協定的支持，認為不應輕言放棄，也表示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會承擔自己

在氣候變遷上的國際責任。因此，中國對 COP23 的期許是落實巴黎協定的 MPG

談判，但內容也必須依據公平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取得減緩、調適、資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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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轉移、能力建設等要素的均衡。其次，也要為 2018 年的促進性對話

（Facilitative Dialogue76）做準備。第三，認為應該要強化 2020 前的承諾，特別

是讓杜哈修正案盡速生效，並確保已開發國家能夠落實 2020 年提供發展中國家

1,000 億美元資金的承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7）。  

  中國與 LMDC 對 NDC、調適通報、透明度機制、全球盤點、遵約機制等構

成巴黎協定規則的元素都表達了意見，但綜合他們的提案來看，所強調的重點大

致如下： 

  首先，對於這幾項議題，中國與 LMDC 都強調了已開發國家跟發展中國家之

間的區別，認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與公平原則應該反映在上述的各項議題之

內。也因此已開發國家的 NDC 應該要涵蓋積極的目標，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資

金援助（UNFCCC, 2017a）。針對透明度議題，LMDC 也主張巴黎氣候協定建立

的是「強化」透明框架（“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而不是一般性、單

一性的框架（“common” or “unified” framework），由此主張儘管透明度應該得到

強化，但也應該維持分別（UNFCCC, 2017c）。  

  其次，中國與 LMDC 認為 NDC 應該要反映減緩、調適、資金、技術轉移、

能力建設等各個面向，而不能僅侷限於減緩議題（UNFCCC, 2017c）。 

  第三，中國與 LMDC 強調締約方的主動性，這反映在他們重申 NDC 的國家

自主特性，以及在遵約機制上，重申巴黎氣候協定第十五條的遵約機制

（compliance）應該基於促進性、非侵入性、非懲罰性，且尊重國家主權。而在

第十五條下成立的委員會除了遵循這些規則，也應該從事建議性質的活動，並在

締約方主動尋求幫助時才會啟動（trigger）（UNFCCC, 2017b）。 

  第四，如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LMDC、中國與 BASIC 也關心 2020 年之

前（pre-2020）的努力是否落實，呼籲應該強化目標，這也涵蓋了杜哈修正案的

 

76 又稱為 Talanoa Dialogue，目的是提供一個對話平台以建立互信、避免衝突，讓締約方可以了解

彼此的氣候作為，也為日後的全球盤點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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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以及 2020 年的資金承諾（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7） 

二、COP24：2018 年的卡托維茲氣候會議 

  卡托維茲氣候會議產生了最主要的成果是「卡托維茲氣候包裹決議」

（Katowice Climate Package）讓巴黎氣候協定的規則手冊（Paris Agreement Work 

Programme, PAWP）大部分的條文通過，而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交鋒的透明

度框架則達成了某種妥協，雖然所有國家都適用於同一套規則，但允許有需要的

發展中國家可以依據國情與能力，自行針對所需的彈性提出要求（self-

determined），並說明適用的範疇與理由，且彈性的使用也沒有明確的期限

（Evans and Timperley, 2018）。但另一方面，損失與損害、全球碳市場交易體系

這兩項卻因為欠缺共識而只能留待下一次 COP 討論，IPCC 全球升溫 1.5℃特別報

告也未被納入決議，則是此次會議美中不足之處（陳文姿，2018；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8b）。 

  此外，卡托維茲所在的西里西亞地區，因為其豐富的礦物資源而在 18 世紀

就是德國、奧國的兵家必爭之地，之後也一直是波蘭的產煤重鎮。因此，COP24

挑選在波蘭的卡托維茲，也讓該屆波蘭主席提出了「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

的倡議，表明氣候變遷要對抗，能源結構要轉型，但是不能因此犧牲化石燃料相

關產業工作者的權益，例如卡托維茲的煤炭工人們（Just Transition Declaration, 

2018）。雖然這樣的倡議難以得到小島嶼國家的支持，因為他們已經因為國際欠

缺行動等了太久（Sauer and Stefanini, 2018），但另一方面，法國當時發生的「黃

背心運動」，即為抗議法國總統馬克宏提高燃油稅的政策而生，也顯示能源與氣

候政策不能忽視公平正義問題，必須考慮政策對於社會不同群體的影響（環境資

訊中心，2018;  Evans and Timperle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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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的談判立場 

美國在 2018 年的主要表現有三： 

  首先，在透明度議題上，美國與歐盟一致，都希望發展中國家也能和已開發

國家適用同一套規則。儘管美國也願意給予發展中國家彈性，但在條件上如同前

年的提案所示較為嚴苛。而 2018 年最後的結果讓美國的目標達成了一半，因為

發展中國家在透明度框架上確實也適用了相同的規則，然而發展中國家可以自行

決定使用彈性機制與否，而彈性機制的使用也沒有明確的期限，則不符美國所望

77（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8b）。 

  其次，當歐盟、AOSIS、AILAC78、EIG79等談判團體敦促「歡迎」

（welcoming）IPCC 全球升溫 1.5℃特別報告時，美國選擇與俄羅斯、沙烏地阿

拉伯、科威特表達反對意見，僅願意「留意」（noting）該報告。COP 決議最終妥

協的結果是「歡迎 IPCC 專家們的努力」，並對他們的努力表達感謝，但美國仍然

進一步表示接受這份報告並不等同美國的支持（endorse）。 

  第三，美國以“US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Spur Economic Dynamism”為題舉辦

了場邊會議，但遭到了示威者的抗議，因為這場會議仍然是關於使用化石燃料，

儘管標榜了「更清潔而有效率」的使用（Doherty, 2018）。 

（二）歐盟的談判立場 

  歐盟的立場與此前別無二致，仍然是對巴黎氣候協定運作規則的落實表達關

切，並希望能夠建立通則並適用於所有締約方，適用相同的規則才能確保透明度

與可課責性，也能保障環境完整性，也避免雙重核算問題（double counting）。 

  其次，歐盟也表達對發展中國家內最低度開發國家與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支

 

77 FCCC/CP/2018/L.23 

78 Independent Alliance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即拉丁美洲與加勒比獨立聯盟 

79 Environmental Integrity Group，即環境完整性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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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強化他們的能力建設並提供技術轉移。 

  第三，歐盟對於 IPCC 全球升溫 1.5℃特別報告表達了支持，也希望 Talonoa 

Dialogue 在促進各方對話以為全球盤點打下基礎的同時，也能反映這份報告所揭

示的最新科學證據（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8b）。 

  第四，對於發展中國家關心的資金問題，歐盟繼續做為資金提供者的角色，

而歐盟也在該年首次以歐盟的名義向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提供了 1,000

萬歐元的資金（Adaptation Fund, 2018）。 

  第五，歐盟在 COP24 會議前夕，對波蘭主席提出的公正轉型表達了支持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8c）。 

（三）中國的談判立場 

  中國事先公布的談判立場與前一年如出一轍，同樣以巴黎氣候協定實施細則

的談判為核心，並希望促進性對話能建立互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同時也關

切在 2020 年前的資金承諾與杜哈修正案的生效。值得留意的是，2018 年新成立

了生態環境部，使得該年的「中國應對氣候變遷的政策與行動年度報告」改由生

態環境部發布。其次，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 2017 年 10 月召開，

確立了「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理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中國共

產黨黨章，這也讓這份年度報告中首次正式提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80（中華人民

共和國生態環境部，2018）。 

  在談判內，LMDC、BASIC 仍然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對於已開發

國家想在透明性、遵約機制、NDC 等議題抹去差異性表達不滿。2017 年時

LMDC 對於透明度框架的提案就強調應該給予發展中國家彈性機制，並確立共同

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8b）。

 

80 2017 年的「中國應對氣候變遷的政策與行動年度報告」於該年 10 月編成，與十九大閉幕時間

相去不遠，可能也是為何沒有在此報告中提及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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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18 年透明度框架的結果，雖然讓所有締約方適用於同一套規則進行回報，

但發展中國家得以依據國情自行決定是否使用彈性機制，但必須對於能力的限制

和使用彈性的理由加以說明，算是滿足了發展中國家所需81。 

  其次，G77、BASIC 等團體也強調議題應該均衡對待，對於已開發國家避談

資金、技術轉移等議題頗有微詞，不只一次強調資金對於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

也同樣對於建制是否會僅聚焦於減緩議題表示疑慮（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8a; 2018b）。 

三、COP25：2019 年的馬德里氣候會議 

  2019 年的馬德里氣候會議是一個命運多舛的 COP，先有原主辦國巴西放棄

承辦這次會議，後有接手的智利因地鐵票價政策導致的示威而被迫取消，最後才

改於西班牙馬德里主辦。 

  而在智利與西班牙的共同主持下，該屆會議主打關懷海洋環境的「藍色

COP」，但締約方卻再次對「歡迎」或「留意」IPCC 的氣候與土地特別報告與氣

候變遷下的海洋與冰凍圈特別報告爭論不休。最終會議的結果也不如各方預期，

連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都直言這次的結果令人失望（UNFCCC, 

2019）。 

  這次的會議焦點大致落在巴黎氣候協定第六條，以及損失與損害資金議題

上，但曠日費時的會議最終也並未讓關乎全球碳交易體系的第六條達成有利的結

果，關鍵即在於巴西希望利用龐大的森林碳匯達成減緩目標，同時又作為碳權進

行交易，而有雙重核算之嫌，巴西的立場遭到如歐盟、小島嶼國家的反對，但最

終各方仍然無法在此議題上達成協議，僅能留到下次再議。而有 32 個國家眼見

無法在 COP 會議達成共識，於是另行提出「聖荷西原則」（San Jose Principles for 

 

81 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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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Ambition and Integrity in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s），直接要求禁止 2020

年前產生的碳權單位繼續沿用，也應該避免雙重核算，最終要讓全球的減緩超越

零和，否則純粹一方產生碳權，另一方使用碳權，結果全球排放量不增不減，那

麼碳市場交易體系也就喪失了實質意義（San Jose Principles,  2019）。 

  至於損失與損害議題上，這次會議產生了「聖地牙哥損失與損害網絡」

（Santiago Network on averting, minimizing and addressing loss and damage, 

SNLD），但儘管損失與損害獲得了更多關注以及技術性的協助，對於最關鍵的資

金來源卻仍然沒有著落，僅能敦促（urge）已開發國家為聖地牙哥損失與損害網

絡的運作提供資金，並要求他們盡速提高調適、損失與損害的協助與資金，但並

沒有確切、可量化的參考數值8283。 

（一）美國的談判立場 

  美國在 COP25 的發言表明即將於 2020 年 11 月 4 日正式退出巴黎協定，但這

並不意味著美國不會在氣候上有所努力，因為美國仍然在創新以及清潔能源的使

用上可以作為領袖。由此，美國延續了前幾年使用更清潔、有效率能源的論述。 

  即便將要退出巴黎協定，美國也沒有忘記不要讓損失與損害的賠償責任牽涉

自己，藉由設法讓自己維持在損失與損害的執行委員會內，美國希望自己即便退

出巴黎氣候協定後仍然可以左右損失與損害議題。此外，COP21 當時在通過巴黎

氣候協定的決議內84，第 51 條表明損失與損害不會產生究責與賠償問題，所以美

國也在此次會議內提案，設法讓第 51 條的效力擴大，讓非巴黎氣候協定的締約

方也不會被究責或被要求賠償（Evans and Gabbatiss, 2019; Farand, 2019）。 

 

82 1/CMA.3 

83 FCCC/CP/2022/L.5/Rev.1 

84 FCCC/CP/2015/10/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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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的談判立場 

  IPCC 在 2018 年與 2019 年產出的特別報告對歐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使得

歐盟認為應該提升減緩目標，以符合 IPCC 特別報告的最新科學證據，將增溫控

制於 1.5℃內。在事先公布的立場內，歐盟提及自己的內部目標是在 2030 年前達

成減緩 40%、再生能源比重提升至 32%、能源效率目標提升至 32.5%，長期目標

則是在 2050 年達成碳中和。歐盟也會在 2020 年提交新的 NDC，並敦促全球朝向

增溫限制於 1.5℃的方向努力。歐盟也再次表明對於弱勢的發展中國家會繼續給

予協助，也提及歐盟是全球最主要的氣候資金貢獻者，在 2018 年就提供全球公

共氣候資金 40%。對於 COP25，歐盟則希望處理巴黎協定第六條、華沙損失與損

害機制的第二次審核、透明度框架的進一步安排，以及讓 NDC 涵蓋的時間範圍

得到統一（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9b）。 

  此外，歐盟在幾個重要議題的立場大致如下： 

  在巴黎協定第六條上，歐盟希望避免出現雙重核算（double coun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9）。但這一條之所以會遇

到阻礙，最主要的原因來自巴西。巴西主張境內森林能當作碳匯（Carbon 

Sink），繼而當作實現國內氣候目標的一部分，但巴西同時也主張保護森林也能作

為碳權（Carbon Credit），並用於國際碳市場交易（Harvey, 2019）。對於歐盟而言

這樣的做法有雙重核算的疑慮，無助於全球氣候目標的實現，反而讓擁有龐大森

林的國家如巴西產生削弱國內努力的藉口。 

  在損失與損害的資金來源議題上，AOSIS、LMDC 等團體都希望已開發國家

能夠提供額外的資金。但歐盟也仍然不希望因為損失與損害議題被究責

（liability）。當年在巴黎氣候會議通過巴黎氣候協定時的決議內，第 51 條即明言

巴黎氣候協定的第八條並不會產生任何究責或賠償問題85。但歐盟並不反對弱勢

國家在損失與損害議題上需要資金，所以也提出綠色氣候基金可以在這方面滿足

 

85 FCCC/CP/2015/10/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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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Evans and Gabbatiss, 2019）。 

  當 BASIC 國家希望京都議定書清潔發展機制能夠轉移到巴黎協定的碳市場

交易體系時，歐盟與 AOSIS 表達了反對，因為 BASIC 如果可以將他們累積的碳

權用於國內，那麼即便減少努力，也還是可以達成 NDC（Evans and Gabbatiss, 

2019）。 

  對於發展中國家如 BASIC 提出，將巴黎協定第六條的碳市場體系所產生的

收益用於發展中國家的調適基金，歐盟同樣不支持，但折衷的可能選項則是鼓勵

締約方提供調適基金，並參照碳市場交易的收益（Evans and Gabbatiss, 2019）。 

（三）中國的談判立場 

  在「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 2019 年度報告」裡，中國對 COP25 的

期許集中在四大議題上，一是希望巴黎氣候協定完成規則的談判，雖然沒有明

言，但應該指涉的是上一屆會議遺留的第六條——全球碳市場交易體系。其次是

認為已開發國家沒有履行資金承諾，反而將理應區別不同目的的資金皆以「氣候

資金」的名義重複計算，所以實際上承諾不足。第三則是已開發國家 2020 年前

的努力應該進行盤點，才能了解落差多大，避免已開發國家在 2020 年之後卸

責，讓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大壓力。最後則是鑑於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以

及有國家規劃碳邊境調節稅86，所以強調對多邊主義的支持，反對單邊主義的行

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2019）。BASIC 也在 COP25 提出了一份文件，

同樣認為已開發國家應該履行 2020 年前的承諾，彌補落差。其次，認為碳市場

交易體系的收益分配，應該用於發展中國家的調適基金。第三，主張京都議定書

的清潔發展機制應該可以轉移到巴黎協定，以保障多邊機制的完整性與可信度，

讓私部門維持信心。第四則是反對單邊、歧視性、扭曲市場的舉措（BASIC, 

2019a）。 

 

86 雖未明言，但歐盟於 2019 年推出綠色新政時即涵蓋碳邊境調節稅，所以可能指涉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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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的文件以及談判中的發言，中國的立場大致如下： 

  首先，側重 2020 年前的承諾以及調適議題。對於中國、BASIC 而言，已開

發國家 2020 年前的承諾並未充分履行，特別是調適、損失與損害的資金沒有得

到如同減緩一樣的重視。這也使得 LMDC 強調應該給予損失與損害新的、額外的

資金，也主張應該將碳交易體系的收益分配用於調適基金（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9）。 

  其次，BASIC 希望清潔發展機制的碳權能夠轉移到巴黎協定之下。這一點是

BASIC 所欲，但 LMDC 並未明確表態，因為清潔發展機制在過往即有地域分配

不均的問題，而 BASIC 當中的中國、巴西、印度是最大獲益者，如果 BASIC 的

碳權能夠保留至 2020 年之後，則明顯有利於他們，但也可能因此而削弱全球對

抗氣候變遷的努力（Evans and Gabbati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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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小結 

  這個時期的國際氣候談判出現了停滯，而欠缺重大突破。一個理由是因為

2015 年的巴黎氣候協定已經於 2016 年提前生效，主要工作在於落實細節的談

判，偏向於技術性的工作，另一個理由則可能來自美國、歐盟、中國這三個重要

領袖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變化。 

  美國從過去的領袖變成了現在的阻礙者，在內部出現了明顯的政策轉向，也

在氣候合作疏離了歐盟與中國，鼓吹透過科技維持煤炭等化石燃料使用也屢次遭

到抗議。儘管美國的地方政府、城市仍然透過“We are still in”、“United States 

Climate Alliance”等方式表明美國對氣候變遷議題的參與，但聯邦政府層級在氣候

變遷的努力確實出現了倒退。表 4-1 顯示儘管美國仍然向多邊環境基金、多邊發

展銀行、國際政府間組織等提供氣候資金，但金額明顯出現逐年下降。歐巴馬政

府在 2014 年向綠色氣候基金承諾的 30 億美元，也在川普任內被中斷，僅履行了

當中的 10 億美元。而美國拱手讓出氣候領袖地位，讓自己處於三角關係中的不

利地位。如果美國往後有意重新發揮領袖的角色，勢必要為此作出更多讓步以取

信於他人。 

  與此相對，歐盟所提供的氣候資金逐年上升，到 2020 年時高達 234 億歐

元，另一方面，中國雖然沒有明確資料顯示提供的金額，但根據 2021 年的資

料，其表示自 2011 年以來已經安排 12 億元人民幣用於南南合作的氣候變遷項

目，同時，中國也如美、歐一樣，開始向全球環境基金提供資金。而歐盟與中國

為了回應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提出了氣候行動部長級會議，也各自在內部與

國際場合表達對巴黎協定的支持，之後也各自對碳中和做出了承諾。但細究歐盟

與中國之間的互動，潛在的政治立場衝突開始浮現，氣候合作其實也僅止於巴黎

協定的結果而沒有重大突破。在 UNFCCC 內的談判中，歐盟與中國在透明度框

架、彈性機制、2020 年前的努力、全球碳市場規則、CDM 碳權的轉換等議題僵

持不下，最終許多議題也懸而未解，彈性機制與透明度框架產生的折衷方案也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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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讓發展中國家有選擇的權利。也因此，歐盟與中國之間乍看之下似乎因為美國

退出氣候領袖地位而強化合作關係，但實際上這種合作更像是為了鞏固既有的成

果而行動，並不是為了更進一步拉近彼此的立場。 

  從三角結構來說，由於少了美國的存在，歐盟與中國頓時少了一個可以用於

牽制彼此的行為者，這也讓歐盟和中國失去了積極與對方妥協的誘因，因為他們

現在必須直面彼此，反過來說就是不可能成為被孤立的一方。但另一方面，如果

美國有意回歸的話，則因為在這一階段孤立自己的行為，必須付出較大的代價才

能重回結構，所以他與另外兩方的合作或妥協意願會相對更高。 

 

 

圖 5-4 COP23～25 所形成的三角結構87 

  

 

87 2020 年預計在英國舉辦的 COP26 因為 Covid-19 疫情而延期至 2021 年舉辦，故圖 6-4 雖寫作

2017 年～2020 年，但僅涵蓋 COP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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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2021年～2022 年： 

美國重返國際氣候談判的舞台 

  美國在拜登政府下希望重建美國的氣候領袖地位，然而川普總統讓美國將這

方面的主導權拱手讓給了中國和歐盟。也因此對於當前的美國而言，如何說服其

他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讓他們相信美國的承諾，並讓歐盟與中國願意再次與美

國合作，這就成了美國最重要的課題。另一方面，其他政治議題也開始影響了歐

盟與中國的合作，但歐盟與中國的氣候合作仍在延續。歐盟在過去無論是提出積

極的氣候目標，或是單方面將國際貿易也納入內部的氣候政策，都會受到美國與

中國的牽制。但在一個歐盟與中國關係不上不下、美中關係尚未改善、美國又對

歐盟伸出橄欖枝的情況下，這樣的格局意味著美中較難聯手對歐盟掣肘，這也意

味著利於歐盟一展鴻圖的機會可能來臨了。 

壹、 2020 年之後的談判背景 

  原定於 2019 年舉辦的 COP26 氣候會議因為 COVID-19 疫情的緣故而被迫延

後，但氣候變遷並未停下腳步，全球應對氣候變遷的決心也並未因為疫情而延

宕，反而新的倡議在這個階段開始出現。 

  首先，解決巴黎氣候協定第六條仍然是這個時期的首要目標，但 IPCC 的第

六次評估報告陸續出爐，更加證明人為活動如何讓氣候變遷惡化，也因此讓國際

趨勢更偏向於將全球增溫控制於 1.5℃內。已開發國家也透過 G7 等多邊機制鼓勵

全球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而化石燃料的淘汰，也因此而成為這個時期的辯論

焦點之一。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是，美國為了重新喚起其他國家對他的信心，在國際上做

出了許多承諾，也推動了不少倡議。Global Methane Pledge 就是由美國和歐盟所

主導，而在德國舉辦的 G7，也提出了 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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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Ps）、The Climate Club 等倡議。 

貳、 美國、歐盟、中國內部的氣候政策與目標 

一、美國（有氣候目標） 

  美國現任總統喬瑟夫‧拜登（Joseph Biden）於 2021 年 1 月 20 日正式就任美

國第 46 任總統，也再次扭轉了美國對於氣候變遷的關懷，並重塑了美國透過多

邊建制作為氣候領袖的決心。 

  拜登在競選期間即表達氣候議題將會是他的政府關切的項目。在總統候選人

的辯論上也表明會讓美國從石油與天然氣「轉型」（Friedman, 2020）。上任後，他

也宣布會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並再次撤銷了川普政府任內允許建設的「基斯

頓 XL 輸油管道」（The White House, 2021a）。同時，也嘗試為環境保護署重新注

入資金，但由於川普任內大量為環境保護署工作的科學家被裁撤，使得該單位尚

未提出新的規範管轄國內的排放問題（Friedman, 2023）。 

  儘管拜登總統有意重塑美國的氣候領袖形象，但單純遏止化石燃料產業雖然

會有利於保護環境與對抗氣候變遷，卻也會因此付出無法創造就業的代價。所

以，拜登政府也重回歐巴馬時期的論述，先後在 2021 年推動「基礎設施投資和

就業法」（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 IIJA），並於 2022 年通過「降低通

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將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與刺激經濟方案

再次掛勾。根據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美國可以在未來十年創造數百萬工作機

會，同時，也能夠強化美國的氣候韌性，並削減運輸業造成的大量碳排放。因為

極端氣候已經造成美國數以千億計的損失，而該法案也會達成美國在國際上所宣

示的 2050 年碳中和目標（The White House, 2021c; 2021g）。降低通膨法案除了對

抗通貨膨脹，也是為了刺激小型企業的發展，以及清潔能源的創新（The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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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2022b; 2022c）。但儘管有著參議院、眾議院完全執政的優勢88，拜登推動

氣候法案也並不如想像順遂，因為即便是民主黨籍的議員，代表的選民與州政府

與化石燃料的利益仍然可能高度相關，如西維吉尼亞州的參議員曼欽（Joe 

Manchin）在此議題的立場就相對接近保守黨，曾抵制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原

本要涵蓋的「清潔電力績效計劃」（Clean Electricity Performance Program, CEPP）

89，認為該計畫是「用納稅人的錢獎勵私營企業，讓他們去進行早就已經在做的

事情」（Lo, 2021）。他也同樣反對「重建美好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認

為高度舉債造成美國的脆弱，也認為強硬促成過快的能源轉型，反而會造成災難

性的後果（Manchin, 2021），也因此，儘管該法案得到眾議院的通過，仍歷經波

折，直到 2022 年 8 月才成為後來的降低通膨法案。 

  在國際上，美國重啟了主要經濟體論壇這個多邊平台，並於 2021 年 4 月主

辦了 Leaders’ Summit on Climate。在會議上，拜登總統宣布了美國新的氣候目

標，分別是要在 2030 年以 2005 年減緩 50~52%，並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同時

要在 2035 年讓發電站走向無碳汙染（The White House, 2021i）。此外，美國也承

認對國際氣候資金的貢獻在 2018 年至 2021 年間出現了明顯的下滑，因此拜登政

府宣佈會在 2024 年將國際氣候資金的貢獻提升為 2013 年到 2016 年間90的兩倍，

當中也包含了讓調適資金提升為三倍的目標（The White House, 2021b）。 

  2021 年 4 月，美國更新了 NDC，將目標放在拜登總統所宣示的 2030 年比

2005 年減少 50~52%溫室氣體排放量，同時也提到美國當前正在逐漸達成歐巴馬

總統時期的 NDC，即 2025 年比 2005 年減少 26~28%的排放量（United States 

2021） 

 

88 降低通膨法案於 8 月通過，而美國期中選舉於 11 月舉辦，在此之前的 2020 年~2022 年期間，

兩院皆由拜登總統所屬的民主黨完全執政。 

89 該計畫的目的是提供資金誘因，鼓勵發電業者減少發電過程中的碳排放量。 

90 歐巴馬政府的第二任期，拜登為時任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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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有氣候目標） 

  歐盟的內部舉措與目標是基於 2019 年的綠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而

來。2021 年 7 月，歐洲議會正式通過了「55 套案」（fit for 55），將其寫入了《歐

洲氣候法》（European Climate Law）91。歐盟在 55 套案中訂下了以 1990 年為基

準，在 2030 年讓排放量減少 55%，並朝向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的長期目標前進。 

  55 套案包含了幾個面向，首先，擴大了歐盟的碳交易體系，要以 2005 年為

基準，讓被涵蓋的部門排放量在 2030 年減少 61%，並為排放額度（allowance）

採取較嚴格的標準，對於潛在的碳洩漏問題則是與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相

結合以因應。 

  其次，歐盟也再次針對航空做出規劃，訂下 2050 年時，航空排放量以 1990

年為基準下降 90%的高目標，至於先前給予航空排放的排放額度，一方面要與國

際民航組織的「國際航空業碳抵消及減緩計畫」（Carbon Offsetting and Reduction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CORSIA）相結合，並在 2027 年前逐漸將直接發

放排放額度（free allowance）的方式轉變為拍賣（auction）的方式。 

  第三，由於建築營造與道路運輸（buildings and road transport）是新加入到碳

交易體系的排放部門，在長期上有利於達成歐盟訂下的減緩目標，但在短期會對

經濟脆弱的家戶與小企業造成額外負擔，因此歐盟也特別設立了社會氣候基金

（Social Climate Fund），並在 2025 年至 2032 年間投入 722 億歐元的預算，並在

之後修訂法規追加 237 億與 485 億歐元的預算。92 

  第四，針對新的客車，歐盟分別訂下了 2030 年與 2035 年的目標，要求汽車

與廂型車，以 2021 年為基準，分別在 2030 年減緩 55%與 50%，並在 2035 年雙

雙走向淨零排放93。 

 

91 EUR-Lex - 32021R1119 

92 EUR-Lex - 52021PC0568 

93 EUR-Lex - 52021PC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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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至關重要且引起爭議的碳邊境調整機制，自 2023 年開始進入試行

期，預計於 2026 年正式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是為了輔助歐盟的碳市場交易體

系而存在，因為歐盟希望透過碳定價的方式達成汙染者付費，也增加使用低碳、

再生能源的誘因，但歐盟的碳市場和發放排放額度的方式僅能在歐盟內部市場發

揮作用，而難以避免碳洩漏問題，於是碳邊境調整機制就成為歐盟讓外部汙染者

負責的機制。但儘管歐盟宣稱會符合 WTO 的相關規範，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

還是引起了如 BASIC 國家的反彈（European Commission, 2021a）（中華人民共和

國生態環境部，2021b）。 

  此外，在 2021 年 2 月，歐盟也通過了應對氣候變遷的調適策略（the new EU 

Strategy on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用意是透過數位化、協調與合作、建

立氣候風險與損害的數據等方式，讓氣候的調適更加智能化、系統化，使得 2050

年的歐盟不僅能走向碳中和，也能成為具備氣候韌性的歐盟（European 

Commission, 2021b）。 

  2023 年 2 月，歐盟執委會進一步推動了綠色新政產業計畫（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這項計畫的目的是為了刺激淨零、再生能源技術的創新發展，以

及完善搭配能源轉型必要之基礎建設，以維持歐盟在淨零技術的領導地位。但歐

盟在計畫內也並不避諱，直言淨零產業應該公平貿易並競爭，但中國產業獲得的

補貼是歐盟的兩倍。歐盟也提到美國於 2022 年推出的降低通膨法案（IRA）對於

淨零技術的補貼，並表示歐盟的計畫是讓產業競標補貼方案，雖然具備跟美國

IRA 近似的作用，但能有效、顧及成本效益，並簡化行政作業（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2020 年 12 月，歐盟率先更新了 NDC，儘管當時 55 套案還未正式通過，但

歐盟已經將目標提升，要在 2030 年前比 1990 年減少 55%的排放量（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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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有氣候目標） 

  2021 年，是中國第十四個五年計畫的第一年。在十四五的規劃裡，中國關於

氣候變遷、能源使用的規劃與承諾大抵與之前相同，也同樣提及要對能源消費總

量與強度進行「雙控」。而由於國家主席習近平之前在聯合國大會上做出了 2030

年碳達峰、2060 年碳中和的宣示，於是十四五當中也同樣重申了該項目標。加上

中國的 2035 年遠景對生態環境的期許，是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並形成 

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也在 2030 年達峰之後穩定下降。也因此，十四五也

提倡發展綠色經濟與綠色轉型，表示要清潔、高效的使用化石燃料，也對高排放

密集產業如鋼鐵、石化、建材等產業進行綠色改造。中國在同年 10 月公布的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也訂下了十四五期間讓 2025 年的

二氧化碳碳強度比 2020 年減少 18%的目標。在該份白皮書內，中國也提及非化

石能源的發電裝機容量不斷提升，反之，煤炭佔能源消費的比重則逐漸下降，從

2011 年的 70.2%降至 2020 年 56.8%（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202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21a）。 

  而中國的論述向來以減緩與調適並重，在 2022 年，中國提出的調適戰略也

配合 2035 年的遠景做出了新的規劃。中國希望在 2025 年完成調適氣候變遷的政

策與相關機制，並在 2030 年將其完善，2035 年達到國際先進國家的水準，建立

氣候調適型社會。具體的方式則是強化觀測與極端氣候的預警能力、提升災害的

應對能力，並提升各個生態體系的韌性。 

  在國際合作方面，中國不僅做出了更多承諾，也提升了中國在氣候議題對其

他國家的影響力。在國際宣示走向碳中和的背景下，中國也曾經因為在國內外大

量投資新的燃煤發電站而受到指責，儘管也有研究顯示中國對外投資的燃煤廠，

相較於其他國家投資的燃煤廠使用較多先進技術（Li, Gallagher, and Mauzerall, 

2020; Shearer & Myllyvirta, 2021）。但在 2021 年第 76 屆聯合國大會上，中國除了

再次重申既有的 2030 年碳達峰、2060 年碳中和目標，也直接表明不再新建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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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電項目（習近平，2021）。此外，在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

中，中國也提到了「中國倡議」的概念，並提出了五個「堅持」，分別是堅持可

持續發展、堅持多邊主義、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堅持合作共贏，以及

堅持言出必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21a）。 

  此外，綠色一帶一路也是中國強化氣候議題的影響力的方式之一。中國希望

從 2025 年開始，綠色絲綢之路的名義能夠強化與其他國家在氣候議題上的合

作，並區分出了「綠色能源」、「綠色交通」如節能低碳的交通工具、「綠色產

業」、「綠色貿易」如高附加價值的產品、「綠色金融」等合作項目。2021 年，中

國也與諸多南亞、中亞、南美國家發起了「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夥伴關係倡議」，

建立了綠色發展國際聯盟，並指出合作夥伴在尊重國情與自願合作的情況下促進

清潔能源的利用、加強資源與生態保護等舉措（新華社，2021b；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22）。 

  然而，2022 年 10 月，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十次全國大表大會上正式

連任第三次總書記，而美國、歐盟與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半導體晶片、價值理

念等衝突亦未曾停歇。中國在國際氣候議題上嘗試取得更大的影響力，究竟能補

充國際氣候合作，或是成為另一個地緣競爭利器，仍然有待後續觀察。 

  中國也在 COP26 前夕更新了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內容是奠基於習近平 2020

年在聯合國大會與氣候雄心峰會（Climate Ambition Summit）的承諾，分別是

2030 年前碳達峰、2060 年前碳中和、2030 年時碳強度比 2005 年下降 65%、非化

石能源佔比 25%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2021c）。 

參、 美國、歐盟、中國彼此之間的互動 

  美國前總統川普讓美國拱手讓出了氣候領袖的地位，而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有意重建全球對美國作為領導者的信心，而除了向全球表達美國的承諾與決心以

外，另一個有效的做法就是重新取得另外兩個重要行為者—歐盟與中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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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美國得到兩者的「背書」。由此，可以看到美國積極的在氣候議題上伸出橄欖

枝，也得到了歐盟的友善回應，但中國則因為與美國的地緣競爭未解，因此雖然

釋出合作意願，但強調氣候合作與政治大環境密不可分，也使得美中的氣候合作

進展不如美歐。另一方面，歐盟與中國雖然已有了既定的氣候合作共識，卻也因

為歐盟調整對中政策，加上推動碳邊境調整機制的企圖而出現了裂痕。 

一、歐盟與中國（偏向維持） 

  歐盟與中國在這段時間雖然也持續進行氣候對話，但美中惡化的地緣競爭，

加上歐盟 2019 年以來對中國的重新定位，都讓歐中的雙邊關係出現摩擦。加上

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勢在必行，也讓歐中難解的貿易衝突連帶影響了氣候合

作。 

  2020 年，歐盟與中國建立了中歐環境與氣候高層對話（high-level dialogue on 

environment and climate），至今也舉行了三次會議。三次會議聚焦於歐盟和中國

在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議題的合作，也闡述了彼此的減緩目標和國內行動。在

第二次會議上，歐盟與中國也產生了聯合聲明，雙方提及了 IPCC 第六份報告勾

勒的急迫性，也強調促成 COP26 的成功需要雙方的合作，而歐盟與中國也會透

過更新 NDC 的方式鼓勵其他國家跟隨他們的腳步。此外，也肯定從化石燃料轉

型、解決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也有意在減少甲烷、氫氟碳化物的排放上持續對

話（新華社，2021a；人民網，2022；European Commission, 2021c）。 

  2022 年，歐盟與中國第 23 次的峰會雖然聚焦於俄烏戰爭、糧食安全與能源

安全等議題，但雙方也再次提及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的合作作為雙方的交點，歐

盟也敦促減少使用煤炭的重要性，似乎有意將此也納入到 COP27 的討論議題中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a）。 

  然而，歐盟與中國的對話稱不上是順遂。首先，歐盟與中國在 2021 年沒有

舉行峰會，而且 2022 年也沒有產生聯合宣言。其次，在 2022 年的中歐第八屆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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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論壇，論壇以「中歐雙碳合作：開放共享奔赴淨零未來」為主題，中國也藉此

機會表達中歐並非對手，不應一方面大打地緣競爭，另一方面卻又要求對方無條

件合作，認為「綠色合作不可能在真空中推進」（王紅堅，2022）。第三，則是中

國對歐盟推動碳邊境調整機制的不滿，認為這營造了保護主義，是一種不公平競

爭，也對發展中國家造成不利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2021b）。第

四，G20 在 2022 年 9 月舉行的氣候部長會議也因為歐盟與中國的歧見而無法產

生聯合宣言，繼而在會議之後互相指責。歐盟認為中國在走回頭路，無意兌現

COP26 格拉斯哥氣候會議上的結果，而中國則認為發展中國家已經盡力而為，但

已開發國家不僅並未履行資金承諾，而歐盟為了抵銷失去俄羅斯天然氣的影響，

也在使用煤炭上開了倒車（Abnett & Stanway, 2022; Lo, 2022b）。 

二、美國與歐盟（增加） 

  美國與歐盟在這段時間重新強化了能源安全與氣候議題的合作。在 2021 年 6

月，美歐雙方重新強化了跨大西洋的合作關係，當中氣候變遷即是一大合作項

目，雙方表達了對巴黎氣候協定的承諾、宣示不晚於 2050 年走向碳中和、表達

會減少甲烷排放、確保增溫控制 1.5℃的目標可觸及，同時也對已開發國家應當

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 1,000 億資金再次做出承諾（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1a）。該年 10 月，雙方也解決了川普時期以來的鋼材與鋁材貿易爭端，並以

降低高碳密集鋼材與鋁材貿易的方式，將雙方的貿易與氣候環境議題結合。值得

留意的是，雙方針對高碳密集產品，不讓未達標準的產品進入雙方的市場，劍峰

直指先前因產量過剩而與雙方皆有貿易爭端的中國（European Commission, 2021d; 

The White House, 2021e）。 

  到了 2022 年，隨著俄烏戰爭爆發，美歐之間在氣候與能源的合作更是因此

強化。美歐之間的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即表示雙方會在技術領域的合作

以促成雙方共同達成 2050 年淨零排放的目標（The White House, 2022e）。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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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方面則聚焦於俄烏戰爭爆發後對歐盟能源安全的影響，並希望擴大範圍至烏

克蘭。因為俄烏戰爭衝擊了歐盟的能源進口，也呈現歐盟仰賴俄國天然氣而面臨

的弱勢，於是美歐在天然氣達成合作，讓歐盟在堅持 2050 年淨零目標的同時也

預計於 2027 年擺脫對俄羅斯化石燃料的依賴（European Commission, 2022b; 

2022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2a）。 

  此外，2021 年 9 月 17 日，美國再次舉辦主要經濟體論壇的同時，美國也宣

布將與歐盟一同攜手領導「全球甲烷承諾」（Global Methane Pledge），並歡迎其

他國家參與。這份宣示的核心目標是希望全球的甲烷排放量能在 2030 年時，以

2020 年為基準年減少 30%，並預計能使 2050 年的增溫減少 0.2℃。在計劃公布的

當時，全球甲烷承諾就已經得到美歐以外七個國家支持，在之後 COP26 的格拉

斯哥會議上也正式啟動（The White House, 2021d; 2021f）。 

  但這也並不代表美歐之間在氣候議題就並無利益衝突。隨著歐盟正式推出名

為 Fit for 55 的氣候變遷計畫，當中所涵蓋的「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也勢

在必行。美國雖然並未明確反對，但也仍然表示了關切，作為美國氣候特使的約

翰‧凱瑞（John Kerry）對此也釋出不同的訊號，一方面希望歐盟的 CBAM 是一

種最後手段（last resort），另一方面也擔心 CBAM 這樣的措施可能會傷害多邊合

作，或有損說服其他國家強化氣候政策的能力（Worland, 2021; Taylor, 2021）。此

外，歐盟的 CBAM，本意是讓內部的碳定價也能產生外部效果，使得其他國家的

產品進入歐盟時也是用同樣的碳定價制度，從而避免歐盟內部的高碳密集生產者

為了規避碳定價而將產業外移，造成碳洩漏的問題。但美國本身欠缺國內統一的

碳定價，僅有部分州政府有相關的措施。而 2022 年的降低通膨法案又是以補貼

的形式鼓勵國內再生能源生產者，但補貼僅會有利於美國國內生產者，無助於鼓

勵其他國家走向低碳密集的生產模式，也就難與歐盟形成互補（Kaufman et 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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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與中國（缺乏互信，時好時壞）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在川普時期大幅惡化，而拜登總統在競選期間亦曾對中國

多次批評。但要應對氣候變遷，作為前兩大排碳國的美國與中國也勢必要設法緩

和關係並重建合作關係。在這兩年間，美國或者由氣候特使凱瑞，或者由總統拜

登出面，分別與中國進行了幾次對話，但儘管彼此都同意氣候變遷是需要雙方合

作的領域，對話的結果卻因為美中政治上缺乏互信而喜憂參半。 

  2021 年 4 月，中國的氣候特使解振華與美國的氣候特使凱瑞在上海進行了會

談，事後亦發布了聯合聲明，表達美中對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做出承諾，除了各

自會在 COP26 之前採取適當的行動，也會繼續維持氣候合作方面的對話（中華

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2021a）。但到了 9 月，凱瑞與時任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時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楊潔篪的對談就沒那麼樂觀，凱瑞希

望美中的政治關係不影響氣候合作，因為氣候關係全球，不應成為地緣政治的武

器，但王毅、楊潔篪則表示美中關係的惡化是美國所造成，而解鈴還須繫鈴人，

在美國停止對中國的壓迫之前，即便如凱瑞所言，氣候變遷是美中關係的「綠

洲」，也仍會因美中惡化的大環境而乾涸（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1a；人民

日報，2021；Buckley & Friedman, 2021）。但在 COP26 格拉斯哥氣候會議期間，

美中出人意料的發布了美中加強氣候行動格拉斯哥聯合宣言，表達了各自的既有

立場，例如美國訂下 2035 年走向無碳發電，中國在第十五個五年計畫間降低煤

炭使用等目標。同時也訂下了許多未來可能的合作項目，如清潔能源的轉型、減

少甲烷排放的相關研究等（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1）。而有了這些對話奠定

基礎，拜登與習近平終於在 11 月得以舉辦線上視訊會談，在會談中雙方各自劃

下了政治紅線，表明要避免美中雙方走向惡性競爭，也同意氣候變遷與能源安全

將會是美中的交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1b；The White House, 2021h）。 

  然而，美中的氣候合作到了 2022 年又再次因為政治問題而觸礁。該年 8

月，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問台灣，使得中國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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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而取消或暫停了許多與美國的合作項目。氣候合作也是受到影響的項目之

一，而原本預計要進行的甲烷減緩等議題也隨之停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22；Lo, 2022c）。直到 11 月，同一時間舉辦的 G20 與 COP27 夏姆錫克氣候會

議上，美國與中國才又釋出了一些合作的訊號，習近平與拜登在峇里島的 G20 上

會面，不僅重新提到了氣候變遷的合作（The White House, 2022d），中國談判代

表解振華也於 COP27 參與了美歐共同舉辦的全球甲烷承諾會議（Lo, 2022a）。 

肆、 氣候變遷議題在 UNFCCC之外的進展 

一、G7 

  隨著美國的回歸，G7 的會議在許多議題上也得以達成共識，並在當時受各

國所重視的疫情、經濟復甦、氣候變遷等議題都展現了領導議題進展的企圖。 

  在氣候變遷與環境議題上，G7 強調了維持生物多樣性、減少排放、強化調

適等重要性，也因此明確表示要將目標訂為讓「增溫 1.5℃內伸手可及」（keep the 

1.5°C global warming threshold within reach）、加速走向碳中和，至少於 2050 年達

標、各自強化 2030 年的 NDC 目標，預計以 2010 年為基準，集體減少一半，或

以 2005 年為基準，集體減少超過一半。加上 G7 認為煤炭發電是最主要溫室氣體

排放來源，因此要促進轉型，減少「未使用碳捕捉技術的燃煤發電」（unabated 

coal）94的使用與全球投資。G7 也重申了 2016 年時的宣示，要在 2025 年停止對

無效率化石燃料的補貼，並敦促其他已開發國家一同強化氣候資金的貢獻，以達

成提供發展中國家每年 1,000 資金的目標，並持續到 2025 年（Group of 7, 

2021）。2022 年，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衝突加劇，波及了能源市場與糧食的穩

 

94 abatement 通常指涉的是透過碳捕獲技術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處理過的發電廠排

放，所以 unabated coal 即表示發電廠並未透過相關技術處理，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會相對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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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供給，G7 藉此機會表明要逐漸停止（phase out）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也更進

一步強調能源結構轉型與脫離化石燃料的重要性。除了重申控制增溫於 1.5℃內

的目標，也宣示要在 2030 年前讓排放量比 2019 年減少 43%，並將國際航空與航

運也納入到了 2050 年的碳中和目標。此外，G7 也對美國、歐盟領導的 Global 

Methane Pledge 做出承諾，並承諾於 2050 年淘汰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以及減少

氟氫碳化物的排放。在氣候資金上也維持每年 1,000 億美元的承諾，並持續到

2025 年（Group of 7, 2022a）。而在這一年，G7 也提出了「氣候俱樂部」（Climate 

Club），將目標放在了 1.5℃與 2050 年碳中和，並立下了三大支柱，分別是：積

極且透明的減緩，並透過國際層次對抗碳洩漏問題、工業轉型去碳化、透過夥伴

關係與合作強化國際氣候目標，並兼顧公正能源轉型。G7 也延續前一年 COP26

對損失與損害的討論，決定為 Global Shield against Climate Risks 做準備，建立一

個避免、降低、應對損失與損害的機制，同時也在此項目與「脆弱 20 國集團」

（Vulnerable 20 Group）在此議題建立了合作關係（Group of 7, 2022b; Vulnerable 

20, Group 2022）  

二、G20 

  緊隨 G7 的腳步，G20 的會議同樣希望在能源與氣候議題展現領導作用，並

促進 COP 會議的成功，因此對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氣候資金、淘汰無效率化

石燃料補貼等議題表達了支持。而早於此次會議的 G20 能源與氣候部長級會議

上，主辦方義大利呼籲加速淘汰煤炭並投資於再生能源，以及終止國際公共資金

對「未使用碳捕捉技術的燃煤發電」的投資（Group of 20, 2021a; 2021c）。但在最

終的 G20 聯合宣言內，G20 僅在後者達成共識，願意在 2021 年結束公共資金對

新的、未使用碳捕捉技術的燃煤廠投資，其次則是表示會在淨零與低碳技術的擴

散上合作，讓選擇做到終止上述投資項目的參與方可以更容易落實目標。因此，

G20 對於淘汰煤炭並無共識，也提前揭示了 COP26 無法在此議題上有所進展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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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 G20 在總體目標上也不若 G7 積極，如 G7 以控制增溫 1.5℃為目標，並表

示於 2025 年停止對無效率化石燃料的補貼，但 G20 仍然以巴黎氣候協定為主，

也僅重申 2009 年匹茲堡會議淘汰無效率化石燃料的承諾，而未訂出具體時間

表，儘管他們也認知到增溫控制於 1.5℃內所產生的影響會遠低於增溫控制於 2℃

內，以及淘汰化石燃料的急迫性。對於 2050 年落實碳中和的科學建議，G20 的

聯合宣言也僅對此表示「認知」（acknowledge），而非承諾（commit）（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2021; Group of 20, 2021b）。2022 年，G20 重述了上

述的承諾，也引用了 COP26 的格拉斯哥氣候公約（Glasgow Climate Pact），呼籲

已開發國家將調適資金提高一倍，並強化 NDC 內的 2030 年目標。而比去年稍微

進步的是，G20 除了重申巴黎氣候協定，也「決心」（resolve）努力控制增溫於

1.5℃，並「承諾」（commit）接近 2050 年時達成碳中和（Group of 20, 2022c）。

而在該年 9 月，G20 召開了能源轉型部長級會議並產生了峇里島協議（Bali 

Compact），以能源安全、擴大清潔能源科技技術、促進清潔能源投資為要務

（Group of 20, 2022a; 2022b）。然而，產生了峇里島協議並不意味著這場 9 月的

G20 氣候會議是成功的，因為 BASIC 與歐盟等國家在聯合宣言的內容上爭論不

休，諸如對待俄烏戰爭的態度與控制增溫的目標都難有共識，最終也使得聯合宣

言無法產生，在當時也為兩個月後的 COP27 夏姆錫克氣候會議蒙上陰影（Abnett 

& Stanway, 2022; Lo, 2022b）。 

三、APEC 

  APEC 同樣重視的是 COVID-19 疫情後的經濟復甦，以及自由貿易議題。但

在氣候與能源議題方面也肯定了永續、低碳轉型的重要性，也因此 APEC 也再次

對使用再生能源、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還有維持能源市場的問定性表達關

切，也期許 APEC 能作為孕育創新的角色，以對抗氣候變遷。而 APEC 雖然沒有

明確做出碳中和的相關承諾，也沒有可量化的目標或時間表，但也認知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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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迫性。因此在 2021 年與 2022 年的峰會都有提及要對有碳中和目標的 APEC

會員國予以支援，並促進相關技術的發展，同時也重申逐漸淘汰無效率化石燃料

補貼的既有承諾（APEC, 2021; 2022a; 2022b）。 

四、基礎四國部長級會議 

  BASIC 在這兩年間共有三次會議。與先前的會議相比，BASIC 仍然認為已開

發國家的承諾沒有履行，並呼籲應該盡速補足 2020 年前的承諾落差，像是每年

提供發展中國家 1,000 億美元氣候資金的承諾不僅仍未到位，還試圖單方面增加

提供資金的條件，或是以貸款而非贈與為形式，變相的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問

題。BASIC 也認為已開發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減緩，結果對化石燃料的使用卻反

而出現提升。其次，對於調適的關懷和提供的資金也尚不充分。第三，仍然堅持

應該依據公約與巴黎氣候協定，以及公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等原則，認為無

論因應氣候變遷，或是保護生物多樣性都不應破壞這些規則，並認為 NDC 的國

家自主性質不應受到影響。第四，則是抨擊了歐盟在綠色新政所規劃的碳邊境調

整機制，認為這樣對他國產品課以關稅是一種歧視性的作法，並不符合公平原則

與責任區別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2021b；2022；BASIC, 2021; 

2022）。 

  但以氣候目標而言，BASIC 也與當時國際環境相符，延續了對碳中和目標的

支持，諸如中國、巴西、印度等國都有訂出了相關目標。此外，在 2021 年的第

三十次的部長級會議，BASIC 仍然如同先前的幾次會議結論，要求平穩過渡到巴

黎協定 6.4 條，因為如同先前所述，BASIC 是清潔發展機制下的碳權受益者，並

不希望輕易放棄這些碳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2021b）。但到了 COP26

上的 BASIC 會議，BASIC 的聯合聲明則並未提及這一點，而 COP26 上締約方對

於碳權的過渡達成協議後，這項問題在之後也並未提起（BASIC, 2021）。到了

COP27，BASIC 則對過去沒有解決的損失與損害資金表達了關切，認為成功的



doi:10.6342/NTU202302318

206 

COP27 應該要建立相關的機制（BASIC, 2022）。 

五、氣候行動部長級會議 

  氣候行動部長級會議所舉辦的兩次會議主要是讓參與者分享彼此在疫情應

對、淘汰化石燃料、走向淨零，以及再生能源技術的經驗，在會議上也提到對多

邊機制，特別是 UNFCCC 與巴黎氣候協定的重視，認為應該要依據兩者所提及

的原則如公平原則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能力原則。而為了符合最新的科學證

據，讓增溫控制在 1.5℃內，也需要各方合作，推動大幅度的能源轉型和投資。

但儘管有部分成員提到了淨零或碳中和的政策規劃，氣候行動部長級會議並未代

表全體做出淨零的目標宣示。在資金議題方面，則提到已開發國家應該盡速集體

履行提供給發展中國家 1,000 億美元資金的承諾，並持續至 2025 年。調適資金也

應該得到同等的重視，以 2019 年為基準，在 2025 年時將提供的資金翻倍

（Ministerial on Climate Action, 2021; 2022）。 

六、主要經濟體能源與氣候論壇 

  美國拜登政府上任之後重新啟動了在川普政府時期被冷凍的主要經濟體能源

與氣候論壇。或許是參與者眾多而利害各有不同，使得主要經濟體論壇仍然以對

話為主，而非設下具體的目標，討論的議題也大致圍繞其他論壇的既有成果，像

是對 IPCC 科學證據揭櫫的 1.5 目標表達認可、敦促走向淨零排放的重要性、期

許 COP 完成巴黎氣候協定的規則手冊，以及提升減緩、調適、資金等承諾（The 

White House, 2021f; 2022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2b）。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

斯也藉此場合再次呼籲各國於 2030 年前減緩 45%，並在 2050 年前達成碳中和，

以讓危在旦夕的 1.5℃目標保持在可達成的範圍內（United Nations, 2021）。 

  但值得留意的是，結合 2021 年 4 月美國所主導的全球領袖氣候峰會來看，

這象徵著美國在氣候議題的回歸。美國也藉由主要經濟體論壇表明了與歐盟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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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全球甲烷承諾」的企圖，並呼籲其他國家的領袖也加入這項目標，讓甲烷

的排放以 2020 年為基準，在 2030 年減少 30%（The White House, 2021f）。 

七、聯合國 

  IPCC 的三個工作小組在 2021 年至 2022 年間陸續發布了三份小組報告，第

六份報告書，是為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 AR6）。在這份報告裡，研究人員再次

以最新的科學證據說明人為造成的氣候變遷不僅造成極端氣候頻率上升，造成了

生態系統、土地的退化等影響，不僅讓脆弱度提升，也連帶讓調適變得更加困

難，更糟糕的是，人為造成的氣候變遷已經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影響。而氣候變遷

可能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也讓研究報告再次強調將增溫控制在 1.5℃內的重要

性，並提出了在 2030 年前將全球碳排放減少 50%，即便是如巴黎氣候協定設下

的 2℃目標，也需要全球在 2025 年碳達峰（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21; 2022a; 2022b; 2022c）。 

伍、 UNFCCC 內的談判立場 

一、COP26：2021 年的格拉斯哥氣候會議 

  COP26 產生了格拉斯哥氣候公約（Glasgow Climate Pact）。這次會議最大的

成果是完成了巴黎氣候協定的第六條，讓各方都做出了妥協，已開發國家為代

表，極力想避免的雙重核算問題得到確認，但已開發國家與小島嶼國家、脆弱國

家等想要避免的「碳權轉移」95（carryover），則是容許 2013 年 1 月 1 日之後於

京都議定書機制下產生的碳權帶入至巴黎氣候協定下的機制。 

 

95 碳權轉移是指京都議定書下產生碳權的機制如清潔發展機制，讓許多受益國家如 BASIC 留有

大量碳權，但如果全數轉移巴黎氣候協定的全球碳交易體系下，將不利於全球減緩目標，也讓擁

有大量碳權的國家僅需要做出較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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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開發國家未能履行 2020 年每年給與發展中國家 1,000 億美元的氣候資

金，使得資金議題亦得到高度關注。也因此格拉斯哥氣候公約也再次敦促已開發

國家履行此承諾。而發展中國家也關切的調適基金則得到了較多突破，許多已開

發國家都藉此機會做出了承諾，美國也是首次為此基金有所貢獻。但在損失與損

害上，G77 集團原本也爭取為此項目設立基金，要求已開發國家對此提供資金，

但最終也僅暫時建立了一個「格拉斯哥氣候對話」 

（Glasgow Dialogue）96。 

  IPCC 的第一工作小組在此之前先為第六份報告做出了貢獻，在會議上這份

努力也得到了「歡迎」，而不若先前的三份特別報告97僅能得到「留意」，反映了

美國脫離阻礙者身分，也顯示國際趨勢對於科學證據的重視98。 

  而會議收尾階段，煤炭與化石燃料補貼成為了矚目的焦點。從結論來說，這

是首次在 COP 決議內提到要逐漸減少使用煤炭，並淘汰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

然而，讓此項成果受到批評的地方是，這樣的結果弱化了原本的用詞，因為最早

的提案是「逐漸淘汰」（phase-out）煤炭與化石燃料補貼，但在中國與印度的提案

下，最終採用的文字是「逐漸減少」（phase-down）「未使用碳捕捉技術的燃煤發

電」的煤炭（unabated coal），並逐漸淘汰「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inefficient 

fossil fuel subsidies），這不僅僅是一字之差，也是為淘汰的項目附加條件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1b）。 

  而其他同樣重要的議題，如 NDC 的共同時間框架，與全球盤點問題，最後

則是「鼓勵」締約方在 2025 年通報 2031 年到 2035 年的 NDC，並在 2030 年通報

2036 年到 2040 年的 NDC99。全球盤點則是於 2023 年開始，並每五年進行一次。 

 

96 FCCC/PA/CMA/2021/10/Add.1（Decision 1/CMA.3） 

97 即 IPCC 全球升溫 1.5℃特別報告、氣候與土地特別報告、氣候變遷下的海洋與冰凍圈特別報

告。美國在川普政府時期阻撓這三份報告得到「歡迎」。 

98 FCCC/PA/CMA/2021/10/Add.1（Decision 1/CMA.3） 

99 FCCC/PA/CMA/2021/10/Add.3 （Decision 6/CMA.3） 



doi:10.6342/NTU202302318

209 

  



doi:10.6342/NTU202302318

210 

（一）美國的談判立場 

  美國向國際宣示自己不僅重返談判桌，也有意成為其他國家效法的典範，於

是在 2021 年宣布了 2050 年走向碳中和的目標，也將 COP26 的成功定義為巴黎

協定第六條得到解決、讓增溫控制於 1.5℃內的目標可觸及、在資金、調適議題

有所進展（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1a）。在此次會議

期間，美國重新加入了 High Ambition Coalition，也連署了其主張的維持 1.5℃目

標可觸及、締約方提出 2050 年碳中和目標的計畫、重視脆弱國家的調適和損失

與損害需求，以及停止投資並逐漸淘汰「未使用碳捕捉技術的燃煤發電」燃煤廠

等訴求（High Ambition Coalition 2021）。美國也在 COP26 上正式公布了由美歐共

同領導的全球甲烷承諾（Global Methane Pledge），並獲得了 70 餘國的參與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1b）。另一方面，拜登也對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並未參與此次 COP，而僅以書面致詞一事加以抨擊（Harvey, 

2021），認為美國的出席展現了領袖之姿，與前者的缺席形成對比。但美國也仍

然在此次會議上與中國達成了美中加強氣候行動格拉斯哥聯合宣言，顯示雙方在

顛簸的政治大環境下，氣候議題仍能作為一個雙方合作與緩和僵局的機會（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1）。 

  此外，美國在資金議題做出了更多承諾，不僅表示會讓提供的氣候資金於

2024 年提升為當前的四倍，也首次對調適基金做出了貢獻，同時也再次與其他已

開發國家重申對 1,000 億美元氣候資金的承諾（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1b）。然而，美國與歐盟在損失與損害議題就相對欠

缺積極性。當發展中國家以 G77 集團＋中國為首，敦促「損失與損害融資基金」

（Loss and Damage finance Facility）的設立時，美國與歐盟皆被視為此議題的阻

礙者（Evans et al., 2021）。 

  另一方面，美國雖然也是 High Ambition Coalition 的一員，也如同上述，對

煤炭的淘汰有所承諾和呼籲，但實際上，在與中國的共同宣言裡，美國也對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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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隻字未提，最接近的內容是雙方承諾停止在國際上投資「未使用碳捕捉技術

的燃煤發電」，以及美國表示要在 2035 年達成「無碳發電」（carbon pollution-free 

electricity）。但美國並沒有詳述要如何達成，是停止使用化石燃料？還是強化碳

捕獲的能力？誠然，這可能是因為美國為了與中國達成聯合宣言，而不願在中國

不可能放棄的煤炭項目逼人太甚，但也可能反映美國對淘汰煤炭意願不足。最

後，在格拉斯哥氣候公約內也僅針對未使用碳捕捉技術的燃煤發電做出「逐漸減

少」使用，並淘汰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的結果。中國與印度被認為是促成這種結

果的「禍首」，但實際上這是與美國閉門會議後的結果（Evans et al. 2021;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1b）。 

（二）歐盟的談判立場 

  綜合歐盟事先公布的談判立場，以及 COP26 結束之後，歐盟執委會主席馮

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發言，歐盟對此次會議的關注集中在三個議題

上：首先，希望格拉斯哥氣候會議的結果能讓 1.5℃目標維持可觸及，加上當時

IPCC 的第六份研究報告出爐，證明人為造成的氣候變遷影響越趨嚴重，也加強

了歐盟呼籲走向碳中和的決心。其次，繼續堅持已開發國家提供給發展中國家每

年 1,000 億美元的目標，儘管在這次的會議上已開發國家並未達成此目標，並將

目標的達成時間延後，最後則是完成巴黎協定的規則手冊（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1b; von der Leyen, 2021）。 

  歐盟在 COP26 上的表現，顯示歐盟在此次會議上希望達成的主要目標得到

落實。在資金議題上，歐盟再次對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 1,000 億美元有所支持，

也同樣對調適資金做出新的宣示，反映歐盟對提供資金幫助脆弱國家的意願。 

  歐盟另一項展現氣候領袖之姿的作為，則是如同前述，與美國一同在 COP

會議上宣告由美歐共同領導的全球甲烷承諾（Global Methane Pledge）正式啟動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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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議題涉及損失與損害的賠償基金時，歐盟仍然同美國一起被視為此議題

的阻礙者。實際上，歐盟事先公布的立場，在損失與損害議題上也僅希望達成

Santiago Network 的運作，並促進降低損失與損害風險的活動進行，並未涉及賠

償或設立資金等問題。談判人員也因此表明沒有獲得授權進行損失與損害資金的

談判，但願意維持相關的對話。儘管 High Ambition Coalition 認知到損失與損害

已經在許多脆弱地區發生，也需要更多資源因應，而歐盟亦是此團體的一份子，

但談判的過程產生的草案，也從一開始敦促已開發國家、NGO 等提供資金支持遭

受損失與損害的國家，逐漸變成僅提供 Santiago network 技術援助所需的必要資

金，最後變成建立 Glasgow Dialogue on Loss and Damage。從歐盟的立場，歐盟並

沒有做出新的讓步，但也引人質疑歐盟作為已開發國家，是否真心想在氣候資金

議題上作為領袖並幫助脆弱國家（Evans et al., 2021; High Ambition Coalition, 

2021; Mathiesen, 2021; Third World Network, 2021）。 

  該年會議的其中一項成就，在於 COP26 正式提到要削減對化石燃料的補

貼，並要減少對煤炭的使用。歐盟對削減高碳密集的投資與減少化石燃料補貼抱

持支持態度，但對於 COP26 的用詞則表達了失望，理由如同前述，最早的提案

是逐漸淘汰煤炭與化石燃料補貼，但為了協定的通過，歐盟以及其他支持強烈用

詞的國家選擇了妥協（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1a; 

2021b）。 

（三）中國的談判立場 

  中國對此次會議的期許是完成巴黎氣候協定的規則，並讓已開發國家對發展

中國家所關心的資金、技術轉移、能力建設做出有效回應，特別是調適議題受到

的關注與獲得的資金有所不足。最後，則是倡導「落實」，要求各方都履行既有

的承諾，但也特別點出已開發國家給予發展中國家每年 1,000 億美元氣候資金的

承諾應當盡速落實。此外，中國也重申應當維護多邊建制、尊重國家自主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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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依據公約與巴黎氣候協定訂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進行，不搞「一

刀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21b；新京報，2021）。 

  BASIC 在此次會議上也發布了共同聲明，表示發展中國家儘管面臨了

COVID-19 疫情的威脅，讓消除貧窮的任務更加艱難，卻仍然在氣候變遷上做出

諸多努力，以此凸顯已開發國家未履行承諾，也沒有抬高減緩目標，並指出已開

發國家的資金，不僅單方面設下資格限制，而且多以貸款而非贈與為形式，增加

了發展中國家的負擔。其次，對調適基金表示了關切，除了要求已開發國家提供

資金，也認為全球碳交易體系的部分收益應用於調適資金。最後，重申了共同但

有區別的責任，並希望巴黎協定第六條得到解決、已開發國家落實承諾、顧及轉

型正義，也對單方面實施碳關稅表達了反對意見（BASIC, 2021）。 

  在談判的過程裡，中國如同事先公布的立場，與 LMDC、BASIC、G77 在氣

候資金等議題上相對積極。在調適基金上，中國認為提供資金的責任應該來自已

開發國家，所以當已開發國家希望條文內加上「有能力者自願提供」（voluntary 

support by parties in a position to do so）的文字時表達了反對意見。而損失與損害

議題雖然並未涵蓋在中國在希望達成的結果之中，但許多發展中國家此次集結在

G77 集團＋中國的名義之下，希望建立「損失與損害融資基金」，但最終並未達

成目標，而僅能妥協於 Glasgow Dialogue on Loss and Damage 的設立（Evans et 

al., 2021;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1b）。 

  對化石燃料補貼與煤炭的淘汰則如同前述，中國與印度則在與美國閉門協商

之後，提出將文字改寫為逐漸減少使用煤炭與淘汰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這無疑

削弱了文字的強度，中國也因為遭受批判。但實際上，中國的立場在此前已可見

一斑，因為中國所參與的 G20 等多邊會議，或是在此次會議期間與美國一同公布

的美中加強氣候行動格拉斯哥聯合宣言裡，都是使用逐漸減少使用煤炭的文字，

也因此中國最後對於用詞修改的要求，也顯示中國並未在此議題上做出讓步

（Group of 20, 2021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1b;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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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State, 2021）。 

二、COP27：2022 年的夏姆錫克氣候會議 

  夏姆錫克氣候會議標榜「實踐」（Implementation）、「非洲 COP」（African 

CO），自然也是備受期待。埃及主席 Sameh Shoukry 也在此次會議成功將損失與

損害議題放入議程之中，但為了避免討論陷入相互指責，或如同以往遭到已開發

國家的反彈，主席也特別保證其結果會基於合作，不會牽涉責任歸屬或賠償問題

（liability or compensation）（Third World Network, 2022b）。 

  這次會議通過的「夏姆錫克落實計畫」（Sharm el-Sheikh Implementation 

Plan）最終也成功設立了損失與損害基金，對於遭受嚴重氣候變遷衝擊卻又無力

因應的脆弱國家固然是重大突破，但基金僅是協助應對損失與損害的其中一種手

段，資金的來源也不僅限於公部門提供。對於已開發國家而言，手段的多樣化才

能有助於籌措資金，並全面的應對損失與損害所涉及的避免、降低風險，以及對

受害者的補償。但對於發展中國家如 LMDC，這僅是已開發國家避免賠償責任，

並再一次將問題轉嫁給私部門的企圖。 

  然而，除了損失與損害基金這項成就以外，這次會議的結果算是乏善可陳。

為了維繫 1.5℃目標的可觸及性，理論上所有國家都應該提高減緩承諾，這也是

Mitigation Work Programme 在 COP26 成立的目的。但不幸的是，已開發國家與發

展中國家再次陷入陳年窠臼，前者要求新興經濟體有所貢獻，後者當中的

BASIC、LMDC 則強調歷史責任、CBDR 原則，以及前者遲遲未落實的 1,000 億

美元氣候資金與不足的調適資金。 

  另一項受到矚目的議題，是印度提議將 COP26 針對煤炭與化石燃料補貼的

決議加以擴大，讓所有化石燃料都被逐漸淘汰，這項提議隨後亦得到美國、歐

盟、澳洲、加拿大等 80 餘國的支持。從正面來說，儘管沒有訂下確切時間點，

但一旦成功，國際將出現新的共識，也可能加速全球化石燃料的淘汰時間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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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面來說，這可能是燃煤、產煤大國為煤炭「分散焦點」，把目光轉移到石油

與天然氣身上的一種嘗試。但最終埃及主席不為所動，而最終的決議也僅保留了

去年的結果：呼籲逐漸減少未使用碳捕捉技術的燃煤發電，並逐漸淘汰無效率的

化石燃料補貼。 

（一）美國的談判立場 

  美國同樣想延續前一次會議以來的積極性並扮演領袖的角色。所以在會議期

間提及全球甲烷承諾獲得了 150 個國家的參與、提出 Green Shipping Challenge、

Global Fertilizer Challenge 等倡議，並敦促各國以控制增溫於 1.5℃為目標。當印

度提議將 COP26 的逐漸減少使用煤炭擴大為減少使用所有化石燃料，美國也表

達了支持的態度。對於損失與損害議題，美國起初也表示完全支持（Green & 

Asselt, 2022; Harvey, 2022）。 

  但隨著會議的進行，美國在一些重要的議題上則顯得有些被動。 

  在損失與損害議題上，儘管美國事前表達支持，但仍然與歐盟一同反對建立

損失與損害基金。當歐盟突然轉變態度選擇支持設立基金時，儘管歐盟檯面上針

對的是同樣作為重要經濟體的中國，但實際上也讓美國承擔了壓力。但最終談判

的結果是讓基金的設立成為應對損失與損害的諸多選項之一，也讓美國的立場轉

向歡迎這份結果（Chandrasekhar et al., 2022; Kerry, 2022）。 

  美國儘管支持印度的提案，但這項提案最終也沒有成功被寫入 COP27 的決

議內。在資金議題上，美國與歐盟等已開發國家自然也免不了遭受發展中國家的

指指點點，因為 1,000 億美元的氣候資金目標實際上仍未達成。在調適基金上，

美國也遭到了意外的挑戰。因為調適基金實際上是京都議定書下的產物，結果南

非因此挑戰了美國參與非正式談判的資格，最終也讓美國的談判代表退席抗議

（Chandrasekhar et al., 2022; Third World Network, 20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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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的談判立場 

  歐盟的事前立場依循了 IPCC 第六份研究報告的建議。所以在減緩議題上，

對 COP26 產生的 Mitigation Work Programme 支持，呼籲各方為了維持增溫 1.5℃

目標觸手可及，不僅要確保 2050 年達成碳中和，更要在 2030 年讓全球減少 50%

的排放量。在調適議題上，期許格拉斯哥氣候公約內的調適資金目標能夠達成，

即在 2025 年比 2019 年的調適資金多出一倍。在損失與損害議題上，對聖地亞哥

損失與損害網絡（Santiago Network on averting, minimizing and addressing loss and 

damage）的運行重申承諾，也期許格拉斯哥氣候對話（Glasgow Dialogue）能夠

強化避免、減少、應對損失與損害相關風險的機制。歐盟也鼓勵各方協助最脆弱

國家應對這些風險，也提及了 G7 當時在進行的 Global Shield 計畫。儘管歐洲議

會實際上希望敦促富裕國家就損失與損害提供資金，但從歐盟實際採取的立場來

看，對於損失與損害的關懷仍然在「預測」與降低「風險」，還沒有真正走到希

望提供資金的這一步（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b; 2022a; Taylor, 

2022）。 

  歐盟認為 COP27 的結果差強人意，因為他們最關心的議題是根據既有的最

佳科學知識，特別是 IPCC 第六份報告書，讓主要排碳國家提升減緩承諾。歐盟

甚至不惜表示，若結果不盡理想，歐盟會選擇退出談判。然而，歐盟最終還是失

望了，Mitigation Work Programme 並沒有達成積極的減緩結果，反而再次陷入已

開發國家跟新興經濟體之間行之有年的論戰，前者希望新興經濟體也提高減緩承

諾，後者則強調 CBDR 以及歷史責任。 

  而在損失與損害議題上，歐盟起初也並未支持為此建立基金，而更傾向於使

用既有的機制與資源，因為歐盟也自認是全球最大的氣候資金貢獻者，但也對使

用多種不同舉措（a mosaic of solutions）構成一個幫助最脆弱國家的方案則持開

放態度100。之後歐盟在會議期間轉變態度，表示願意做為斡旋者（bridge 

 

100 CRP.COP27.i8f_CMA4.i8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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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er），鬆口願意討論損失與損害基金的設立，但也指出如中國這樣的主要經濟

體也應該有財力為此付出。此外，歐盟也仍然傾向將基金作為諸多手段中的其中

一種，並認為應該動用各種方式獲得資金，而非僅侷限於已開發國家提供公共資

金。同時，歐盟也認為應該將資金提供的對象限制為發展中國家的「最脆弱的團

體」（the most vulnerable），目的也顯然是為了排除擁有充沛資金的新興經濟體國

家。但這樣的立場在最後的決議中被弱化為提供給「特別脆弱」（particularly 

vulnerable）國家。（Chandrasekhar et al., 2022; Farand, 2022）。 

  然而，這次的會議成果讓歐盟代表團陷入了「道德兩難」，因為歐盟認為最

關鍵的提升減緩並無著落，在損失與損害議題做出妥協卻無法讓主要經濟體也做

出貢獻。但如果因此拒絕產生決議，又會讓脆弱國家力爭幾十年的損失與損害基

金無法成形，並讓歐盟成為協議的破壞者。於是，歐盟代表 Frans Timmermans 也

只能勉為其難的（reluctantly）同意了 COP27 的決議（European Commission, 

2022d）。 

（三）中國的談判立場 

  中國這一年同樣強調「落實」，並特別指出 COP26 時確立的成果與共識，以

及公約與巴黎氣候協定所提及的原則。在 COP26 上，已開發國家承諾會盡速兌

現 1,000 億美元的氣候資金承諾，並提出會讓調適資金比 2019 年增加一倍，於是

中國也敦促已開發國家應該提出路線圖，說明如何達成調適資金的目標。最後，

則是再次強調多邊主義應對氣候變遷的重要性，並呼籲停止政治化操作與單邊措

施。雖然並未明言，但依據中國先前與美國、歐盟的互動來看，較有可能是分別

針對美中尚未恢復的關係，以及歐盟單邊宣布 CBAM 的舉措（中華人民共和國

生態環境部，2022）。 

  與中國密切相關的 LMDC、BASIC 等談判團體所關注的仍然是已開發國家沒

有履行氣候資金的問題，以及對調適議題的重視仍有所不足。也因此比起減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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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LMDC 與 BASIC 早在 6 月的談判時即已對全球調適目標（Global Goal on 

Adaptation）提出要求，認為應該依據 CBDR 原則、國家自主並考量國情、顧及

減緩與調適的均衡，也要避免對發展中國家產生負面影響或額外負擔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2a）。 

  至於減緩議題上，Mitigation Work Programme 作為 COP26 以來將重心放在提

高減緩承諾的工作計畫，是一個中國偏向於守勢的戰場。已開發國家極力想確保

所有國家提升減緩目標以維持增溫 1.5℃的可觸及性，然而 LMDC 在此議題上堅

持了 CBDR 與歷史責任等論述，並在瑞士等國提出納入「有能力的主要排放者」

（major emitters with capabilities）等文字時予以反對。而 BASIC 也認為

Mitigation Work Programme 應該要是「促進性質，而非硬性規定」（facilitative, not 

prescriptive）(Chandrasekhar et al., 2022;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2a; 2022b; Third World Network, 2022c)。 

  而關於損失與損害，雖然這並非中國事前特別關注的議題，但在 6 月的談判

時，LMDC 也曾要求不要只是對此議題「嘴上說說」（pay lip service）。而隨著

COP27 的主席將損失與損害放入了該屆會議的議題之中，並由 G77+中國正式提

案要求建立損失與損害基金 ，BASIC 在會議期間的聯合聲明也對此表達了支持

（BASIC, 2022;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2a）。而當歐

盟一轉先前的態度，決定支持損失與損害基金的設立時，歐盟代表也將矛頭指向

中國，要求中國作為最強大的經濟體之一，也有能力為此貢獻。而 AOSIS 一員的

安地卡及巴布達，其總理 Gaston Browne 也表示中國與印度作為主要污染者，也

應該為此付費，儘管 AOSIS 的談判代表之後並沒有堅持此立場。這讓中國再次面

臨近似 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前夕的壓力，而中國代表解振華則仍然堅持了

CBDR 原則，認為中國並無義務，但願意繼續南南合作上的努力（Chandrasekhar 

et al., 2022; Farand, 2022; Mishra, 2022）。之後損失與損害基金得到設立，但已開

發國家也順利此基金只是成為眾多應對損失與損害手段的其中一種，也可以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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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部門的資金以填補基金。這使得 LMDC 儘管歡迎基金的設立，但也質疑已開發

國家在稀釋 CBDR 原則，並將責任轉嫁到私部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2b）。 

陸、 小結 

  國際上對於增溫控制在 1.5℃內逐漸形成共識，而對化石燃料的淘汰更是當

前另一項特點，兩者既穿插於當前的國際氣候談判，也成為大國氣候論述的焦

點。 

  美國拜登總統想要讓美國重返氣候領袖的地位，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挽回美國

在川普政府時期遭到破壞殆盡的聲譽。也因此，拜登政府屢次提高氣候資金的承

諾，先在 2021 年 4 月提出要提高為 57 億美元，並讓當中用於調適議題的資金增

加為三倍，表示對此議題的關懷。到了 9 月又再次宣布會於 2024 年時讓氣候資

金增加為 114 億美元。這個時期的美國積極的提出倡議，像是與歐盟一同主導全

球甲烷承諾，並不斷呼應前述的 1.5℃目標，另一方面也試圖與中國重建氣候合

作，在化石燃料議題上妥協，然而在美國競爭的大格局下，這樣的過程顛簸不

斷。 

  而歐盟仍然堅守了示範型領袖的角色，在這段時間確立了 55 套案，將減緩

目標再次提高，並正式通過了爭議極大的碳邊境調整機制，同時也維持捐贈 230

億歐元氣候資金的最大捐贈國身分。但值得玩味的是中國與美國的態度。中國不

止一次對歐盟的單邊措施與以指責，但美國則對此相對靜默，僅希望歐盟將此作

為最後手段。從本文想探究的結構來看，這種情況的成因即可能是因為美國在川

普政府時期是一個在結構中被相對孤立的行為者，使得拜登總統為了改善與中

國、歐盟的關係，重新擠進氣候論述的核心，勢必要做出較多的讓步，加上美國

與中國之間的競爭態勢影響到了氣候變遷的合作，使得雙方也難以步調一致針對

歐盟的單邊作為。反之，中國在上一個階段是與歐盟相對保持合作關係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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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這也意味著中國與歐盟之間能妥協的範圍越來越小，並會期待歐盟不要擅

自做出有害歐中關係的單邊舉措。但歐盟為了氣候目標而不顧中國的立場，自然

也就會招致中國的抗議。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意味著當前的美歐中氣候三

角關係，呈現了相對有利於歐盟採取單邊行動的局面。 

  至於中國則並沒有因為美國的退出或回歸而改變投入氣候資金的態度，至

2022 年時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當中的最大捐贈國，更表示自己會再次增加對南南

合作投入的資金。面對美、歐的氣候合作則如同前述，美中的競爭格局讓雙方的

互動相對艱難，但雙方仍然勉強在 COP26 的聯合氣候聲明、減少使用煤炭等議

題上取得妥協。至於歐中關係的發展則似乎出現瓶頸，先前與歐盟一同鞏固巴黎

氣候協定的關係，隨著美國的回歸而不再必要，雙方也因為碳邊境調整機制等議

題而出現齟齬。而歐盟與中國之間可以妥協的議題越來越少，反而指責越來越

多。 

 

 

圖 5-5 COP26～27 所形成的三角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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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 三角關係對氣候建制變化的解釋力

本文認為既然國家會在國際談判中尋求有利於自己的談判結果，那麼與談判

對象進行適度的妥協就是一種合理策略，但由於國際談判中行為者眾多，那麼行

為者就必須留意其他行為者的立場，透過了解自己與其他行為者的相對立場進行

合作與妥協，才能盡可能促成有利於自己的結果，並避免其他行為者之間出現合

作與妥協，讓自己的利益無法得到充分反映。 

  而透過次級資料分析法，收集政府公開資料、第三方機構對談判立場的記

述，了解美國、歐盟、中國在 UNFCCC 締約方大會內的談判與 UNFCCC 之外的

雙邊機制、多邊機制所抱持的立場，並以此判斷三方是否在重要議題上達成妥

協，或者另外強化合作。 

  結果顯示，當三組雙邊關係出現變化時，行為者確實會轉變其談判立場以及

與另外兩方的合作意願，而國際氣候談判的結果通常也較接近願意做出妥協的兩

方。也因此，美國、歐盟、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的行為，可以如下概括： 

1. 美國、歐盟、中國在氣候談判存在著三角關係。

2. 當行為者認為自己在談判中可能被孤立時，與另外兩方妥協或合作的

動機越高。 

3. 當行為者認為自己在談判中不會被孤立時，與另外兩方妥協或合作的

動機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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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無論是美國、歐盟還是中國，三個行為者所採取的行動，都會受到

另外兩個行為者的關係緊密程度所影響。也因此當歐盟在 2009 年被美國、中國

孤立之後，妥協的意願大幅提升，而美中之間反而沒有深入合作。但歐盟妥協之

後，美國、歐盟、中國都擔心自己遭到孤立，於是三組雙邊關係的合作程度都紛

紛上升。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後，歐盟與中國雖然表面維持合作，實際上卻在談判

立場上互不相讓。而隨著美國重新回歸，一度被孤立的美國也成為了三個行為者

中最積極的一方。 

  所以，任何三組雙邊關係中，有其中一組關係較近，則被孤立的行為者會成

為積極妥協、尋求合作的一方，但如果三組雙邊關係中，沒有任何一組特別親

近，則三個行為者都會擔心另外兩個行為者率先產生有利於他們的方案，也因此

反而促使三個行為者都積極與另外兩方互動。 

一、2009 年 

  2009 年，三角結構首次出現。過去的研究者就指出歐盟出現了策略錯誤，想

要繼續作為氣候領袖，提出了積極的倡議，希望建立適用全體的法律拘束力協

定。但無視美國的歸來與中國的崛起，反而遭到了挫敗。而根據本文收集到的資

料，美國實際立場比較接近歐盟，可是歐盟的方案美國無法接受，因為如果美國

要簽訂有法律拘束力的國際氣候協定，就勢必要經過國會批准，但美國不願受到

這樣的約束，更不願在欠缺主要經濟體承擔責任的情況下進入國際協定。另一方

面，中國尚無心擔任氣候領袖，又面臨已開發國家與小島嶼國家、最脆弱國家的

施壓，也因此組成了 BASIC 談判團體。 

  從結構的角度來看，當談判陷入僵局的時候，中國相對疏離，所以與另外兩

者妥協的誘因相對較高，但在當時還沒有成為領袖的意願，也因此在等待另外兩

方提出能讓他妥協的方案。然而歐盟忽視結構的變化，加上談判立場的僵固，使

得歐盟無法藉由與中國妥協達成暫時的結果。而美國則把握住此機會，也因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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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以美中為首促成的哥本哈根協議，歐盟的領袖地位反而受挫。但這也意味

著，歐盟可能會接為下一個談判階段的妥協者，因為美國與中國暫時達成妥協，

缺乏進一步拉近立場的誘因。 

二、2010 年～2011 年 

  2010 年至 2011 年，歐盟處在三角關係中被疏離的一方，也因此，歐盟對美

國與中國都在談判立場上有所妥協，首先，歐盟放棄了立刻達成拘束全體的立

場，並接受了美中主導的哥本哈根氣候協議。但歐盟並沒有放棄成為氣候領袖的

目標，這從歐盟加入京都議定書的第二承諾期、拉近與小島嶼國家聯盟的立場可

見一斑。另一方面，美中之間在氣候上則沒有明顯的進一步合作，在氣候談判上

雖然有哥本哈根協議為基礎，但仍然可以看到中國偏向以公約、議定書的框架為

談判基礎。這個階段最終以德班氣候會議上促成德班平台作為分水嶺，歐盟又再

次成為了氣候領袖。當中的關鍵即是歐盟以加入第二承諾期為條件與中國談判，

而中國也希望歐盟也繼續對京都議定書有所支持，最終歐盟與中國達成妥協並對

讓壓力集中到了印度身上。而最終德班平台的目標是在 2015 年談妥一個於 2020

年開始生效的法律拘束力協定。 

  從結構的角度來看，歐盟由於在前一個時期相對孤立，所以他會更有動機與

美國或中國妥協。實際上歐盟也確實在談判立場做出了妥協，除了前述放棄立刻

達成拘束全體的立場，也在德班氣候會議上促成德班平台。但隨著德班平台的成

立，美國、歐盟、中國都上了同一艘船，彼此之間也各有所讓步，也因此三組雙

邊關係並沒有其中一組特別親近，使得三角結構接近於正三角。國、歐盟、中國

都有在國際氣候談判妥協的經驗，而且也都知道另外兩方達成妥協可能讓第三方

的立場較難得到反映。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歐盟、中國都有動機強化與另外

兩方的合作關係，或是尋找妥協的可能性，以確保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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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2 年～2016 年 

  2012 年到 2016 年，美國、歐盟、中國的合作增加，而 INDC 則成了三方討

論的基礎。美國與歐盟鼓勵於 2015 年提交 INDC，美國與中國的幾次聯合聲明也

提出減少排放的目標以作為表率。根據過往研究者的研究，美國、歐盟、中國對

於巴黎氣候協定的誕生居功甚偉。 

  至於，歐盟單方面試圖推動將國際航空排放納入碳交易體系的方案，從正面

看可以說一次嘗試，但從反面看也可以說是技術性錯誤。這是因為在美國與中國

有合作基礎的情況下，雙方可以合力制約歐盟的單方面行動。如果歐盟僅是以此

了解美國與中國的態度，並試圖就此與另外兩方談判，則未必是一種錯誤。但歐

盟最初的態度是一意孤行，最終被美中為首的諸多國家聯名指責，才在 2012 年

的杜哈會議前夕凍結計畫。可以設想，如果歐盟當時選擇無視美中的合作繼續強

推計畫，那美國與中國對於歐盟的反制，也極可能包含氣候議題的合作，繼而再

次如 2009 年選擇孤立歐盟，那麼歐盟將再次失去氣候領袖的地位，得不償失。

也因此，歐盟最後停止計畫，是一個符合該結構的策略，而歐盟也因此得以維持

和美國、中國的氣候合作。 

  從結構的角度來看，德班平台讓美國、歐盟、中國的立場逐漸出現交集。而

且彼此之間的合作程度是逐漸上升的。儘管中國也有加入 LMDC 之舉，看似更加

捍衛發展中國家的傳統立場，即強調已開發國家的歷史責任與 CBDR 原則。而已

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集團之間也還是存在責任歸屬的爭論。但在 UNFCCC 談

判以外的多邊與雙邊機制上，中國實際上與美國、歐盟的氣候合作都是出現提升

的。而美國與歐盟也先後加入了 High Ambition Coalition，也顯示已開發國家與發

展中國家都認為 2015 年產生協定勢在必行。正因為美國、歐盟、中國沒有一方

希望自己被孤立，反而能夠催生彼此更多的合作，也繼而為巴黎氣候會議帶來成

功。理論上，三方在往後也應當會維持著這種動態的競合關係，直到有任何一方

的立場再次陷於僵固，三角關係可能才會出現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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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7 年～2020 年 

  2017 年到 2020 年，對於國際氣候談判而言，一個意外出現了。那就是美國

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並且喪失對於氣候領袖地位的追求，至少美國在聯邦政府

層次並沒有積極的作為。至於國際氣候談判則再次陷入僵局，歐盟與中國並沒有

就重要議題達成妥協，已開發國家跟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似乎又再次浮現。 

  從結構的角度來看，對於歐盟與中國而言，美國的退出讓結構再次出現轉

變，但雙方僅是維持了既有的合作關係，而 UNFCCC 的談判也陷入僵局。所以

一方面，歐盟與中國宛如維也納體系時期的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積極鞏固巴黎氣

候協定的既有成果，避免當前的格局因為美國帶來的動盪而毀於一旦。但另一方

面，美國的退出也使得歐盟和中國失去了妥協與牽制對手的對象：中國無法利用

跟美國合作以牽制歐盟的單邊行為，但歐盟同樣也無法利用美國對中國進行施

壓。這也使得歐盟和中國在這個時期失去了妥協或合作的誘因，乍看之下歐盟與

中國建立了氣候行動部長級會議這樣的合作機制，但實際上該機制以鞏固既有成

果為主，並非讓歐盟與中國建立更多合作關係。至於美國雖然在這時候擔任了破

壞者的角色，並自行拋棄了自己在氣候議題上的影響力，但這也意味著如果美國

在日後要重新扮演氣候領袖時，也必須付出比別人更大的代價重拾他人的信任，

也需要重新爭取與歐盟、中國的合作機會，獲得這兩者的「背書」。 

五、2021 年～2022 年 

  2021 年到 2022 年，美國也確實比歐盟和中國展現了更多妥協和合作的意

願。美國直接將減緩目標從歐巴馬政府時期的 2025 年減緩 26%～28%提升至

2030 年減緩 50%～52%，並於 2050 年實現碳中和。此外也在 COP26 上與中國發

布氣候聯合聲明，並與歐盟共同領導全球甲烷承諾。而歐盟在美國與中國無法合

力牽制的背景下，推動了 CBAM，雖然這又是一次單邊作為，但就目前的時間點

而言，結果卻與當年將國際航空排碳納入碳交易體系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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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結構的角度來看，美國在上一階段因為川普政府的種種作為，使得美國處

於被孤立的狀態，也因此美國比起歐盟和中國，更有妥協或尋求合作的誘因。當

前的結構隨著美國回歸又一次出現變化，但美國與中國的改善幅度受限於政治因

素而改善不大。這也產生了有利於歐盟的情況，使得 CBAM 儘管仍有來自中國

端的反彈，仍然能順利推動。 

 

圖 6-1 2009 年～2022 年的四次三角結構變化 

貳、 其他政治議題對氣候合作的影響 

  國際關係牽涉議題眾多，也因此儘管對於美國、歐盟、中國而言，影響氣候

談判的結果並反映自身利益固然重要，但行為者的視野不可能僅侷限在氣候議題

上。所以一旦行為者認為有其他利益比起氣候議題的影響力更重要時，則氣候議

題就可能因此被犧牲。 

  美國川普政府時期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美國固然可以延續歐巴馬與習近平

之間的氣候合作，並藉由氣侯領袖的身分獲得聲譽、左右氣候談判的內容。但對

於川普政府，氣候議題顯然重要性不如公平貿易。例如美國在 G7、G20 就無法

在氣候議題與其他國家取得共識，反而是敦促將公平貿易理念寫入聯合聲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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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CCC 的談判裡，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並在會議期間推廣乾淨而有效率的

化石燃料。所以，既然川普政府不在乎氣候議題的影響力，則任何與之相關的獎

懲機制都無法阻止川普政府讓美國在本文所探討的三角結構孤立自己。 

  另一方面，川普時期的貿易戰讓美中關係惡化，但儘管拜登政府上台之後想

在氣候議題尋找跟中國合作的可能性，但美中的地緣之爭仍在持續。這也使得中

國將美中競爭的地緣政治議題放到氣候議題之上。即便這意味著美國與中國可能

在氣候相關的議題上雙雙受制於歐盟，所以為了彼此在氣候談判上的利益，美國

與中國應該消彌衝突，並重新建立氣候合作，甚至連手牽制歐盟單邊推動

CBAM，但美國與中國之間卻仍然在近年受到像是裴洛西訪台等事件而影響，使

得氣候合作難以實現。 

參、 美國、歐盟、中國的角色 

  在三個行為者之中，歐盟是「真正的氣候領袖」。依據領袖理論所界定出的

四種領袖功能，歐盟全部齊備。歐盟不僅本身仍是重要的全球排放來源，也有資

金與技術可以對外擔任援助的角色。在 2009 年時，歐盟沒有即時對變化的談判

結構做出反映而蒙受損失，但也在之後開始與其他主要行為者、談判團體加深互

動，發揮工具型領袖的能力。歐盟也一直嘗試依據最新的科學知識提高減緩目

標，同時也嘗試新的方案，如將航空排碳納入碳交易體系，以及近期的 CBAM

都是代表，所以在這點上也兼具了認知型領袖和示範型領袖的能力。但真正的氣

候領袖，不意味著一定能取得成功。如同本文所著重強調的「結構」所顯示，歐

盟無法忽略另外兩個結構中的要角—美國和中國。領袖需要追隨者，但也需要留

意其他有影響力的追隨者，所以不可避免的會被結構所制約。 

  中國則是保守的「準（quasi）氣候領袖」，這是因為中國在氣候談判的過程

中更像是在劃清自己的談判底線，然後等待另外兩位行為者提出方案，然後中國

再決定是否妥協。從結構型領袖的角度來看，中國作為成長中的排碳大國，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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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南南合作、綠色一帶一路等管道強化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氣候合作，無疑也能

爭取龐大的影響力，所以也是結構型領袖。從工具型領袖的角度，中國與美國、

歐盟的斡旋，與 BASIC、LMDC 組成談判團體，避免自己被已開發國家與小島嶼

國家、最脆弱國家等夾擊，也展現了工具型領袖的能力。但中國在國內雖然不斷

走向去碳、綠能，但在國際氣候談判上則較無發揮認知型領袖的角色，大多時候

中國都是在呼籲已開發國家承擔歷史責任、要求依循公約的 CBDR 原則、公平原

則。最後的示範型領袖，中國逐漸提高減緩目標，近年習近平國家主席也宣布了

中國的 2030 年碳達峰、2060 年碳中和目標，並停止對外燃煤項目的投資。但另

一方面，中國雖然是排放大國，但仍然不願在損失與損害議題上做出有拘束力的

資金貢獻，所以中國是個保守的示範型領袖。所以中國不是真正意義的領袖，而

是一個具有影響力，但以鞏固現狀為主的行為者。 

  至於美國則是一個「搖擺不定」的氣候領袖。因為美國的氣候政策受到黨派

政治所影響，以致在聯邦政府層次欠缺連貫性。當美國不在乎氣候領袖地位時，

美國似乎僅因為其歷史排放量與提供資金、技術的「潛力」而是結構型領袖，但

完全不符合其他領袖型態。但當美國在乎其氣候領袖地位時，他又會重新與美

國、中國建立合作關係，避免自己在國際氣候談判被邊緣化，並重新拾起自己的

領袖身分。如近年來美國再次由民主黨主政，美國提供調適資金、提高減緩承諾

而符合工具型領袖。重新與歐、中互動、加入 High Ambition Coalition，又讓他多

了認知型領袖的身分。提出與歐盟主導的全球甲烷承諾，加入 2022 G7 所提出了

Climate Club，也讓美國像是認知型領袖。而綜合這些作為，美國在用實際行動重

新表示美國的回歸，則讓他成為示範型領袖。 

肆、 與戰略三角理論及氣候建制研究的對話 

  這份研究也發現，氣候建制的研究與三角理論是可以產生結合的，但又與過

往的研究路徑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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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的戰略三角理論重視的是彼此爭奪權力的「零和」環境下，如何利用彼

此的關係讓自己處於優勢地位。但彼此的關係似乎只能是「非敵即友」的二分

法。但本文的研究結果則顯示，氣候談判雖然也可以被詮釋為一種競爭，但行為

者彼此的關係並非明確的敵友，而是依據所需調節親疏關係。當行為者沒有被孤

立的風險時，就成了「君子之交淡如水」，即便是受到政治大環境影響，也不會

在氣候議題上成為敵人，而是選擇暫時擱置、不作為。這也使得氣候合作一方面

容易淪為政治競合下的替罪羊，但另一方面卻也是雙邊關係解凍的敲門磚。正因

為親疏關係變動不居，所以美國、歐盟、中國即便是在氣候談判這樣一個看似單

一的議題下，三角關係仍然保持動態的變化，也可以從行為者遭到孤立與否而判

定他是否具有改變現狀的誘因。 

  從氣候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份研究則是提供了另一種詮釋角度，也就是「結

構」。過往的文獻充分描繪了許多重要的國家、行為者，他們在國際場合形塑的

概念與主張、內部的政策與目標、彼此之間的聯盟等，如何影響了國際氣候建制

的走向，也讓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環境保護的急迫性，直到現在訂下了 2050 年

前要走向碳中和的趨勢。所以上述的方向大致可分為「個別國家」、「雙邊關

係」、「聯盟」等角度切入分析。這份研究則認為如果重要的行為者都希望自己的

利益被代表，又可能代表重要團體的立場時，那麼他們之間其實就形成了一種競

合關係，而本文找到了美國、歐盟、中國，也試圖論證他們在氣候建制談判上的

代表性，最終也提出他們之間的親疏變化不僅關乎他們自身立場的妥協與否，更

與氣候建制的演進相關。也因此本文為氣候研究帶入了「結構」的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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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延伸方向 

壹、 其他國家行為者與非國家行為者的角色 

  本文著重於呈現美國、歐盟、中國之間的氣候互動，自然也就淡化，甚至忽

略了其他行為者的表現。 

  從國家行為者而言，歐盟當中的德國、法國，或者日後脫歐的英國都在氣候

變遷議題上做出許多努力，如德國就是推動綠能，並希望淘汰核能的國家，而法

國則反其道而行，希望強化核能的重要性。但在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時，法國

的馬克宏總統也是最早譴責美國，並呼籲團各締約方的團聚，喊出「讓地球再次

偉大的口號」。英國也在作為 COP26 兼 G7 的主辦國，更是確保將增溫限制於 1.5

度內，並將碳中和倡議寫入決議中的重要推手。 

  從國際組織而言，IPCC 的研究報告一直為各界整理了最新、最佳的科學證

據，向世界顯示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對於整個生態圈的破壞，並給予科學建議，提

出排碳限制的時間表，每一次的報告也都成為國際氣候談判的基礎。特別是歐盟

每一次在新的報告出爐時，都會據此調整內部的減緩目標。 

  從個人而言，聯合國秘書長也長期扮演了重要的推手，例如 2014 年聯合國

氣候高峰會就是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巴黎氣候協定前給予締約方政府領袖

磋商共識的機會，而美國、中國等重要行為者也確實在會議做出了重要承諾。現

任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歐．古特瑞斯也是 2019 年氣候行動峰會、2020 年氣候雄

心峰會的倡議者，並不斷依據科學證據推動碳中和、淘汰化石燃料補貼與煤炭。

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童貝里（Greta Thunberg）透過抗議與罷課行動鼓勵年輕一

輩對氣候議題的重視，在 2019 年的氣候行動峰會也直斥各國政府行動不足，也

有助於各界提升對此的重視。 

  從非政府組織來看，ENGO、YOUNGO、城市之間都是國際氣候談判的參與

者。雖然他們被排除在締約方的非正式談判之外，但他們有能力挑戰國家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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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述，也會在彼此的互動下調整論述並集結力量。例如 YOUNGO 內部也從強

調年輕世代的氣候脆弱性變得開始著重其他團體的脆弱性(Thew, Middlemiss, and 

Paavola, 2020)。另一方面，美國的州政府、城市、企業也透過 We Are Still In 等

倡議自主的發起串聯，顯示國內的非國家行為者仍然能在聯邦政府作為倒退的情

況下維持對氣候的承諾。如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林子倫副執行長所述，這些

環境 NGO 的論述可能從抗議變成倡議，最終得到更多支持而從倡議成為 COP 的

決議101。 

貳、 次級資料分析法的既有限制 

  本文所採用的次級資料分析法，是藉由選案的三個行為者內部的資料，以及

在雙邊機制或多邊機制的聯合聲明與官方資料，再加上其他文獻與研究者對於三

方談判立場的整理記述，判斷三方之間的在氣候議題的立場與合作關係，在 2009

年到 2022 年之間的變化。 

  雖然本文盡可能收集與此相關的資料並進行整理，希望盡可能以「量」彌補

能力與時間限制所致的「質」之不足。但本文的資料來源既然是二手資料，就難

免只能侷限在這些資料所關注的議題上，例如減緩、調適、損失與損害等議題

上，而必須在其他同等重要的議題做篇幅上的限縮，而不夠詳盡。 

  其次，承上所述，本文也就無法完全排除研究結果只採用有利的資料，繼而

產生觀察和推論上的偏誤。 

參、 欠缺可量化的測量方式 

  藉由次級資料分析法，本文說明美國、歐盟、中國在氣候談判中會藉由與另

外兩個行為者的競合，尋求有利於自己的談判結果，而進行合作或妥協的動機強

 

101 COP27 後，掌握氣候政治與淨零轉型的七大趨勢。https://technews.tw/2022/12/03/after-co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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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則會受到三組雙邊關係所影響。而結果也顯示，美國、歐盟、中國在 2009

年到 2021 年這段時間，如果處在相對孤立的狀態，則會有更強的動機與其中一

個或兩個行為者妥協，但如果自己不是被孤立的狀態，則合作或妥協的意願會相

對下降。 

  但儘管本文從質化的方式說明行為者與結構之間的互動存在因果機制，但並

沒有提出具體可量化的測量方式。在理想上，如果能用量化區別的不同的變因，

如國際觀念的轉變、結構的變化分別對行為者的影響，會讓本文所討論的結果更

具說服力。 

肆、 「合作」與「妥協」的選擇 

  本文說明行為者在三角結構下，會有動機透過合作與妥協拉近在氣候議題上

的立場，因為這兩個都是合理的手段。但本文並沒有說明行為者在什麼情況下會

選擇拓展合作的可能性，什麼情況下則會選擇在談判立場上做出妥協。 

  例如在 2010 年到 2011 年間，根據本文所蒐集的資料，歐盟作為被孤立的一

方，選擇在談判立場上做出較多妥協，但在美歐、歐中互動上，似乎沒有太多合

作。 

  2012 年到 2016 年間，美國跟中國之間的氣候合作也出現上升，尤其 2014 年

與 2015 年，美中在聯合氣候聲明內宣示減緩目標，被許多研究者認為是作為表

率。但在國際氣候談判內，美國與中國的談判者卻鮮少做出讓步，直到 2015 年

的巴黎氣候會議上才終於得出共識。 

  而 2021 年的拜登政府，似乎更重視的是開展合作關係，例如與歐盟的全球

甲烷承諾，並嘗試與中國重新建立氣候合作關係。至於在談判立場上，似乎不見

美國對什麼議題做出讓步。除非勉強算上提高 2030 年的減緩目標，以及在

COP26 的最後階段，與中國談判後寫下逐漸減少使用煤炭，而非淘汰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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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俄烏戰爭的影響 

  作為影響國際的重大地緣政治事件，2022 年惡化的俄烏戰爭自然也可能影響

國際氣候談判。因為實際上，俄烏在 2014 年的衝突就讓歐盟重新衡量能源安全

問題，並加大了歐盟走向綠能的決心。而俄烏戰爭爆發之後，歐盟也仰賴美國的

天然氣解圍。 

  對於國際氣候談判而言，俄烏戰爭會影響化石燃料能源市場的穩定性，也會

打亂其他國家走向綠能和去碳的腳步，所以過往研究者所推估的能源轉型時間線

（Energy Transition Timeline）也可能隨之拖延，但總體趨勢可能仍然會維持下

去。 

  但另一方面，本文所探討的，以美國、歐盟、中國為核心的三角談判架構是

否會被打破，使得這三個行為者都意識到有另一個行為者的影響力足以被納入到

競合的框架之中，這點仍然有待觀察，還不是本文力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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